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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自「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國際因應氣候變遷對二氧化碳減量承諾

形成共識。其中風力發電技術的運用對於二氧化碳減量確有實際效果，

國際間開始發展風力發電，但適當的陸上風場愈來愈少，且風力機組的

噪音、陰影閃爍及視野障礙對於風力發電機組周遭居民有相當大的影

響。因此設立於海上的離岸式風力發電即成為未來發展重點。由於我國

四面環海，離岸風電區建置對於我國來說極具發展潛力，且於綠色能源

發展佈局上離岸風電區的建置亦是我國政府再生能源發展主力目標之

一，但目前國內對於離岸風電區相關準則、規範的制定上尚未完善，一

旦離岸風電區發生事故，相關單位無法依準則進行處理事故，事故有可

能演變成災難。 

基此，本所運用船舶動態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接收站所蒐集之船舶資訊設置離岸風電之特定沿岸航路與進出港

領航的智慧化應用服務技術，其主要目的乃是建置一套我國航安技術

發展的安全機制，然為確保更佳的航路安全規劃、分析與監測之應用系

統，實有必要規劃一航運安全之「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

手冊(草案)」，藉以達到航安、環安、人安全面提升之目的。在建置完善

的離岸風電區海難搜救標準作業程序前，海難主管機關、相關執行搜救

等機關須先瞭解國際上有關離岸風電在發生海難或意外之際，相關的

政策制定及法令依據，俾利我國相關單位制定合宜的政策與法令，並做

為未來海難搜救標準作業程序執行及協調聯繫的依據。 

1.1 研究背景 

歐洲國家雖曾設法在陸上擴大風力機組裝置容量，但適當的陸上

風場愈來愈少，且風力機組的噪音、陰影閃爍及視野障礙對於風力發電

機組周遭居民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設立於海上的離岸式風力發電即

成為未來發展重點。國際上發展離岸風電的先進國家，如歐洲、日本、

英國、瑞典、美國早已針對離岸風電區建置，制定相關的政策與法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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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運轉過程中突發的事故，除相關因應政策及法令外，亦包含離岸風

電環境區域內船舶航行安全風險評估機制，以及在離岸風電環境區域

內發生海難時的相關救難程序。 

我國離岸風能資源優異，惟國內相關產業尚未累積足夠成熟案例

典範供後續開發案依循。為協助業者建置離岸風場開發必要之技術與

知識，過去既有推動模式主要著重於研發協助及技術引進，後續則將積

極協助國內業者建置成功案例以累積實績及技術能量，並規劃從行政

法規協調及基礎設施建置等角度切入，以營造離岸風電友善開發環境。

但是相對國外而言，在離岸風電區的規劃與建置中，關於運轉過程可能

遭遇之突發事故風險及相關制定政策與法令皆有詳細之規範，遂有其

探討之必要。目前經濟部遴選出七家廠商針對10個風電區進行開發，初

步總發電容量目標為3836(MW)，各區域遴選結果如圖1.1所示。未來將

繼續增加風電區的開發，預計2025年累計設置5.5(GW)離岸風電區之開

發，離岸風電區推動現況如圖1.2所示。 

 

圖1.1 我國離岸風電區風力裝置容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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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我國離岸風電區推動現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 

由於我國四面環海，離岸風電區建置對於我國來說極具發展潛力。

目前我國於苗栗竹南龍鳳漁港外海已架設兩座4MW離岸風電示範機組

，累積發電量達8(MW)，且已有七家廠商得標(5家國外廠商、2家國內

廠商)，預計109年發電量目標達738(MW)，其競標加遴選容量及價格如

圖1.3所示。 

1.1.1 臺灣離岸風電區現階段發展 

我國離岸風能資源優異，惟國內目前在相關產業及技術尚未累積

足夠成熟案例典範供後續開發案依循。為協助業者建置離岸風場開發

必要之技術與知識，過去既有推動模式主要著重於研發協助及技術引

進，後續則將積極協助國內業者建置成功案例以累積實績及技術能量，

並規劃從行政法規協調及基礎設施建置等角度切入，以營造離岸風電

友善開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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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離岸風電競標加遴選容量及價格 

資料來源:中央社[21] 

 

(1) 區塊開發政策環評 

離岸風電開發涉及各部會業管法規及行政審查流程，以及海

域空間配置與競合等議題。為後續順利推動區塊開發政策，經濟

部辦理「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作業，以36處潛力場址為

基礎，徵詢各機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意見，以維護生態環境

並降低海域空間競合。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環評業經環保署於105年12月28日召

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06次會議」完成意見徵詢程序，

其意見為離岸風電開發之共通性環境議題及因應對策。環保署續

於106年5月1日以環署綜字第1060026209號函備查「離岸風電區

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定稿本，將納入後續開發行為規劃及環

境影響評估之參考基準，以達上位政策指導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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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道空間競合 

針對離岸風電設置與既有船舶航行可能產生空間競合之相

關議題，經濟部與交通部分別於105年1月27日、105年5月17日、

106年1月24日及106年5月19日共同召開共4次「離岸風電推動會

報」，由能源局與航港局組成航道工作小組，共召開6次航商座談

會蒐集業者意見後，完成航道建議調整方案。因面臨了船舶慣用

航路空間之問題，後續將由交通部續依業管法規與權責，會同相

關主管機關辦理航道修正劃設作業後完成公告程序。 

(3) 漁業權補償與回饋 

在漁業補償部分，農委會業於105年11月30日公告「離岸式風

力發電廠漁業補償基準」，針對離岸風場及海纜分別制定漁業補

償通案機制，續於105年12月16日針對漁業權區內及區外規劃協

商爭議處理機制。若後續開發商或漁民對補償公式尚有相關疑慮

或爭議，將由漁業署依權責協助利害關係人進行協調。 

至於漁業回饋部分，經濟部配合電業法修正，研擬由發電收

入一定比例提供地方回饋之機制，將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建立平臺

，納入利害相關團體，共同研商回饋金使用辦法。 

(4) 法規調和 

為釐清風力發電可設置區位，內政部已於106年2月6日公告

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函經濟部說明涉及風力發電設施

須排除海岸地區範圍內之區位：「海岸保護區」、「海岸防護區

」、「河口」、「潮間帶」或「影響沙灘公共使用或公共通行」

之風電設施。 

至於申設離岸風電所涉及法規(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水下文

資法、海岸管理法、大陸礁層法、漁業補償等)及審查涉及相關議

題，依行政院106年5月5日召開「調和綠能發展與生態環境之策略

會議」結論，有關非環境生態之議題，應以「平行審查」為處理

原則，回歸由各主管機關逕依其權管法規範圍進行審查，期使各



 

1-6 

主管法規審查之流程順暢；經濟部則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電

業法審查程序中進行把關。 

為簡化後續開發案之申設流程，經濟部業成立「風力發電單

一服務窗口」，負責追蹤審查進度、排除申設障礙；如遭遇其他

部會議題，則由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負責跨部會協調，並請

NEP-II負責法規諮詢及整合法規重疊與競合問題，以簡化申設及

審查流程。 

 

(1) 港埠及專用碼頭 

a.  施工組裝碼頭 

105年示範機組需1席重件碼頭，已協調既有重件碼頭#2因

應。108年起示範風場及潛力場址需2席重件碼頭#5A、#5B，業

協調臺中港務分公司分別於107、108年完成，並提供示範獎勵

案使用。 

後續將朝#5、#6、#7、#8推展，若有不足，則往#38、#39

延伸，以供110年起區塊開發所需重件碼頭(累計4席)。 

b.  水下基礎碼頭 

短期先以興達港「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協助建立自主

水下基礎產業、中長期則將視產業發展狀況，評估以臺中港或

其他適合港口提供適合土地及碼頭。 

c.  運維碼頭 

運維基地不需高規格承載力，且宜盡可能靠近離岸風場以

提高機動性。故評估於彰化縣彰濱工業區附近，規劃以彰化漁

港建置離岸風電運維碼頭及運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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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專區 

為帶動本土相關產業發展，規劃於臺中港「工業專業區(II)」

建置產業專區，並於107年底前完成#106重件碼頭新建工程，以提

供大型離岸風電設備零組件裝卸。 

(3) 施工船隊 

短期將先由台船公司透過「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產業聯盟」(M-

Team)，整合國內既有、購置或租用施工船舶組成船隊，期爭取離

岸風場海事工程業務。 

中長期則視國內需求，規劃新建風機安裝船，於110年完成船

隊建置，投入臺灣及國際市場。 

(4) 輸配電網 

a.  短期(~109年)：透過台電併聯審核，由業者引接至既設陸上變

電所。 

b.  中期(~114年)：興建彰工(4.5GW)與永興(2GW)陸上併網點，於

114年前提供總計6.5GW併網容量。 

c.  長期(115年~)：規劃引接至麥寮六輕之塑化併網點約3.5GW，

累計建置離岸風電所需容量共10GW。 

d.  海纜上岸共同廊道：台電統一規劃海纜上岸共同廊道，由風場

開發商自行建置海上變電站。 

(5) 海域環境建構 

建立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海域環境資料，公開客觀資訊以消弭

公眾疑慮及釐清離岸風場開發風險，提高各界參與意願。 

a.  進行海域地質、地球物理調查及地工調查，並建構區域工程地

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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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行海域生態調查(含漁業資源、鯨豚、鳥類、底棲生物等) 

c.  建構臺灣西部海域環境資料庫公開客觀資訊 

 

(1) 建構區域性聚落 

運用我國地方產業特色，吸引國際開發商投資與國內業者合

作，帶動地方投資與發展。 

(2) 政府建立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環境、推動產業認證服務、大型企業

跨業整合、建立產業供應體系及水下基礎在地化製造。 

(3) 國營企業投入併網基礎建設、建置後端運轉維護基礎設施、專用

碼頭開發、潛力場址開發及海事工程產業。 

 

(1) 加強應排除之保護範圍 

a.  於「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明訂區塊開發應至少

排除14項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b.  將「水下海床地質敏感區」及「水下生物礁區」納入選址評估

考量。 

(2) 鳥類保育 

a.  依遷移性鳥類飛行高度與風機葉片旋轉高度，迴避候鳥遷移路

徑。 

b.  風機裝設航空警示燈，增加鳥類辨識度。潮間帶電纜舖設(地下

工法除外)施工期間，應避開候鳥過境期。 

c.  風機間距應大於500公尺，以利鳥群迴避穿越。 

d.  加裝視距外遠端監視器，即時監測可能的候鳥活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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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魚類養殖 

a.  施工期間儘可能避開漁盛產期，或高盛產期間減少海域大規模

施工。 

b.  機基礎及保護工設計，增強附著藻類及生物附著能力，參考引

入周邊海域礁岩生態棲地之環境特性設計。 

(4) 電纜路線規劃降低對環境影響 

a.  就離岸風電區塊整體規劃電網，採併網方式(含海上變電站)規

劃，降低對個案管溝分別開挖埋設、上岸潮間帶及陸域段等環

境影響。 

b.  海底電纜鋪設施工期問，近海岸施工範圍邊界設置污染防濁幕

，將揚起之懸浮物質圍束於施工範圍。 

(5) 強化政府監督管理機制 

a.  成立「海洋生態專家任務小組」，訂定海洋生態監測指標，強

化監督管理機制，取信社會大眾，提升離岸風電開發可與海洋

生態共榮之信心。 

b.  整合風場基線調查數據及各部會現有調查資料，進行實證計畫

，以取得生態復育及噪音監測等相關科學數據，提供適用於我

國西部海域的生態監測指標。 

1.1.2 我國離岸風電區規劃 

依據2017年行政院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內容，就行政法規、基礎

建設、整體產業發展及環境生態保護機制等策略的推動，我國離岸風電

區規劃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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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我國離岸風電區規劃表 

我國離岸風電區規劃表 

類別 項目 機關 時程 備註(檢視) 

行政

法規

調和 

以平行審查概念審理籌

設許可相關要件，加速業

者申設流程 

文化部、內政

部及相關部

會 

106年6月 已完成 

以區塊開發政策環評意

見徵詢結論，作為未來個

案環評審查之上位政策

指導，並朝簡化相關審查

程序辦理 

環保署 

業依部會

共識建立

推動機制，

將持續辦

理 

進行中，政府

整體規劃並完

成環評作業 

單一服務窗口負責追蹤

審查進度、排除申設障礙 

經濟部 

(能源局) 
進行中 

負責跨部會協調 

行政院能源

及減碳辦公

室 

漁業補償協商

進行中，航港

局已公開預定

南北慣用航道

座標 

行政

法規

調和 

負責法規諮詢、研析簡化

申設流程，期流程縮短至

2年 

NEP-II 

業依部會

共識建立

推動機制，

將持續辦

理 

進行中 

基礎

建設

推動 

完成離岸風電施工碼頭

之興建及招商作業 

交通部、 

港務公司 

107、108年

各完成1席

碼頭 

臺中港 5A 及

5B碼頭興改建

工程興建中 

完成#5A、#5B重件碼頭

合作簽約事宜 

台電公司、 

港務公司 
106年6月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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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離岸風電區規劃表 

類別 項目 機關 時程 備註(檢視) 

基礎

建設

推動 

綜整協調產業專區事宜，

並督促中鋼公司等業者

進駐開發 

經濟部(工業

局)、中鋼公

司 

107年完成

招商、108

年完成廠

房建置 

已完成招商、 

廠房建置中 

完成離岸風電海纜共同

廊道規劃 

台電公司 

106年6月 已完成 

完成離岸風電併網技術

規劃時程 
106年12月 已完成 

完成離岸風電6.5 GW併

網工程 
114年 進行中 

以中長期10 GW為目標，

規劃「再生能源輸配電計

畫」，統一建置輸配電網

絡設施 

持續規劃 進行中 

整體

產業

推動

策略 

運用我國地方產業特色，

吸引國際開發商投資與

國內業者合作，並藉由國

營企業投入，帶動地方投

資與發展。 

經濟部(工業

局、國營會)、

中鋼公司、台

船公司 

持續辦理 

107年4月已完

成遴選，107年

6月完成競價

作業 

環境

生態

保護

機制 

加強應排除之保護範圍，

強化政府監督管理機制，

以減輕對環境之影響。 

環保署、經濟

部(能源局) 
持續辦理 進行中 

資料來源：行政院，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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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從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綠能建設與經濟部能源轉型白皮書

的規劃來看，可以知道離岸風電的建設、發展是我國邁向綠能發展及能

源轉型中重要的一環。依據MAKE2017年市場調查報告指出，在未來10

年內，離岸風電將占日本和南韓新增能源 25% 以上，我國的新增能源

比率則是96%，並以2020年達520MW、2030年達5.5GW為目標。然而離

岸風電區的設置，勢必會因為船舶航行安全的考量而有禁航區的規範，

如此一來將使原有海上航行之船舶，改變其原有航道避開風機結構群。

此外若再加上離岸風機建設初期，水下基礎結構施工與維護之船舶頻

繁的出沒，亦會導致航道上之船舶交通流量更加密集使風險相對提高，

倘若船舶海難發生於風機結構群環境，執行搜救任務也會有一定困難

度存在。 

綜觀我國海難搜救之主管、通報、指揮及執行等分工體系，與美國

等其它國家不甚相同，且各自訂有其行政規則(如交通部海難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23]、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

難作業程序[24]、空中勤務總隊航空器申請暨派遣作業規定等)，就整體

運作上仍有諸多闕漏或扞格之處，尤其是在風電區環境海上急難搜救

規範更是付之闕如。因此，因應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制定一

航運安全之「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有其必

要性存在。 

1.3 研究目的 

風力發電自1980年代開始受到歐美各國的重視，且全球風力發電

市場每年不斷快速成長，透過政府的推動風力發電技術發展與建置成

本逐步降低，將促使再生能源於電力市場上更具投資效益，有關2016年

全球離岸風電累積容量見圖1.4所示。 

我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促其具有發展離岸風電之優勢，且於綠

色能源發展佈局上離岸風電區的建置亦是我國政府再生能源發展主力

目標之一。在政府極力發展離岸風電的政策之下，亦須考量離岸風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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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若因天災或人為等因素發生諸如倒塌等意外而造成船舶航行時發

生海難，於「落實災害防救工作」、「搶救海上遇險人船」等相關法令及

救護流程方面的制定。以2016年08月發生的蘇迪勒颱風為例，梧棲氣象

站測得最大陣風達16級以上，即便風力發電機組已設為迎風模式停止

發電，仍有六具發電機組因此次事件造成損壞 (如圖1.5及圖1.6所示)，

初估損失金額超過五億。基此，計畫目的是檢視與蒐集國際上之組織及

先進國家針對離岸風電區的規劃與建置，因應運轉過程中突發的事故

制定相關政策與法令為何，加以歸納、分析，發覺可內化成為國內適用

離岸風電區海難搜救標準作業程序之範疇及細部規定。此外，本所運用

船舶動態識別系統所蒐集的船舶資訊，以系統資訊整合方式，提出一符

合需求的配套措施與船舶航行安全機制，確保我國負責海洋事務之相

關航安管理、監測單位機關藉由系統資訊的幫助，能針對離岸風電建置

之發展下，具備更佳的航路安全規劃、分析與監測應用。 

 

圖1.4 全球離岸風電累積容量 

資料來源：科技新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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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風力發電機組損毀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26] 

 

圖1.6 風力發電機組機身倒塌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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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內容及工作項目 

1.4.1 研究內容 

本所主要方向為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其重點在於整體

之風險評估及提出一符合我國風電發展需求的配套措施與船舶航行安

全監測機制。政府在發展能源政策之離岸風電政策當下，尤應注意風險

辨識評估與管理機制，故本所先期計畫將以蒐集國際上組織及先進國

家之離岸風電建置有關風險辨識評估與管理機制的政策與法令，並加

以歸納分析做為日後政府制定相關政策與法令的參考。 

在研究內容部分主要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建置離岸風電區域及鄰

近港區之船舶交通流資料」、「建置離岸風電區船舶AIS資料庫與顯示介

面系統」及「蒐集我國及現階段國際先進國家之離岸風電區建置與航安

技術發展之相關文獻、政策與法令」。 

先期我們將透過船舶自動化識別系統資料庫所蒐集之離岸風電區

及周遭鄰近港口的船舶資料進行量化統計，並依據AIS資料庫量化統計

資料對我國離岸風電區南北向之海上船舶航行交通流量進行分析。 

而建置離岸風電區船舶AIS資料庫與顯示介面系統的階段則是期

望能透過AIS蒐集航行經離岸風電區域內之船舶資料，以資料庫方式儲

存離岸風電區域內船舶動、靜態資訊，再以軟體、應用程式輔助採取圖

形化方式顯示於後端介面，以利相關權責人員操作及監控。在操作介面

之功能開發部分，我們則採用JavaScript做為後端介面開發的主要程式

語言，並結合超文件標示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與層

疊樣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 CSS)方式進行系統後端操作介面之設

計。 

於「蒐集我國及現階段國際先進國家之離岸風電區建置與航安技

術發展之相關文獻、政策與法令」階段部分，則是考量離岸風電區的規

劃與建置中，於運轉過程可能遭遇突發事故風險。因此，我們將以國內

、外現行有關離岸風電區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有關航運安全風險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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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管理機制的政策與法令為主，例如國際海事組織的最新規定、先

進國家的政策與法令制定等等。並進行比較分析，從中尋找異同、問題

及可供我方引用之處，並納入未來離岸風電區建置後，整體搜救權責分

工之變革，藉以提出政府相關政策與法令之實際內容與建議事項以及

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有關航運安全之「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

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規劃方向。並以交通部為主體，適度納入

國家搜救中心、空勤總隊、海岸巡防署、環保署等協調、支援單位，藉

由相關搜救作業程序之整合，使其具有連貫性與一致性，並從中發掘問

題，就整體海難災防體制、分工、能量等提出政策與法令建議，做為政

府施政之參考。另釐清交通部在國家災防體系所扮演之角色，針對政府

海難搜救之實務操作以及相關海難搜救科技裝備運用，提出「因地制宜

」或「因人(船)而異」之政策與法令可行性建議事項，以符合實需。 

1.4.2 工作項目 

本所開發主軸共分為四階段，各階段工作項目區分如下： 

 

本階段工作主要是透過AIS系統資料庫所蒐集之離岸風電區及周

遭鄰近港口的船舶資料進行量化統計，並依據AIS系統資料庫量化統

計資料對我國離岸風電區南北向之海上船舶航行交通流量進行分析

。 

 

此階段則是透過AIS蒐集航行經離岸風電區域內之船舶資料，以

資料庫方式儲存離岸風電區域內船舶動、靜態資訊，再以軟體、應用

程式輔助採取圖形化方式顯示於後端介面，以利相關權責人員操作

及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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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發展離岸風電的先進國家，如歐洲、日本、英國、瑞典、

美國早已針對離岸風電區建置，制定相關的政策與法令以因應運轉

過程中突發的事故，除相關因應政策及法令外，亦包含離岸風電環境

區域內船舶航行安全風險評估機制，以及離岸風電環境區域內發生

海難時的相關救難程序。 

 

離岸風電建置後，倘若船舶於離岸風電區航行，發生海難事故需

要撈救時之相關撈救能量因應，因此有必要探討我國撈救業能量分

析與發展策略。針對政府、民間、鄰近國家(中國大陸、香港、日本

)、國際海上救援協會等之救援能量及相關發展策略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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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航安技術發展之相關背景與國際規定及應用 

本章主要是針對航安技術發展之相關背景與國際規定及應用做一

探討，由於「建置離岸風電區域及鄰近港區之船舶交通流資料」、「建置

離岸風電區船舶AIS資料庫與顯示介面系統」之技術核心著重在與AIS

系統進行整合，因此後續我們將對AIS技術規範的背景知識做一說明，

並對「蒐集我國及現階段國際先進國家之離岸風電區建置與航安技術

發展之相關文獻、政策與法令」於離岸風電建置時有關航安發展部分之

相關規定與措施一一討論(如附錄八)，做為本研究之主要基礎。 

2.1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技術規範 

AIS是一種輔助船舶航行的系統與設備，能有效提升船舶於海上航

行的安全性，其主要功能可分為四項，分別為船舶識別、協助追蹤目標

、簡化的資訊交流與提供其它輔助資訊，在全球積極進行海洋資源的

開發與利用的現況下，如何達成健全的智慧型海洋運輸系統和海洋事

務管理模式以提升海洋競爭優勢已然成為一項重要課題，而AIS發展則

有助於加強海上生命安全、提高航行和管控效率以及有利於海洋環境

保護。有鑑於此，人們積極針對船舶自動識別系統進行探討，除了發展

出許多的應用方式與相關研究之外，亦利用電子資通訊技術來優化系

統本身的效能。AIS資訊的應用上常見的形式為資訊網頁的建置，結合

AIS資料庫以網頁的形式呈現船舶位置以及相關資訊包括MMSI、IMO

編號、呼號與船名、船隻大小、船舶類型、座標位置、航速與航向、行

駛狀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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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AIS系統平台提供之船舶資訊 

資料來源：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資訊系統[28] 

AIS未廣泛應用前，主要是以船舶交通管理系統 (Vessel Traffic 

System, VTS)及自動雷達標繪儀(Automatic Radar Plotting Aid, ARPA)雷

達進行船舶領航的輔助，VTS是一種搜索船舶訊號並顯示船舶航速、航

向，以及能夠進行模擬運算避免碰撞的雷達，雖然隨著科技高速發展

VTS與ARPA雷達比起早期同類型產品的性能有顯著的提升，然而海洋

事務、航海事業快速發展對於船舶通訊導航儀器的需求逐步高升，VTS

與ARPA雷達仍有著一定程度的缺失，VTS中心透過岸基雷達接收到船

舶的回波顯示於系統的顯示螢幕上，而VTS中心之工作人員則需要透

過超高頻(Very High Frequency, VHF)通訊詢問顯示螢幕上目標船舶的

名稱及其它相關資訊，其造成的人力成本與系統執行效率是一大消耗。

ARPA雷達則與VTS一樣擁有無法直接識別目標船舶相關資訊的問題，

而AIS即是為了改善此狀況應運而生的識別系統。AIS架構組成包含兩

個特高頻接收機(VHF Transmitter)、一個VHF發射機以及全球導航衛星

系統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 GNSS)與海上電子通訊系統，

而AIS主要的功能有辨識船隻、追蹤目標、資訊交換、海上遇難預防等

，在此，IMO也為上述功能與操作建立使用規範，並說明AIS資料訊號

以VHF頻帶來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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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主要可分為Class A、Class B兩類別：Class A為滿足國際海事組

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所規範之性能標準和運輸

規範地船載設備，且能接收和傳送重要導航警示或重要氣象警告的簡

短安全訊息，依 IMO所制訂之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規範所示，此船載設備

主要裝載於300 總噸以上國際航線船舶、500總噸以上國內航線船舶以

及所有客輪，通訊模式為自主式分時多工(Self-Organized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OTDMA)模式；Class B為未完全符合IMO所規範之性

能標準等級的船載設備，主要用於「非受SOLAS要求搭載」之船舶，通

訊模式分為SOTDMA及載波監聽分時多工(Carrier Sense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CSTDMA)兩種模式。下列我們將介紹三種目前資訊與

功能較為完善的AIS資訊系統介面： 

 

MarineTraffic是目前AIS系統中發展較為完整的AIS資訊系統，支

援多個操作平台包括：個人電腦、平板電腦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等，且

結合航海地圖資訊並提供帳戶、社群管理支援商業用戶。其系統最大

特點為納入SAT-AIS提升了AIS資訊系統的覆蓋率。 

MarineTraffic開發商於2015年5月27日在地中海利益相關大會上

表示，以前因海域廣闊，眾多設備並無法完整將資訊傳遞回岸上，海

上的船舶活動無法進行監控。當船舶發生問題時，政府與企業很難得

知海上情況，因此需透過AIS設備與AIS系統進行海上監控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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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MarineTraffic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MarineTraffic[27] 

現在由於大數據的時代來臨，高科技產品的進步，海上活動的資

訊透過設備更能完整帶回岸上，但也因數據眾多，每個數據卻不一定

是有意義，許多數據需經過分析才能得知數據是否有意義，數據種類

多寡也會影響分析結果，為了瞭解原因和影響，獲取多方來源的數據

是必要的。 

為此，MarineTraffic公司鼓勵開放數據共享。MarineTraffic公司並

於2017年5月18日與UNCTAD合作一個數據共享項目，該項目將對全

球貿易和海運業進行更準確的分析。 

 

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資訊系統為本所所建置，希望藉由此系統，作

為保障海上安全、保護海岸與港口的重要基礎訊息，可以儘速達成臺

灣海域航安管理全面電子化，實現智慧化海運系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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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資訊系統[28] 

此系統建立涵蓋臺灣全島的AIS接收站，目前離島與本島合計已

整合27處AIS接收站所蒐集的船舶動態資料並持續增建中，主要是彌

補自動雷達測繪裝置(Automatic Radar Plotting)偵測、位置精度、船舶

類型及船舶識別的問題，以及節省相關設備建置的費用，並提供相關

人員能即時得知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資訊。 

 

Vessel Finder Ltd.主要是針對全世界航運業問題進行系統上的開

發，此系統擁有相當多的功能與分析，航運業者能透過船舶航運管理

、查詢船舶詳細歷史航跡與交通密度分析等相關功能，減少航運業者

的成本與不必要時間損耗，進而使得航運業者於海上業務能更加蓬

勃發展。 

Vessel Finder Ltd.是透過世界各地之AIS岸台基站的大型網路服

務來擴大服務範圍，並提供船舶追踪與AIS相關之服務，其系統亦支

援多個操作平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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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Vessel Finder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Vessel Finder[2] 

2.2 國際規定之航安技術發展背景知識與相關研究 

檢視國際海事組織(IMO)在其國際公約、大會決議、規則以及指南

等文件後，依據國際海事組織將海難事故分成八種類別，再檢視國際組

織之運作與其法秩序、國際法上之救難相關規範、國際海空搜救手冊以

及歐洲風能協會(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EWEA)在EWEA 

Health and Safety(HSE)工作組的幫助下制定的歐洲離岸風電風險管理，

茲將其論述如下[3]。 

2.2.1 一般性原則 

離岸風電之建置最大的風險乃是因天災或人為等因素導致海難的

發生，依據國際海事組織(IMO)在其國際公約、大會決議、規則以及指

南等文件中對海難事故等名稱主要採用「Marine Casualty」，「Marine 

Incident」或「Maritime Casualty」等名詞。例如，依據相關國際海事公

約章程，海難事故(Marine Casualty)係指導致下述任何後果之事件[4]： 



 

2-7 

 

 

 

 

 

 

 

而依據國際海事組織在1986年海上安全委員會第433號通函所附

的海事報告標準格式中指出，將海難事故分成下列八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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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海難事故或事件(Marine Casualty or Incident)之分級方面，國

際海事組織於1997年11月通過A.849(20)號決議，「海難事故調查章程」

的規定中，對於「海難事故(Marine Casualty)」共分為三級： 

 

 

(1) 火災(Fire)、爆炸(Explosion)、擱淺(Grounding)、接觸(Contact)、惡

劣天氣損壞(Heavy Weather Damage)、冰損壞(Ice Damage)、船體

裂開(Hull Cracking)或船體缺陷(Hull Defect)等造成之後果。 

(2) 結構損壞使船舶不適於航行， 例如水下部分船體穿透(Penetration 

of the Hull Underwater)，主機不能啟動(Immobilization of Main 

Engines)，起居廳房(Accommodation)大面積損壞等。 

(3) 污染(Pollution)，不論數量多少。 

(4) 故 障 (Breakdown) ， 需 要 拖 帶 (Towage) 或 岸 上 援 助 (Shore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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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根據國際海事組織公約海上安全委員會在海上安全和防止

及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規則和導則方面的職能的第15(j)條之「經

修訂的船上緊急情況緊急應變急計劃綜合系統結構導則」規定：『國際

安全管理章程(ISM Code)對公司管理部門在船舶安全和防污組織工作

中必須計及的各要素作出了規定，從而確立了船舶安全管理和營運的

國際標準。由於緊急情況和貨物溢漏無法透過設計或正常操作程序完

全管控，因此緊急應變準備和防污應是公司船舶安全管理的組成部分。

為此目的，「國際安全管理章程」要求每一公司制定、實施和保持安全

管理制度(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此外，在此種管理制度

中，應確定出各潛在船上緊急情況並應確立其應對程序。因此，英國勞

氏驗船協會以「海事發生頻率」、「航行船舶密度」、「交通流量複雜度」

、「天候能見度」和「潮流變化」等因素進行全球海域安全評估。 

根據國際安全管理章程之目的：「為船舶之安全管理與營運及污染

防止提供其國際標準」。然而船舶航行海上，一旦發生海難事故，重則

危及人命，輕則造成傷害；也由於事故的發生或操作上的不當，而直接

對海洋環境造成傷害。根據資料顯示，此現象的發生，人為因素竟佔了

80%。而人為因素則又涉及到陸上以及海上的管理。因此對凡從事於海

洋的活動予以規範，乃成為必要的手段。乃致力於海上人命安全及海洋

環境生態的保護。國際海事組織為達成上述功能需求，在組織申分設兩

個委員會，其一為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另

一則為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分別針對海事安全及海洋污染防護做技術性的研討及制定規

章。 

近年海上航行船舶在特性上也有相當大的改變，無論是歐洲主要

港口或是新加坡港的統計都顯示，到港船數有減少的趨勢，但貨運量卻

是增高的，這正是船舶大型化的結果。大型化船舶若遇海難，其可能的

損失已使得保險公司對航行風險更加高度關注。國際海事組織推動中

的電子化航海(e-Navigation)則是另一項重大變化，擬從船舶本身、岸上

人員設施與組織、以及船岸之間著手藉由電子資通訊技術與法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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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整合強化航行與相關服務，提升海上安全、保安及海洋環境的保護。

然而任何對技術、設施或服務的選擇與投資都難免需要評估其成本效

益。此外，無論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條文中關於沿岸國對無害通過其領海的船舶

可施行法規限制的必要條件，或是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內沿

岸國設置航標、助航設施、船舶交通服務等責任的相關條文，都提到以

航行安全或交通量、風險程度等之評估為依據。 

此外，航道系統之規劃須遵循國際海事組織的「船舶定線制的一般

規定(General Provisions on Ships’ Routeing)」。於船舶匯聚區、交通密集

區、以及因為水域空間有限、存在航行障礙、深度限制或氣象條件不利

等因素而使船舶行動自由受抑制之水域，增進船舶航行安全。防止或減

少因船舶在環境敏感區或其附近碰撞、擱淺或錨泊而對海洋環境造成

污染或其他損害的風險。確切目的依其擬緩解的特定危險狀況而定，包

括：在離岸勘探或開發的密集區域內組織安全的交通流。 

匯流與連接區之設計將注意使海上避碰規則能明確適用不致混淆

；航路連接處將盡量使船舶以直角交叉穿越、使讓路船有操船空間、使

直行船能持續維持穩定航向，考量之環境因素包括盛行氣候狀況、潮流

與海流。IALA建議的水道風險評估工具，對於船舶碰撞擱淺的理論模

型是機率式的，須先建立水道或航路的佈局，才能據以從船舶交通流資

料中取出船舶交通的橫向分佈，進而評估風險。對於還沒有劃設航道的

海域而言，更是必須從船舶監測資料分析現有交通流模式取得船舶慣

用航路，評估航行風險，再依船舶定線制的一般規定，規劃航道措施，

調整交通流之分佈，評估各種航道措施方案對降低航行風險的效果。在

交通流監測方面雖然各國皆以AIS為主，但為了全面考量各類船舶交通

與漁船等海上作業情形，則應再蒐集包括雷達與漁船監控相關資料。 

2.2.2 國際海上救難組織 

國際組織之運作與其法秩序，乃透過指國際組織的某一機構，依程

序規則以書面形式通過的決定。通常係藉由組成某機構的成員以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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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按所要求之可決票數予以通過，且國際組織制定的各項規範或

規則都表現出組織機構的決議形式，或者表現為內部決議，或者表現為

外部決議，分別具有不同的法律效力(饒戈平，2001)[40]。此外，國際海

上救難相關組織計有：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IMCO)、國際海事組織

(IM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國際海事衛星組織(INMARSAT)以

及衛星輔助搜索與救助組織(COSPAS-SARSAT)等，其組織皆規範救難

為其成立宗旨之ㄧ。基此，國際海事組織有關之海難搜救規範，乃為國

際間各國家所需遵守的指標。 

2.2.3 國際法之相關範圍 

國際公約與規範之規定，國際間之各締約國政府莫不遵守其所簽

署的各相關於海上搜索與救助之法令規章，藉此確保在各國管轄海域

內之所有海上人員與船舶安全及環境保護，以期符合國際組織之要求，

達成國際間共同合作之目的。只有在透過各國及各區域之間的合作而

達成世界一致化的基礎時，海事搜救作業行動才得以事半功倍。目前國

際法上之救難規範計有：1910年海上救助及撈救統一規定公約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especting Assistance and 

Salvage at Sea,1910)、1938年統一對水上飛機的海難援助和救助及由水

上飛機施救的某些規定的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Assistance and Salvage of Aircraft 

or by Aircraft at Sea, 1938)、1958年日內瓦公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Hight Sea, 1958)、1971年商船搜救便覽(The Merchant Ship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1971)、1974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1979年漢堡

國際海上搜救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1979)、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1989年海難救助

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1989)、1998年海上搜救國

際公約(SAR)附錄之修正案、國際海事組織搜索與救助手冊(IMO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IMOSAR Manual)以及國際海空搜救手冊 (The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IAMSAR) [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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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國際海空搜救手冊分析 

本手冊[5]之主旨乃在於協助各國達成搜救工作目的之需求並履行

國際民航公約，海上搜救國際公約及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所要求的

義務。該手冊亦作為海空搜救之組織及服務之準則。並鼓勵各國改善其

搜救服務，與鄰近國家之合作，並將搜救服務列為全球系統之一部份。 

2.2.5 歐洲規範 

歐洲離岸風電風險管理的來源規定指南是由歐洲風能協會

(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 EWEA) 在 EWEA Heath and 

Safety(HSE)工作組的幫助下制定的。旨在用作提供離岸風電場運營緊

急安排的基本、進階資訊的一般指南。但這些指導原則不應被視為技術

文件。 

此負責的機關乃為透過採用整個歐洲風電行業的最佳實踐，規劃

海上緊急應變安排時，應考慮相關的海事和海上監管。這些關於緊急安

排和急救的指導方針主要目的是為實施歐盟指令89/391/EEC，第8條第

1款提供指導(These guidelines on Emergency Arrangements and first aid 

aim primarily to provide directions for implementing EU Directive 

89/391/EEC, article 8, paragraph 1)，主要內容如下： 

 

 

在執行方面，必須執行緊急應變演習。這些演習需要進行評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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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正確和有效的控制。其緊急應變計畫(Emergency Response Plan；

ERP)需要定期或在發生重大事故或瀕臨失敗之後或在發生任何變化(

例如人員，設備等)後進行審查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在這些更新中，

必須考慮演習，吸取的教訓和工作性質的變化。 

在緊急應變計畫制定方面，其要求盡可能包括： 

 

 

 

 

 

 

 

此緊急應變計畫可能需要考慮的情景盡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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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計畫亦規定制定撤離及逃生手冊(Escape and Evacuation 

Manual)，此乃依據風險評估的結果，對於風電場中的所有位置(風力機

、高壓站、氣象桅杆等)，應編寫一份手冊，其中包含有關逃生路線的

所有資訊，為所有現場人員(包括人員、參觀者和傷亡人員、急救規定

、緊急停俥系統、火災探測、消防系統等)提供的撤離和救援規定，具

體到該地點或設施。而風力機開發商必須提供了一份通用手冊，且每臺

風力機都須提供。此逃生和撤離手冊盡可能包括： 

 

 

 

 

 

 

 

 

 

 

最後，政府和廠商應建構一個協商平臺，作為緊急應變通信的最後

一步，建議在緊急情況下與新聞界和其他利益相關方進行溝通。 

2.2.6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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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安全管理章程的背景、沿革與規章內容、相關法規條文之解

釋，以及因應作業方式，並藉由制度化、系統化的管理，詳加瞭解後可

達成保障海上安全並建立完善的船舶安全管理制度，此即各國海運業

所追求的目標，希冀各國皆能遵循船舶安全管理制度，及國際安全管理

章程，讓海上交通更佳安全，也讓船舶上人員於發生緊急事件時有一可

循之程序，讓一切有條不紊僅然有序，不論是對海運公司或是船舶都是

一大助益。 

而在歐洲的整體規範中，歐洲風能協會制定風力安全的工作 – 緊

急 規 範 指 南 (Working the wind safely: Guidelines on emergency 

arrangements including first aid)，用作提供離岸風電場運營緊急安排的

基本、進階資訊的一般指南。 

2.3 日本之航安技術發展 

日本在發展離岸風電建置政策之下，強調在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

域利用方面，離岸風力發電商需掌握設置了離岸風電海域週邊的船舶

交通(船舶的航行、停留、拋錨)、漁船和娛樂漁船、遊艇等其他水域利

用的實際情況，做為離岸風電建置的風險管理的安全控管。而船舶交通

以及其他水域利用實際情況掌握、可根據以下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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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了港灣計畫或者設施整修計畫的討論以及重新評估的討

論等其他途徑所實施的船舶交通實際情況調査等結果。在掌握船舶交

通以及其他水域利用的實際情況時、必須考慮以下事項： 

 

 

 

 

 

 

 

2.3.1 評估對航運的影響 

離岸風電場營運人應當制定港口海域風電場的具體佈置規劃，如

擔心會影響航運交通，因此在評估影響程度的同時，需要制定採取措施

以減輕此等影響。 

 

「可再生能源活用區域」雖然是設定為對航行、停留、錨地等不

會造成干擾(包括正常及緊急應變)，但是根據離岸風電設施的具體規

劃，亦須考慮對航運造成影響的因素。基此，離岸風電場營運商在制

定具體的規劃時，需對港口的相關人員進行說明以及聽取意見，如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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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會對船舶造成影響的情況，需仔細評估並制定應變措施以減輕此

等影響。 

 

透過對離岸風力發電設施安裝和運行中的航運交通情況的調查

進行對船舶影響調查以利掌握船舶狀況。在評估對船舶運輸影響時，

要注意以下事項： 

(1) 設施規格、佈置、安裝地點、安裝間隔、識別標識和遠程監控或

控制的運轉方針，運用體制。 

(2) 主要船舶交通發生地點與離岸風力發電設施安裝地點之間的距離

(常規航行路線，船舶是否存在被迫改變的位置，諸如: 錨定位置

，靜止等，由此導致對安全性的影響程度，離岸風力發電設施應

限制水域航行的可能性，航行船舶或漂流船舶與風力發電設施碰

撞的可能性)。 

(3) 離岸風力發電設施對駕船者視覺影響(例如：氣象條件的設施能見

度、心理壓迫感、其他船的能見度、海灣和碼頭等目標船舶的地

形導航設施和其他目標的可視性)。 

(4) 離岸風力發電設備對雷達和其他電子導航設備的影響。 

(5) 考慮船舶在惡劣天氣等停泊可能性等情況。同時，除了專家意見

和港口利益關係人的意見之外，亦需要考慮進一步的詳細調查和

模擬方法的使用。 

 

根據對航運交通預期影響的評估結果，來制定影響減緩措施。減

緩措施考慮可能包括以下內容： 

(1) 設施表面識別的加強和改善。 

(2) 了解設施的規格(透過航道地圖雜誌、航道報告、航行警告等)。 

(3) 了解對有關港口評估的影響程度的認識(小冊子等)。 

(4) 在正常和緊急情況下加強溝通聯絡功能。 



 

2-18 

(5) 離岸風力發電設施投入使用後的影響事後調查，持續監測和重新

評估。 

(6) 設施計劃或運營計劃的變更。此外，考慮到影響緩解措施細節討

論，遵守有關法律法規，考慮港口利益關係人的意見，遵循有關

機構(海事安全部門等)的指導。 

2.3.2 離岸風力發電設施對駕船者視野等的影響 

 

 

 

2.3.3 對船用雷達等設備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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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緊急時對應計畫 

當離岸風電場營運商出現離岸風電設備異常等情況時，離岸風電

場營運商制定「緊急時對應計畫」，並在緊急情況下做出反應。對於緊

急應變的對應，應將結果通報相關單位。 

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離岸風電設施等如發生異常時的面對緊急

事態、從港灣機能的確保等考慮、盡可能做出最快對應。所以，離岸風

電設施事業者需要建立緊急時對應體制，並向相關機關(港灣管理者、

地方整備局港灣事務所、海上保安部署等)核備。針對緊急時聯絡體制

、捜索救助、發電設施的部件移除、規定緊急時對應訓練等實施順序，

制定「緊急時對應計畫」。並且，需要該計畫相關的港灣管理者的修正

。此外，此緊急時對應對象的事項包含以下幾點： 

 

(1) 因颱風和季節風引起的波浪、地震、海嘯等事象發生時的對應。 

(2) 雷擊發生時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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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災發生時對應。 

(4) 異常接近的船舶的接觸、衝突等事故和外部者侵入的對應。 

(5) 漏油的對應。 

(6) 海底送電線、通信電纜切斷和損傷事的對應。 

(7) 因發電設施故障等、停電引起的機器失去控制和識別標識等動作

停止等對應。 

(8) 修理作業時等事故對應。 

(9) 發電設施附近緊急船、救難的出動等、緊急時風車運轉停止申請

對應。 

 

發生緊急情況時，離岸風電場營運商應盡快採取相應措施，以免

干擾港口功能，因此緊急時對應計畫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1) 與相關機構的通信系統 

在發生緊急情況時，除人身傷害事故外，還須考慮到船舶損

害和二次災害，做為及時恢復港口功能、及時與相關機構交流資

訊等必要性措施。因此，離岸風電場營運商必須與相關機構建立

緊急聯繫制度。 

(2) 在緊急情況下作出應對措施 

在發生緊急情況的情況下，假如海象不佳導致不易進入該海

域急難救助，還需要制定落水者的搜救及部件的除去作業等程序

。制定該計劃時，如在離岸風力發電設施附近發現漂流物，需向

有關機關報告進行清除時，有可能需要停止海上風力發電設施的

運行。這也是必須考慮的。為此，離岸風電場開發商與營運商需

要事先與有關單位進行協商，以使運行穩定。 

此外，由於漂流的威脅可能會影響離岸風電場的運行和穩定

，所以，離岸風電場營運商需要在工作安全的前提下，同時進行

檢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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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緊急培訓的實施 

離岸風電場營運商應針對大規模事故，災害等的緊急情況進

行培訓，以便及時、適當地處理緊急情況。培訓結束後，如果需

要修改緊急時對應計畫，需要將修改後的計劃提交給港口管理者

。 

2.3.5 船舶相關政策法令 

日本因應離岸風電的建置，制定(修改)相對應之法令，如表2-1示： 

表2-1 船舶相關政策法令 

船舶相關政策法令 

航路標識法(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法律第九十九號) (航路標識

的安裝和管理)[6] 

第二條 

航路標識的設置和管理由日本海上保安廳進行。但

是，對於日本海岸廳以外組織存在時，為服務該部

門的業務或事物，根據國土交通省條例規定的地點

經日本海上保安廳長官許可，其費用，用於設置導

航標誌或管理。 

(燈光等的限制)

第八條 

任何人不得使用可能被錯認為航路標識的燈光，或

發出聲響。 

海上保安官，對於做了前項規定的行為或者想要做

此行為的人，應當下令對該燈光或是聲響採取必要

措施，確保不會被錯認為航路標識。 

(施工等的限制)

第九條 

對航路標識的功能造成妨礙的建築物的建設、沉沒

物體的打撈及其他施工或是作業的人員，防止阻礙

的發生應採取必要措施。 

海上保安廳長官，對前項所規定的有權施工或是作

業的人員，命令其防止對航路標識的功能障礙做出

必要措施。 

 



 

2-22 

此外，以日本福島(Fukushima)的離岸風電計畫為例，其沿海的離

岸風電場，因為機臺設為浮動式離岸風電，因此針對航行風險評估除了

船隻與平臺，也針對平臺對於平臺浮動發生碰撞的風險進行風險評估(

表2-2)。此外，其沿海的海上交通亦使用了AIS以及導航雷達來觀測。 

表2-2 船舶碰撞風險評估 

船舶碰撞風險評估 

項目 範疇 

碰撞風險分析以及風險控

制選項 

以風險模型和交通資料為基準的質性風險分

析適當風險管控的調整(安全測量) 

沿海地區交通資料收集 
使用AIS(每日和以往的數據)系統進行遠洋

船舶的分析及使用雷達觀測內海的漁業船舶 

 

2.4 英國之航安技術發展 

世界上超過90%的離岸風場位於歐洲海域，且英國為國際上離岸風

力發展最先進的國家，綜觀分析英國之概況，除了環境上的優勢外，政

府的積極態度、技術研發以及海事工程能量充足的條件相互加成促使

其在離岸風力的發展領先全球，且低碳的電力供應將是英國電力持續

的未來發展方向並以建構完善的離岸風電產業供應鏈。 

英國為風電場訂定緊急合作計劃(Emergency Response Co-operation 

Plan；ERCoP)[7]，該計劃將在離岸風機施工前進行。而該計劃所需的項

目如下： 

 

(1) 所有風力發電機(Wind Turbine Generators; WTG)及其他海上可再

生能源安裝(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s；OREI) 獨立

構造均將標有清晰可見的獨特識別標誌，這些標識可從海平面上

的所有的船隻及上空的飛機(直升機及固定翼(fixed wing))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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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個標誌都應由船隻可見的低強度光照亮，從而使構造能夠以合

適的距離目視以避免與其發生碰撞。識別標誌的大小與照明亮度

相結合將使得在正常的能見度條件及所有已知的潮汐條件下，觀

察員(observer)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位於海平面以上3公尺處，並

且距離風力機至少為150公尺。 

 

(1) 海事控制中心(Marine Control Centre)或雙方同意的單一聯絡點，

於每天24小時都有人值班。 

(2) 所有的海上搜救協調中心(Maritime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

MRCC)將被告知中央控制室(Central Control Room)的聯繫電話號

碼或單個聯絡點(反之亦然)。 

(3) 控制室操作員或單個聯絡點將依據海上搜救協調中心(MRCC)的

要求立即啟動風力發電機組(Wind Turbine Generators；WTGs)的

關閉程序，並依照MRCC的要求將WTGs保持在適當的關閉位置，

直到從MRCC接收到重新啟動WTGs安全的通知。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MCA)所

制定的離岸可再生能源安裝：搜索與救助及緊急應變的要求、指南及操

作注意事項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s: Requirements, 

Guidance and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s for Search and Rescue and 

Emergency Response)規定指出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的政策，以及指

南、建議及具體要求(如有必要)，以協助和實施搜索與救援以及其他緊

急應變。倘若開發商未能適當考慮海事及海岸救援局在本文件中提出

的建議和緩解措施，可能會導致對其提案的異議。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出版「海上可再生能源裝置海上航行安全

和緊急風險評估方法」，公布風力發電場邊界與航運路線「安全距離」

計算的指南，以及出版「評估海上風電場海上航行安全風險的方法」說

明潮汐流可能會影響航行安全，並增加避免碰撞期間擱淺或船隻反應

不良的風險。政府亦出版「航行安全：海上可再生能源裝置(OREIs)-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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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航海實務、安全和緊急應變的指南」。 

在風險來源規定方面，開發商對於離岸風場的環境研究及完整可

行的規劃，皆需申請獲得英國皇家財產局(Crown Estate)同意時所需的

法定程序與文件。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有義務在海上可再生能源裝

置(OREI)佔用的海域提供SAR應變，因此，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為離

岸風電風險及安全的主要負責機關。 

在執行方面，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為該行業提供海上緊急應變

管理課程，以使海事協調員、安裝管理者、船員轉移船(Crew Transfer 

Vessel；CTV)船員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參與緊急情況管理和應變的公司

工作人員都能接受培訓並了解正確的程序和在特區及其他緊急情況下

應遵循的程序。其在需考慮的風險項目，包括： 

 

 

 

 

 

 

其緊急計畫的重點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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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商平臺方面，航海與海洋再生能源聯席小組 (Nautical and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Liaison Group；NOREL)，是由英國交通部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DfT)主導而組成並派員擔任主席。 

綜上所述，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於2016年12月制定「離岸可再生

能源安裝：搜索與救助及緊急應變的要求、指南及操作注意事項」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s: Requirements, Guidance and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s for Search and Rescue and Emergency 

Response)，內容包含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的政策，以及指南、建議

及具體要求(如有必要)，以協助和實施搜索與救援以及其他緊急應變。

其中，計數器(Counter)污染操作，在海上可再生能源設施(OREI)內部和

附近－由波浪作用或水流(地表、地下及海底)和潮汐潟湖等發電的風力

發電場和設備。此文件也構成MGN 543附錄八中參考文獻的一部分。

而開發商如未能適當考慮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在本文件中提出的建

議和緩解措施，可能會導致對其提案的異議。此文件之戰略環境

(Strategic Environment)主要內容項目包含：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透過HM Coastguard負責英國民用海上搜

救 (Search and Rescue, SAR)，為英國搜救地區 (United  Kingdom  

Search  and  Rescue  Region；UKSRR)提供服務，並確保在英國污

染控制區內有效提供反污染應變。海上可再生能源裝置建在這些區

域內，並且可能會導致裝置內或附近可能發生的航行和SAR的安全

風險。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還負責提供英國航空救援協調中心的職

責，為英國提供航空SAR協調，並控制SAR直升機的部署和方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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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負責管理所有專用英國搜索和救援直升

機。這些直升機為「HM海岸警衛隊」飛機運行，為英國搜救區內的

陸地、空中及海上事件提供救援。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還負責透過HM Coastguard依據IMO的

A.950(23)決議提供海事援助服務(Maritime Assistance Services；MAS)

。國際海事組織將此項服務定義為「涉及MAS的船舶操作情況不是

那些需要救援的人員」；並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 

(1) 船舶涉及事故(例如：貨物損失、意外卸油等)，雖不影響其耐海水

能力，但必須報告； 

(2) 依據船長的評估，船舶需要救援，但不是遇險情況(例如：即將下

沉、發生火災等)，需要救援船上人員；及 

(3) 該船被發現處於危難情況，船上人員已經獲救，可能例外的是那

些留在船上或已經上船嘗試處理船舶狀況的船員。 

在組織及業務方面，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有義務在海上可再生

能源裝置(OREI)佔用的海域提供SAR應變。因此對其開發和營運具有

重大利益。為此，有必要對OREI進行定位、構建、裝備和運轉，以盡

量減少對SAR和緊急應變的影響。如上所述，開發人員和營運商也可能

需要提供適當的緩解措施，以幫助緩解這些影響。此外，英國海事及海

岸救援局主要負責：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並規範安全、環境兩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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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搜尋與救助，離岸可再生能源裝置

的一般要求和指南」(MCA Search and Rescue,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Guidance for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s)的文件報告中指出

：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認為有些資訊是必要的要求，例如：涉及

離岸風力、波浪和潮汐流裝置等海上可再生能源裝置的緊急應變以

及在海上(或在海岸)類似用於發電的建築/裝置/船舶。而潮汐潟湖對

於SAR也有影響，這也包含有關這些建築的具體要求的資訊。營運商

和開發商需要在向MCA提交佈署、設計、營運、緊急應變計劃，當

緩解措施和安全管理系統方面的建議提出時，這些資訊是可以被運

用的。 

 

(1)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要求制定緊急應變合作計劃(ERCoP)，並

在任何OREI的建設、營運和退役階段實施。這些計劃旨在確保HM 

Coastguard和SAR資源擁有關於OREI基本細節的必要資訊，並且

開發者與營運商和HM Coastguard都可以尋訪緊急聯繫電話號碼，

以便在此期間實現快速聯繫、資訊共享和有效合作緊急情況之應

變。 

(2) 如果OREI更改所有權或被其他開發商與營運商租用，則需要提交

該網站的更新緊急應變合作計劃(ERCoP)以供MCA SAR營運批

准。關於完成ERCoP的樣本和說明可以在GOV.UK網站的海洋可

再生能源網站上找到。 



 

2-28 

(3) ERCoP必須準備就緒，以便開始施工作業，並且在OREI投入運行

時，ERCoP必須準備好。 

(4) 為確保符合性，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SAR營運部門將定期檢查

ERCoP，並對ERCoP持有的OREI的緊急和替代電話號碼進行頻繁

測試。因此，運營商應確保定期檢查ERCoP的有效性，並依據需

要將更新後的版本發送給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執行SAR。 

 

(1)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為該行業提供海上緊急應變管理課程，以

使海事協調員、安裝管理者、CTV船員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參與緊

急情況管理和應變的公司工作人員都能接受培訓，並了解正確的

程序以及在特區和其他緊急情況下應遵循的程序。該課程概述

SAR系統及其運作方式，課程代表將參與桌面演練 (table top 

exercises)，以提高對緊急應變作用和貢獻的理解和認識，並加強

與國家SAR特約協調員和應變者的合作。 

(2) 這些課程將全年運行，並建議每個OREI應派出適當數量的操作人

員和CTV人員參加。還建議OREI的操作人員和一些船員每五年參

加一次進修課程。 

 

(1)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要求與開發人員就任何OREI提出的規劃

設計項目儘早進行討論，然後才能對最終的規劃設計作出決定。

若不進行討論將可能導致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針對某個項目提

出反對。MGN 543亦提供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佈署要求的相關

資訊。 

(2) 為了協助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評估建議佈署內的SAR應變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開發商需要向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提供詳細的

計劃和草案。此外，為了對規劃設計提案進行最充分的評估，皆

鼓勵開發人員盡快提供電腦模型、藝術家印象(artist im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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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生成的圖像和規劃設計動畫或OREI的比例模型提案和提案

選項。 

 

(3) 如果提供的話，可以由使用者控制的電腦建模模擬，並且其包括

「飛越(fly-through)」的規劃設計，並顯示SAR對象的能力，例如

：救生筏、水和船舶中的人員，並改變顯示的環境條件藉以模擬

能見度降低、海象不佳，低雲量(覆蓋範圍不同)和夜間時間等情境

。此模擬應該允許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或SAR操作員在地表水

平和可變的高度和速度下移動並通過佈署，以便模擬表面飛行器

和飛機在佈署之間或透過佈署進行操作。此外，風力機或設備「

模型」模擬應盡可能接近擬建的風力機的類型和尺寸。 

 

(1) 本文件和緊急應變合作計劃(ERCoP)樣本可依據經驗、經驗教訓

、新技術或程序的開發或法律或規範要求進行更改。 

(2) 本文件將每兩年進行一次審查。 

(3) 潛在使用者應該在使用這些資訊之前聯繫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

以確保完全了解。還應參考GOV.UK網站上的相關海事指導通知

和其他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資訊以及海事許可要求和同意程序

。 

2.5 瑞典之航安技術發展 

根據瑞典的離岸風場開發的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in Offshore 

Wind Farm Development)[8]報告指出，瑞典在離岸風電的能源生產方面

落後於其一些鄰國。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瑞典對可再生能源生產的補貼

對所有可再生能源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太陽能發電、水電還是陸上風電

。如前所述，海上建設比陸上建造更昂貴，而且投資難以獲得收益。另

一個原因源於瑞典已經從水電和生物質能源中獲得約50%的能源。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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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瑞典已經實現了歐盟2020年可再生能源20%的目標，此外，瑞典是能

源淨出口國。然而，瑞典政府已經設定了到2040年100%可再生能源的

目標，上述觀點不考慮長期能源平衡。如果瑞典能夠實現100%可再生

能源的目標，並且能夠應對老化的核電廠和來自電動汽車等能源消耗

的增加，離岸風電必須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此外，有些方面表明，

瑞典東海岸的波羅的海的發展可能與風險降低有關，而不是像其他海

域，如北海。波羅的海被認為是內海，這意味著波浪和風暴的天氣情況

會減少。波羅的海海水位下降也減少了部件的磨損，從而延長了風機的

使用壽命或降低了建設成本。此報告目的在於確定離岸風電場發展的

主要風險，並揭示這些風險如何控制，並調查離岸行業如何與風險管理

合作並提供建議，透過研究現有的風險管理理論進行改進。最後，分析

瑞典離岸風電場的發展情況以及波羅的海離岸風電場建設的潛在風險
[9][10]。 

再者，根據瑞典的離岸風場船舶航行風險評估方法論(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Risks to Ship Traffic from Offshore Wind Farms)[8]報告中指

出，離岸風場的航行風險評估之不同步驟。包括危險識別、碰撞機率及

估計的後果，關於不確定性或敏感性以及風險的討論。茲敘述如下： 

 

作為擬定或現有離岸風場的航行風險評估的第一步，應進行危害

性質識別。因此可以透過舉辦公聽會，訪談或在選定的利益關係人群

體組織(涉及的各方及相關海事利益相關方)進行會議，並詢問他們對

建立離岸風電場可能造成的危害擔憂及意見。 

 

離岸風場的建設及運營可能會對涉及在風電場附近海運運行船

舶的各類事件產生風險。建立離岸風場可能造成航行風險包括： 

(1) 船舶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造碰撞或接觸的風險。 

(2) 避免風電場的面積使船舶碰撞導致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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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面風險。 

(4) 離岸風場對雷達運轉的影響可能造成二次風險。 

因此應該包括評估這些類型的風險。而這些風險在不同階段會有

所不同。儘管與風電場運行階段相比，建設時間及退役相對較短，但在

風險評估過程中仍應對其進行一些考慮因素。此外，應對未來船舶交通

量增加及船舶變化情況進行比較，如平均速度增加，以及吃水及噸位之

變化。 

 

主要提出建議評估風險降低措施的方法，風險降低措施可以分為

以下幾類： 

(1) 降低事故及事故機率的措施 

(2) 減輕損害的措施(與船相關的損害、環境損害等) 

而風險降低措施的實例包括改進拖船的抵達時間，在風力渦輪機

桅杆上安裝燈光和導航設備，以及製定安全管理計劃。此外，有些措

施可加以評估，例如以定量方式改善拖船的抵達時間，而其他措施(

例如減少人為錯誤的措施)可以進行定性評估。這些措施可以根據主

要應用領域分為以下幾類： 

(3) 在風電場應用的措施。 

(4) 船舶措施，包括運輸危險貨物的具體措施。 

(5) 適用於風場周圍整個海域的措施。 

綜上所述，下列提出每個類別中降低風險措施的例子以為參考： 

(1) 在離岸風場應用以降低碰撞機率的風險降低措施[11]。 

a.  優化風力發電廠的組裝。這可以透過風險分析來完成，即使這

麼做對碰撞頻率影響很小。 

b.  將離岸風場標記於海圖、航圖及航海手冊中的禁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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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配備離岸風場雷達設備及雷達天線，即使是多於的裝備，但可

以運用在VHF、無線電頻率裝置(radio frequency units)傳訊等。 

d.  在每個離岸風電廠(Wind Power Plant；WPP)上安裝帶有航行燈

的設備。 

e.  在每個WPP周圍宣布安全區域。 

f.  在風電場安裝AIS應答器(至少兩個)。SAFESHIP 2006的研究表

明在離岸風電廠及船舶上使用AIS設備會降低碰撞頻率。 

g.  製作安全手冊並準備緊急計劃。 

h.  安裝攝影機及錄影設備以觀察風電場區域。 

(2) 減輕風電場事故後果的措施 

a.  在碰撞期間盡可能使船上的損害減小，這需確保風力機結構損

壞維持在較低水平，並且WPP的塔架、殼體及風力機葉片在發

生碰撞時，大部分是從船上脫離的。 

b.  以「碰撞友善型(collision-friendly)」方式對風力機周圍進行結

構施工，例如使用護舷物或防撞碰墊(fenders)等方式。 

c.  對變壓器(transformers)使用環保冷卻劑(coolant)。 

d.  為WPP配備快速關機及緊急制動。 

e.  安裝風力機的高度應使碰撞船隻的機組不至於被轉子葉片撞

擊。 

f.  為變電站配備直升機平臺並安裝救助拖船及SAR船的對接或

停靠(docking)可能性。 

g.  使用專屬的ID標記每個離岸風場，以簡化搜索及救援行動。 

h.  製作安全手冊並準備緊急計劃。電纜應覆蓋在地面上，以便在

緊急錨定(anchoring)情況下將危險情況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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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少風電場碰撞機率的措施包括 

a.  為船舶配備AIS、備份導航設備、備份推進系統，良好的條件透

過繩索連接拖船，以及加固拖曳繫船柱。 

b.  為船舶配備ECDIS(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以潛在減少航

行錯誤。 

c.  為船員提供教育及培訓，並為危急情況做好準備。 

d.  在風電場周圍航行的船舶應準備好執行緊急錨定。 

(4) 海域減少碰撞概率的措施 

a.  建立一個交通分離計劃。 

b.  通過船舶交通管理(Vessel Traffic Management；VTM)持續監測

及觀察過海區域、過往交通及風電場。基於經驗數據之研究表

明，船舶交通管理(VTM)可能促使減少動力碰撞的2~10倍。 

c.  政府機關觀察及控制船隻與其操作。 

d.  緊急管理。 

e.  船舶通過即漂移的監測與報告機制。例如在荷蘭，專屬經濟區

內的每艘事故船舶都有義務立即向荷蘭海岸警衛隊報告。 

f.  拖船在接近碰撞及擱淺頻率高的地區時的配置位置，而在惡劣

天氣下的拖船配置位置尤為重要。 

g.  修改航線的標記以避免船舶碰撞與接地或擱淺(groundings)。 

h.  船隊應自始至終可以隨時進入，協助船員與救助拖船建立聯繫

。 

i.  顯示風電場的最新海圖應儘早向大眾提供。 

j.  應在風電場周圍設置安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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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禁止在風電場中航行。 

(5) 海域減少後果的措施 

a.  私人或公務的拖船協助需要能夠及時到達發生事故的船舶，並

且應該有足夠的拉力來防止事故船舶的漂移。 

b.  應制定溢油緊急應變計劃，並提供足夠的應變能力。 

c.  應在風電場內或附近進行特定區域與溢油緊急應變部門的定

期培訓。 

d.  應由引水人引入從作業船基地港到工作區的導航通道，以及協

調作業船的航行管制員。 

綜上所述，以SSPA船舶設計公司；VATTENFALL能源公司；瑞典

能源局共同出版「評估海上風電場運輸風險的方法」為例，其內容說明

交通分離方案、改善的航行和類似的變化可能導致船舶碰撞的可能性

降低，同時改變現有航道的位置、壓縮交通，船舶在主航道上的額外穿

越或其他修改，可能導致增加這種碰撞的機率。 

此外，北海與歐洲共同體亦出版「Bonn協議反污染手冊」(Bonn 

Agreement Counter-Pollution Manual)，對於離岸風電航安風險及可能發

生的海域污染做了許多的規範，而「Bonn協議」係指北海與歐洲共同

體共同合作打擊北海石油污染並執行監測以檢測污染的機制。 

Bonn協議在執行方面，手冊第8章討論了為降低風電場附近漏油風

險而採取的各種措施。可能的應對機制是向風電場漂移的情況如下： 

 

 

Bonn協議在需考慮的風險項目方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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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造碰撞或接觸的風險。 

(2) 避免風電場的面積使船舶碰撞導致的風險。 

(3) 地面風險。 

(4) 離岸風場對雷達運轉的影響可能造成二次風險。 

 

(1) 建立一個交通分離計劃。 

(2) 通過船舶交通管理(Vessel Traffic Management；VTM)持續監測及

觀察過海區域、過往交通及風電場。基於經驗數據之研究表明，

船舶交通管理(VTM)可能促使減少動力碰撞的2~10倍。 

(3) 政府機關觀察及控制船隻與其操作。 

(4) 緊急管理。 

(5) 船舶通過即漂移的監測與報告機制。例如在荷蘭，專屬經濟區內

的每艘事故船舶都有義務立即向荷蘭海岸警衛隊報告。 

(6) 拖船在接近碰撞及擱淺頻率高的地區時的配置位置，而在惡劣天

氣下的拖船配置位置尤為重要。 

(7) 修改航線的標記以避免船舶碰撞與接地或擱淺(groundings)。 

(8) 船隊應自始至終可以隨時進入，協助船員與救助拖船建立聯繫。 

(9) 顯示風電場的最新海圖應儘早向大眾提供。 

(10)應在風電場周圍設置安全區。 

(11)禁止在風電場中航行。 

 

(1) 私人或公務的拖船協助需要能夠及時到達發生事故的船舶，並且

應該有足夠的拉力來防止事故船舶的漂移。 

(2) 應制定溢油緊急應變計劃，並提供足夠的應變能力。 

(3) 應在風電場內或附近進行特定區域與溢油緊急應變部門的定期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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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由引水人引入從作業船基地港到工作區的導航通道，以及協調

作業船的航行管制員。 

Bonn協議在緊急計劃方面，由於以下原因，風電場的存在將對搜

索和救援有益，包括： 

(1) 每個風力機結構上都會塗上一個字母數字標識符號，海岸警衛隊

和其他救援機構將制定一個計劃，顯示每座風機塔的位置，從而

幫助他們規劃救援行動。 

(2) 風力渦輪機結構將具有附接的救援線路，並且可以在棄船或落水

之後作為水中人員的避難場所。 

(3) 工作船將定期在該地區進行風電場維護，這些船舶將能夠協助該

地區遇險的船舶。 

2.6 美國之航安技術發展 

美國針對離岸風電的航安觀點，認為空中交通管制、空中監視、天

氣和導航雷達系統可能會受到離岸風電渦輪機的影響，雜波可能影響

目標探測，增加錯誤目標的產生，干擾跟蹤，並擾亂天氣預報。此外，

政府制定相關法律以因應離岸風電的航安需求，其中，清潔水條款

(Clean Water Act; CWA)第404條及「河流與港口法(Rivers and Harbors 

Act; RHA)」第10條規定了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USACE)有關

海上風電管理之責任，此為風險管理的來源規定。並由美國海岸防衛隊

(USCG)及紐約能源研究和發展局(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為其負責機關[12][13]。 

美國「清潔水條款(Clean Water Act; CWA)」第404條規範疏浚或填

充材料進入美國水域，包括填補開發。規定在疏浚或填充材料可能排放

到美國水域之前需要許可證，除非該活動豁免第404條之規定(例如: 某

些農業和林業活動)。執行CWA第404條之單位為美國陸軍工兵部隊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及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其美國陸軍工兵部隊係公共工程、設計和建

築管理機構。故於離岸風電設施建設許可和批准時引用CWA第404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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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離岸風電之開發許可規範，CWA第404條使離岸風電水域之潛在影響

降至最低，故發揮將風險降低之作用。 

而「河流與港口法(Rivers and Harbors Act; RHA)」第10條主要係規

範在任何港口、運河、航道建造，以任何方式挖掘或填埋，或以任何方

式改變或修改任何港口、運河、航道，亦使離岸風電水域之潛在影響降

至最低，故發揮將風險降低之作用。 

在執行方面，雖然美國海岸防衛隊沒有明確要求海上求生訓練，但

雇主應提供或安排海上生存培訓，為離岸工作人員及訪客準備與海上

施工相關的風險。全球風能組織(GWO)是離岸風電建設所需的海上生

存及其他技能的標準國際課程提供商。依據美國紐約或美國其他地區

的法律，GWO培訓不是必需的。但是，雇主必須滿足美國職業安全與

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的培

訓要求。OSHA負責美國工作場所的安全法規，其中包括離美國海岸3

海里的區域亦為管轄之工作場所。對於離岸風電，OSHA的法規包括港

口、陸上維護設施和具有電氣基礎設施的勞工安全實踐。以下OSHA勞

動法規應被視為未來離岸風電發展的主要規範: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 的一般培訓要求雇主有責任

確保其員工接受培訓，以識別和避免不安全的情況，並了解適用於其工

作環境的規定，以便在危險的情況下控制危害，必須免費為員工提供此

類培訓。OSHA為與離岸風電相關行業制訂了一套培訓計劃，諸如: 一

般工業、海事、施工。培訓應該針對每個員工的角色，例如: 離岸工人

應接受海事和建築培訓，此認證課程之培訓適用於各種離岸設施中。 

在需考慮的風險項目方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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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畫方面，實施潛在的緩解措施(包括海洋緊急應變)，應能解決

下列潛在風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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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離岸風電場而言，美國海岸防衛隊負責緊急應變計劃及執

行、船舶檢查、海上安全與協調。其相關說明分述如下： 

 

(1) 清潔水條款(Clean Water Act；CWA)第404條及「河流與港口法

(Rivers and Harbors Act；RHA)」第10條規定了USACE有關海上風

電管理之責任。依據USACE、CWA要求所有承租人獲得將疏浚物

(dredge)或填充材料排入美國海域的許可證。 

(2) 依據USACE、RHA負責管理美國航行水域內、上或下的填充材料

和結構的佈置，並負責審查及批准海上風力基礎的總體設計。對

於Block Island風電場，USACE委託美國海岸防衛隊負責審查及批

准這些安全線及通道梯的設計與安置計劃。 

(3) 未來的海上風力承租人將被要求從紐約州航道內獲得USACE給

予的許可證，例如出口電纜及任何電纜或管道交叉口的安裝與通

岸。由於第404條款/第10條許可申請合併，承租人可以使用CWA

許可流程來遵守RHA條款。 

 

(1) 採用歐洲經驗 

隨著海上風電行業在歐洲的發展，有一批經驗豐富的技術工

人資源也在不斷增長。在美國，有強大的陸上風力、海上建造及

離岸石油與天然氣工業。但是，有經驗的美國離岸風電專案經理

人數很少，美國離岸風電人員數量更少。為確保Block Island風電

場的規劃及執行順利，歐洲經常在整個專案從供應鏈的頂部到底

部管理與協助美國。 

(2) 準備離岸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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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Island風電場的離岸物流挑戰之一是協調使用該單個

船員轉運船(single crew transfer vessel)，美國未來的離岸風電場(

可能比Block Island離岸風場更遠)將進行相同程度的規劃，以確

保緊急應變程序得到有效規劃。工作人員及緊急應變人員還必須

為各種緊急情況或計劃外情況做好準備。 

(3) 海上求生訓練 

a.  雖然美國海岸防衛隊沒有明確要求，但雇主應提供或安排海上

生存培訓，為離岸工作人員及訪客準備與海上施工相關的風險

。全球風能組織(GWO)是離岸風電建設所需的海上生存及其他

技能的標準國際課程提供商。依據美國紐約或美國其他地區的

法律， GWO 培訓不是必需的。但是，雇主必須滿足

OSHA(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的培訓要

求。 

b.  雖然在歐洲無處不在，但美國只有幾個GWO認證的課程及培

訓中心。現有課程著重為在岸風能行業提供服務；然而，沒有

提供完整的GWO海上生存課程所需的培訓設施及課程材料。

基本的離岸安全歸納及緊急培訓 (Basic Offshore Safety 

Induction and Emergency Training, BOSIET)是一項海上求生培

訓計劃，提供的大致相當於GWO課程。BOSIET專為石油及天

然氣工作者設計，可在美國墨西哥灣地區的各種設施上使用。 

(4) 實施安全區 

在Block Island風電場建設期間，USCG在每個風機位置附近

實施了一個臨時的500碼(英美長度單位=3英尺)安全區，並向承

租人提交了包含建築規劃資訊的「當地航行通告」。由於Block 

Island風電場靠近岸邊，同時娛樂划船盛行，因此海上風電場對

於有意興建該項目的船民來說非常受歡迎。由於公眾利益，

USCG在執行禁區時受到(最初)維護安全區的挑戰。對於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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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S(New York State)及其他美國離岸風力發電專案來說，這不

太可能成為問題。 

綜上所述，以2017年12月出版的「紐約州海上風電總體規劃」(New 

York State Offshore Wind Master Plan)為例，其中由紐約能源研究和發展

局(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主導的「

紐約海上風電總體規劃航運和航行研究」(New York State Offshore Wind 

Master Plan Shipping and Navigation Study)報告指出，離岸風場在航運

和航海領域所面臨的主要潛在風險已被廣泛記錄。由於80%的海上災害

都是人為錯誤造成的，因此船舶和海上構造之間的某些安全緩衝是必

要的，並且是確保船舶安全運輸和機動性的必要條件。表2-3具體描述

與在離岸風場附近航行有關的一些主要潛在風險。一般而言，風險的類

型和性質取決於船舶與風電場的相互作用方式(即：繞過、穿過或在其

內部)。  

為了充分評估特定離岸風場在其整個生命週期中可能帶來的潛在

航行風險，通常採用特定地點的航行安全評估(Navigation Safety Risk 

Assessment；NSRA)。依據NSRA的調查結果，可以理解和處理航行風

險，並且可以實施潛在的緩解措施(包括海上緊急應變)。 

表2-3 航行要旨和與離岸風場有關的潛在風險 

航行要旨和與離岸風場有關的潛在風險 

要旨 潛在風險描述 

使用現有

的航行設

備和操縱

裝置 

航行輔助和操縱裝置必須仍然有效，可能需要在離岸風電

開發後加強。離岸風場可能會影響海上雷達，包括船舶和

岸上(例如雜波)。對軍事和空中交通管制雷達也可能有影

響。船舶交通分佈也壓縮船隻試圖減小航行距離的同時還

保持與障礙物的安全通行距離。 

在離岸風

電場周圍

航行 

在風電場周圍航行的需求是離岸風電開發對海員

(mariners)最顯著的潛在影響之一。與此相關的問題包括：

交通密度的變化；增加跨越機動；對娛樂、捕魚和維修船

等小型船隻模糊不清；和對雷達的影響(例如：反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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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要旨和與離岸風場有關的潛在風險 

要旨 潛在風險描述 

假回波和其他虛假效應)。其他問題包括船舶通過時間和

船員模式的改變，取決於偏差程度。 

在離岸風

電場周圍

航行 

由於船隻航線集中度增加，相撞風險可能增加。如果一個

風電場位於另一個航行約束(navigational constraint)附近，

或者與另一個風電場相鄰，那麼在它們之間移動的船隻已

經減少了為避免碰撞而操縱的空間；這些地區通常被稱為

「阻塞點(choke points)」。 

船隻選擇在風電場周圍導航的緩衝距離與對額外距離，燃

料和通過時間要求相關的商業壓力進行權衡。 

距離應該是一個舒適的緩衝區，以便如果事件發生在船上

，或遇到另一艘船，則會有足夠的航行空間進行迴避操縱

。在這種情況下，在風電場附近航行時可能會有不同的監

視要求。 

離岸風場

之間的航

行 

如有多個風電場區域，則可能需要在它們之間航行。與此

相關的問題包括風電場之間的導航通道的寬度可能減小

以及需要或修改交通分離或管理方案。如果船舶失去動力

，漂流或採取迴避行動以避免與另一艘船舶發生碰撞，風

電場之間的航行可能會增加航程的風險。 

航行通過

離岸風場

進行 

如果風電場特別大，可以透過它建立航道。與此相關的問

題與多個風電場之間的航行大致相同，但航道寬度可能更

小。 

離岸風場

內的航行 

船主有義務以任何目前的結構(風力機、離岸站和海底電

纜，如果船舶錨定)以安全的方式導航。總會有一些必須

在風電場內航行的船隻，例如安裝和維護風力發電場的船

舶和修理或維護可能存在的其他基礎設施的船隻。 

資料來源：New York State Offshore Wind Master Plan, 2017.12 

綜上所述，以美國紐約州離岸風電場區域報告可以得知，船舶出海

之領航員會考慮到各種的航海因素，例如: 環境條件、障礙(包括離岸

風機)、水深測量和航行輔助和控制。而大型船隻在出海之前較不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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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過離岸風電海域，如需通過，駕駛會更加謹慎。為了在離岸風場附

近航行，應該滿足以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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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 

急難救助手冊(草案)之制定 

本章節依據第二章「航安技術發展背景知識與相關研究及於國際

規定及各國之應用」有關國際(歐洲)、日本、英國、瑞典、美國等先進

國家之「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相關」的風險管理安全攸關規定

，及檢視我國缺乏(不足)之部分，擬定出針對我國此議題的「離岸風電

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14]。 

「行政機關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作業基準」第二十七條明定：「對

處理危機結果發現異常事項，應提出矯正或預防改善措施，並確認該等

措施之有效性及回饋風險管理機制持續監控」。故「離岸風電區航行風

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亦同，在必要時進行更新。在這些更新

中，必須考慮吸取的教訓、工作性質的變化、新技術或程序的開發或法

律與規範要求進行更改。如果需要修改「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

難救助手冊(草案)」，需要將修改後的手冊提交給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且本手冊將每兩年進行一次審查。本所將於第三章說明「離岸風電區

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於第四章說明「離岸風電建置

之航行指南」。 

3.1 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之制定依

據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訂定「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

係根據相關法令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基準」

而建立、實施及維持。具承上啟下之功能，以期提供行政院所屬各級機

關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正確觀念、統一溝通語言及整合性架構與實務

運用，有效建立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能量，順利推動並落實風險管理與

危機處理，全力達成機關目標並提升施政績效與民眾滿意度。根據此手

冊擬定「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提供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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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緩解措施及急難救助方面的規劃，可於離岸風場發生海上事故時使

用這些資訊。此手冊目的在於確定離岸風電場發展的主要或潛在風險，

並揭示這些風險如何控制，離岸風電相關業者如何與風險管理合作並

提供建議[29][30][31]。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基準」係原則性之

作業規範，作為協助各部會推動整合性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之參考依

循，並藉由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引導各部會建立標準作業程

序並進行實務性操作。根據此基準而擬訂「離岸風電航行安全標準作業

規範草案」，其制定依據相關位階圖詳如圖3.1所示。 

 

圖3.1 制定依據相關位階圖 

資料來源: 本所自行繪製 

3.2 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之必要性 

綜合前面各節中國際及各國有關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展應

用之論述，皆與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息息相關，且亦制定相關手冊(或

計畫)作為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展考量之因素。 

綜上所述，目前各國皆制定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相關手冊(或計畫

)作為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展考量之因素。臺灣針對風力發電，

經濟部已擬定「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106-109年)，規劃短期厚植推

動基礎。由於臺灣擁有全世界最好風場可以發展離岸風力發電，也有機

械、電子等製造基礎，政府將會善用此優勢條件，全力協助業者加速風

力發電的開發與興建，為使臺灣發展離岸風電更加順遂，離岸風電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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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航安技術發展扮演著十分重要之角色，因此，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

冊之制定，有其必要性。 

本手冊完整內容於第3.3節至第3.7節呈現敘述，其對應我國之依據

與參考各國之項目說明，於附錄九表述。 

有關「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之內容如下(表3-1)： 

表3-1 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 

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 

項目 序言 內容 

1. 風險分析 (1) 風險情境分析(於第3.3.1節說明) 

(2) 風險辨識(於第3.3.2節說明) 

(3) 需考慮的風險類型的定義(於第3.3.3節說明) 

(4) 評估風險等級(於第3.3.4節說明) 

2. 風險項目

考量之因素 

(1) 風險管理目標設定(於第3.4.1節說明) 

(2) 風險管理規劃(於第3.4.2節說明) 

(3) 風險管理執行(於第3.4.3節說明) 

(4) 擬定風險情境(於第3.4.4節說明) 

(5) 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於第3.4.5節說明) 

3. 風險項目

考量之區域 

(1) 環境條件(於第3.5.1節說明) 

(2) 注意事項(於第3.5.2節說明) 

(3) 風場航行安全(於第3.5.3節說明) 

(4) 安全通行距離(於第3.5.4節說明) 

(5) 高風險地區(於第3.5.5節說明) 

4. 風險項目

考量之措施 

(1) 影響減緩措施(於第3.6.1節說明) 

(2) 降低風險的措施(於第3.6.2節說明) 

(3) 緩解措施(於第3.6.3節說明) 

(4) 緩解措施(開發商與營運商遵循) (於第3.6.4節說明) 

(5) 降低漏油風險措施(於第3.6.5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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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 

項目 序言 內容 

5. 風險管理

之緊急應變計

畫 

(1) 緊急應變計畫(於第3.7.1節說明) 

(2) 制定撤離及逃生手冊(於第3.7.2節說明) 

(3) 海上救難作業程序(於第3.7.3節說明) 

(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注意事項與聯繫方式(於第

3.7.4節說明) 

(5) 評估風險應變之程序範例報告程序之應用(於第

3.7.5節說明) 

(6) 報告程序之應用(於第3.7.6節說明)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3.3 風險分析 

風險辨識之目的是找出需要管理的風險，使用結構化的方式進行

辨識程序，以確保風險管理採用的方法有效、可行，且亦有助於完成事

故救難程序，避免遺漏任何重大問題。為避免在初步階段沒有被發現的

風險將被排除在安全管理之外，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應列舉出所有的潛

在風險，不論該風險是否已在業者的控制之下，並由事件背景說明開始

，以求其完整性，有關風險分析項目如下(表3-2)[32]。 

表3-2 風險分析項目表 

風險分析項目表 

項目 內容 

風險分析 

(1) 風險情境分析 

(2) 風險辨識 

(3) 需考慮的風險類型的定義 

(4) 評估風險等級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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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風險情境分析 

國際相關風險因素規定主要是以各種海難型態為主，因此，「風險

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之規劃除了原先各種海難型態以外，必須考量離

岸風場發生海難的複雜性，離岸風場可能伴隨著「特殊性海難」之發生

情況，所以更需考慮其發生海難之嚴重性。而「特殊性海難」包含：船

舶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造碰撞或接觸、風電場的面積使船舶碰撞、離岸

風場對雷達運轉的影響、航空器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造碰撞等。 

做出這些潛在風險的依據應慮及，在現實中所有在有關領域中受

到顯著影響的實體應公正地受到採用所建議的新規定的影響。但是，慮

及此類評估的困難，其至少在最初風險辨識階段，盡可能的簡單和實用

。 

 

(1) 船舶運行(例如：過境船舶、捕魚、礦物開採)。 

(2) 離岸風場結構(例如：風力機、輸出電纜、變電站基礎)。 

(3) 影響航行的條件(例如：天氣、海況、潮汐)。 

(4) 意外事件(例如：緊急情況、預料外的船隻吃水或機動性限制、缺

乏指揮)。 

(5) 人為行為(例如：違規行為、錯誤)。 

(6) 事故統計(例如，歷史事故、碰撞事件、接觸事件、擱淺事故和擱

淺)。 

 

(1) 棄船。 

(2) 從高處拯救船艙內的受傷人員。 

(3) 緊急鎖定低電壓(LV)和高電壓(HV)設備。 

(4) 火，例如來自變壓器或開關設備。 

(5) 急性疾病和人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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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染。 

(7) 極端天氣，例如大雨和強風。 

(8) 未爆炸的冒險，如爆炸物被傾倒在海中。 

(9) 主要影響損害船舶和風力機碰撞。 

(10)炸彈威脅或破壞。 

 

(1) 使用雷達掌握船舶航行實際情況(包括目視船型、船種等確認)。 

(2) AIS收信數據的解析。 

(3) 從事水域活動者與相關團體(例如：保育、科學研究)的調査。 

(4) 船舶出入港數據的解析。 

(5) 為了港灣計畫或者設施整修計畫的討論以及重新評估的討論等其

他途徑所實施的船舶交通實際情況調査等結果。在掌握船舶交通

以及其他水域利用的實際情況時、必須考慮以下事項： 

a.  船舶的船種、不同船型的船舶交通實際情況。 

b.  漁船、娛樂漁船、遊艇等相關水域利用實際情況。 

c.  不同季節、月、旬、星期、時間帯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用

實際情況。 

d.  使用AIS數據情況下，有些數據項目的限制可能導致準確度降

低的情況。例如：未依規定安裝或使用AIS的船舶(交通部規定

於2019年7月起所有20頓以上的各式船舶須裝設AIS、漁船等)、

AIS數據一般無法得知其總噸數、由於資訊輸入操作者的人為

過失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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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制水路、指定锚地、航法、禁止行為其他船舶交通的規定内

容以及航行援助設施的配置。 

f.  海難發生的實際情況。 

g.  其他：根據港灣利用狀況和以它為背景的經濟狀況之變化傾向

、以設施整修的結果來推定未來船舶交通的變化狀況。 

3.3.2 風險辨識 

採取全面的觀察，要認識到支配離岸風電的技術和工程系統，處於

一體化系統的中心。技術和工程系統與人的行為整體相連。工作人員與

組織和離岸風機基礎設施及參與的工作船、維護和管理的人員互動。因

為人的介入跨越了大範圍的活動，從日常運作直至高級管理層，所以要

著重有關人的潛在風險辨識。 

人的因素是引起和避免離岸風場發生事故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方面

。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應集成系統中的人的因素問題在此風險管理及急

難救助手冊加以看待，將其直接地與事故的發生、隱含原因或潛在影響

聯繫在一起。一旦風險得到初步識別，就能實現對離岸風電運作安全和

績效水準的提高，需要對運用人機工程和人的因素原則的良好系統設

計給予基本注重。 

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應該確定離岸風機的任何功能，包括主發電機

場外的輔助平臺、繫泊和錨泊系統、設備間和出口電纜，是否會對正在

進行的船舶進行正常的操作，包括捕魚、造成任何類型的困難或危險、

擱淺和緊急應變。人的因素可透過使用可靠性分析納入風險管理辨識

過程，如下： 

 

(1) 設備與工作場所的人機工程設計。 

(2) 離岸風機塔座、機器處所的良好佈置。 

(3) 人機介面的人機工程設計。 

(4) 為工作人員進行其任務的資訊要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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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離岸風機系統和控制或通訊設備操作的清晰標籤和指示。 

 

(1) 離岸基座的穩性，對工作人員在搖擺起伏條件下工作的影響。 

(2) 天氣影響，包括霧，特別是對保持瞭望或離岸任務的影響。 

(3) 離岸風機塔座的位置，開敞的海上、港口進口處等。 

(4) 對操作和維護任務和白天及夜間作業的適當照明標準。 

(5) 對噪音的考慮(特別是對通訊的影響) 。 

(6) 對溫度和濕度對履行任務的影響的考慮。 

(7) 震動對履行任務的影響的考慮。 

 

(1) 制定適當的工作人員培訓。 

(2) 工作人員水準和構成。 

(3) 會有國外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支援，其語言和文化問題。 

(4) 對工作負荷的評估(過多或過少都會成問題) 。 

 

(1) 制定關於招聘、選擇、培訓、適任能力評估等的業者機構。 

(2) 制定作業和緊急應變程序(包括拖船和撈救服務安排) 。 

(3) 運用安全管理系統。 

(4) 提供氣象預報。 

(5) 提供航路標識服務。 

3.3.3 需考慮的風險類型的定義 

其所探討的風險類型包含：離岸風電區造成的航行變化、船舶碰撞

可能性評估與船舶碰撞結果評估，例如：船對船碰撞導致離岸風場發生

溢油事故等。離岸風場的建設及運營可能會對涉及在離岸風場附近海

運航行船舶的各類事件產生風險。建立離岸風場可能造成航行風險包

括： 



 

3-9 

(1) 船舶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造碰撞或接觸的風險。 

(2) 避免風電場的面積使船舶碰撞導致的風險。 

(3) 對地面的風險。 

(4) 離岸風場對雷達運轉的影響可能造成二次風險。 

應該評估這些類型的風險。這些風險在不同階段會有所不同。儘管

與離岸風場運行階段相比，建設時間及退役相對較短，但在風險評估過

程中仍應對其進行一些考慮因素。 

此外，風險評估方法包括： 

(1) 離岸風電設施的規格、配置、設置場所、設置間隔、識別標示及

包括遠隔監視、制定運轉方針、運用體制。 

(2) 主要船舶交通發生場所和離岸風電設施設置場所的距離(往来的

航行路線、錨泊場所、停留等變更船舶的有無與對安全性影響的

程度、避航操船水域限制離岸風電設施的可能性、航行船或者漂

流船對離岸風電設施衝突的可能性)。 

(3) 離岸風電設施對船舶操船者的視覺造成影響(或者氣象條件上對

該設施的確認性、心理的壓迫感、其他船隻的確認性、岬灣及突

堤其他的操船目標的地形及航行援助設施及其它物標的確認性等

)。 

(4) 離岸風電設施對雷達及其他電子航行機器的影響。 

(5) 必要的增加詳細調査的實施和模擬實驗手法的利用等亦可考慮。 

朝向下列項目規劃風險管理考量之因素： 

 

根據所有的航線，評估風險時也列入了路線位置、寬度以及季節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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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對航行影響的評估，對風電場建設修改後的航線模式進行了

估算。主要變化是通過該項目過境的船隻的移位。以下有潛在的影響

，但可能間接影響船舶碰撞風險： 

(1) 雷達干擾。 

在能見度不佳的情況下一般會有雷達干擾的問題。而AIS功用之

一就是被廣泛運用在減少雷達干擾的問題。此外，使用AIS也可以幫

助航行者區分其他船隻的真正目標。但AIS亦有其盲點，就是在該地

區的交通流量較小時會有無法辦別小型船隻存在的情形，例如15公

尺以下的漁船和娛樂船隻。 

(2) 當船隻靠近時視覺模糊。 

關於視覺問題，由於風電場的規模和位置相對開闊，風力機間距

約為1370公尺，因此不被視為項目現場的主要因素。 

 

通過船舶與海上建築物如風力發電場渦輪機碰撞有兩種主要場

景，分為： 

(1) 動力碰撞：船舶在動力行駛下發生。 

a.  根據該地區確定的船舶航線及可能發生的航線變化情況，藉由

透過通知水手、提供最新航海圖、裝設明顯燈光和標記等方式

，及早讓航海人員知道該地點相關的有效緩解措施，將可避免

動力船舶偏離其航線的情況發生。 

b.  此外，透過諮詢航運業，包括代表近海工業船舶運營商的海事

安全論壇，假設商船因海洋空間有限而不會嘗試在渦輪機之間

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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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再加上風電場結構發生動力碰撞的主要風險來自於船橋上的

人為錯誤，例如看守人睡著、不在或分心。因為當船隻的位置

靠近港口時水手們更應該對比在公海航行時更加注意。 

(2) 漂流碰撞：航線上的船舶可能在受到當時條件的影響下造成船舶

突然被推進(大浪)、失效(動力故障)而產生漂移。 

a.  評估船舶失去動力並漂入離岸風場的風險。必須考慮船舶的類

型和尺寸、船舶引擎的數量以及在不同條件下的平均修理時間

，以使盡快駛出離岸風電區。 

b.  利用以往的船舶故障率，估計離岸風電區周圍海域的整體船舶

故障率。 

 

使用GIS進行運算(風向或海況)時，可由GIS系統劃分出船隻錨定

位置，若將風力發電機臺的位置也輸入，亦可避免碰撞。 

從AIS調查數據中可以將該地區的船隻劃分為暴露網格，藉此識

別出在該地區船隻的錨定位置。此時若將風電場結構輸入，即可算出

：拖曳錨與結構碰撞的船舶的頻率等於船舶從暴露網格單元拖曳錨

的頻率乘以船沿結構方向漂移的機率(此乃基於風和潮汐方向機率計

算出的結果)、船舶無法及時恢復的機率(此乃基於從船體漂移到結構

的時間以及船舶恢復的估計時間計算出的結果)。 

 

可以建立模型並主要輸入該區域的漁船密度，該區域根據目擊、

衛星和交通調查數據分析以及風電場結構細節進行保守估計。並假

設離岸風電建置海域地區的漁船密度將保持在基線數據估計的水平

。且針對安全區域及禁漁區域予以推算碰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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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船與風電場相互作用有兩個主要的碰撞危險： 

(1) 風力機葉片到遊艇桅杆碰撞。 

(2) 船舶與主要結構碰撞。 

 

渦輪葉片與遊艇桅杆之間的碰撞可能導致遊艇結構失效。因此對

於發生葉片與桅杆碰撞，遊艇的上方間距(從水線到桅頂)必須大於旋

轉葉片掃過的區域下的可用間隙。 

 

在良好的條件下，風電場應該是可見的，尤其是大多數船隻運行

皆在白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船隻能夠勝任，將能夠安全航行以避

免結構的問題帶來碰撞。 

此外，碰撞的主要風險被認為是惡劣的天氣，尤其是能見度低，

一艘小型飛機可能無法看到風力發電場，並且無意中最終比預期的

更接近。由於大部分船舶都配備了無線電接收器和VHF，因此在惡劣

天氣下小型船舶在該地區的風險降低，因此可以收聽當地每天定期

播放的天氣預報。另外，港口、遊艇碼頭和俱樂部在告示板上發布天

氣預報也是標準做法。 

 

天氣狀況導致船舶的安全受到威脅，通常除了天氣預報，航行人

員也會使用GPS，所以在惡劣天氣下，船舶接近風電機臺的風險是很

低的。此外，遊艇業者與漁會必須確保遊艇社區與漁村能夠永續發展

。因此，遊艇業者與漁會應該提供所有資訊給相關人員知曉，包括：

在活動區域內的遊艇俱樂部、遊艇碼頭、港口、漁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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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評估風險等級 

離岸風電發生航行安全之海難事故或事件 (Marine Casualty or 

Incident)之分級方面，可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於1997年11月通過A.849(20)

號決議，「海難事故調查章程」的規定中，對於「海難事故(Marine 

Casualty)」共分為三級： 

 

 

(1) 火災(Fire)、爆炸(Explosion)、擱淺(Grounding)、接觸(Contact)、惡

劣天氣損壞(Heavy Weather Damage)、冰損壞(Ice Damage)、船體

裂開(Hull Cracking)或船體缺陷(Hull Defect)等造成之後果。 

(2) 結構損壞使船舶不適於航行，例如水下部分船體穿透(Penetration 

of the Hull Underwater)，主機不能啟動(Immobilization of Main 

Engines)，起居廳房(Accommodation)大面積損壞等。 

(3) 污染(Pollution)，不論數量多少。 

(4) 故 障 (Breakdown) ， 需 要 拖 帶 (Towage) 或 岸 上 援 助 (Shore 

Assistance)。 

海上事故(Marine Incident)係指因船舶營運或與船舶營運有關而引

起之事件(Occurrence)，並危及到船舶或任何人員，或可能造成船舶或

結構或環境之嚴重損害。 

3.4 風險項目考量之因素 

有關航安技術發展的風險項目考量之因素(如表3-3)，規劃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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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風險項目考量之因素表 

風險項目考量之因素表 

項目 內容 

風險項目考量之因素 

(1) 風險管理目標設定 

(2) 風險管理規劃 

(3) 風險管理執行 

(4) 擬定風險情境 

(5) 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3.4.1 風險管理目標設定 

目標設定是風險辨識、風險評估及風險處理之先決條件，機關首長

需先設定目標，才能進一步分析可達成與無法達成之作業項目，並可及

早規劃及採取風險管理行動。 

 

可能行經離岸風電建置海域周邊的船舶交通(船舶的航行、停留、

抛锚)、漁船和娛樂漁船、遊艇等其他水域利用的實際情況。 

 

(1) 基體高度、間距。 

(2) 工作平臺數量與位置區分。 

(3) 集電設施、電纜位置區分與深度。 

 

(1) 針對「特有的雷擊、地震、海浪、潮汐等結構」之特殊因素予以

考量。 

(2) 為了防止海難發生所衍生之海洋污染問題。 

3.4.2 風險管理規劃 

對多種風險管理模式進行整合，整合的關鍵是要清楚分析出不同

的風險管理模式如何相互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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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風險模型和交通資料為基準的質性風險分析。 

(2) 適當風險管控的調整(安全測量)。 

 

(1) 使用AIS系統進行船舶動態資料的分析。 

(2) 使用岸際雷達系統觀測近海的漁業船舶的作業位置。 

3.4.3 風險管理執行 

風險管理架構之落實必須在外部環境要素及機關內部環境背景體

系下來執行。因此，在風險管理架構方面，可依據下列事項執行： 

 

在掌握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用的實際情況時、必須考慮以下

事項： 

(1) 船舶的船種、不同船型的船舶交通實際情況。 

(2) 漁船、娛樂漁船、遊艇等相關水域利用實際情況。 

(3) 不同季節、月、旬、星期、時間帯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用實

際情況。 

(4) 使用AIS數據情況下，有些數據項目的限制可能導致準確度降低

的情況。例如：未依規定安裝或使用AIS的船舶(交通部規定於2019

年7月起所有20頓以上的各式船舶須裝設AIS、漁船等)、AIS數據

一般無法得知其總噸數、由於資訊輸入操作者的人為過失等情況

。 

(5) 管制水路、指定锚地、航法、禁止行為其他船舶交通的規定内容

以及航行援助設施的配置。 

(6) 海難發生的實際情況。 

(7) 其他：根據港灣利用狀況和以它為背景的經濟狀況之變化傾向、

以設施整修的結果來推定未來船舶交通的變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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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離岸風電設施的規格、配置、設置場所、設置間隔、識別標示及

包括遠端監視、制定營運指南、運用體制。 

(2) 主要船舶交通發生場所和離岸風電設施設置場所的距離規劃(往

来的航行路線、錨泊場所、停留等變更船舶的有無與對安全性影

響的程度、避航操船水域限制離岸風電設施的可能性、航行船或

者漂流船對離岸風電設施衝突的可能性)。 

(3) 離岸風電設施對船舶操船者的視覺造成影響之解決(或者氣象條

件上對該設施的確認性、心理的壓迫感、其他船隻的確認性、岬

灣及突堤其他的操船目標的地形及航行援助設施及其它物標的確

認性等)。 

(4) 離岸風電設施對雷達及其他電子航行機器的影響之解決。 

(5) 必要的增加(重新)詳細調査的實施和模擬實驗手法的利用等亦可

考慮。 

3.4.4 擬定風險情境 

擬定風險情境時，應採用系統化程序，並由事件背景說明開始，以

求其完整性，使用結構化的方式進行辨識程序，以確保風險辨識採用的

方法有效、可行，且亦有助於完成辨識程序，避免遺漏任何重大問題，

以下針對三個風險情境： 

 

(1) 船舶間碰撞。 

(2) 船舶與結構(離岸風機下部結構)碰撞。 

(3) 風力發電機(Wind Turbine Generators, WTG)裝置與錨點拖曳或漂

移時的碰撞。 

(4) 漁船碰撞。 

(5) 休閒船碰撞。 

(6) 葉片與桅杆碰撞。 

(7) 船舶與結構(浮標、燈光設備和航路標識)碰撞。 



 

3-17 

(8) 碰撞後溢油之海洋污染。 

 

此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規範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開發商與

營運商)需要制訂緊急時的對應體制，包括： 

(1) 因颱風和季節風引起的波浪、地震、海嘯等事項發生時的對應。 

(2) 雷擊發生時對應。 

(3) 火災發生時對應。 

(4) 異常接近的船舶的接觸、衝突等事故和外部者侵入的對應。 

(5) 漏油的對應。 

(6) 海底送電線、通信電纜切斷和損傷事的對應。 

(7) 因發電設施故障等、停電引起的機器失去控制和、識別標識等動

作停止等對應。 

(8) 修理作業時等事故對應。 

(9) 發電設施附近緊急船救難的出動等、緊急時風車運轉停止申請對

應。 

 

(1) 應該確定離岸風機的任何功能，包括離岸風場區域外的輔助平臺

，諸如: 繫泊和錨泊系統、設備和輸出電纜，是否會影響正在航

行船舶的運行，進而造成任何類型的風險或危險，此風險區域包

括海面上的風力發電葉片的扇片空間。 

(2) 建議在平均大潮高潮面(Mean High Water Springs, MHWS) (對某

觀測期間內，所有每月於朔望以後一至三日所發生兩次大潮中最

高潮之潮高平均值，簡稱大潮高潮。) 和風力機葉片或離岸設施

平臺的海平面條件之間的最小安全(空氣)間隙，規定它們應適用

於船舶航行，但不低於22公尺的船舶類型，除非開發商與營運商

能夠提供證據證明任何風量大於要求的最小風量的船舶的風險最

小化。其他可能影響海上安全的離岸風機類型的深度、間隙和類

似特徵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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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沒有標準的清楚數據可以用來建立離岸風力機設備的安全間隙。

相反，開發商與營運商將需要展示一種基於證據的方法，其中將

包括與圖表水深相關的動態草圖模擬，以確定設備的安全間隙。

應採用以下方法： 

a.  為了在設備上建立最小清楚深度，開發者需要從航行調查中識

別觀察到的船舶最深的吃水。這將需要模擬來評估所有外部動

態的影響，從而得出船舶動態草案的計算數字。餘裕水深

(Under Keel Clearance, UKC)應為30%，然後應用於船舶吃水，

用來計算使用安全間隙深度。 

b.  通過安全間隙深度減小的圖表深度給出了海床上方的最大高

度，從中可以建立包括任何設計間隙要求的風力發電機設計高

度。 

(4) 應該確定海底輸出電纜埋在離岸風力機下方的多少深度，以確保

圖表深度沒有變化。如果海底輸出電纜不可能埋藏於離岸風力機

下方，例如: 由於水下特性或海底地面條件。輸出電纜應適當保

護，例如: 透過岩石或其他適當的海床放置，以減輕船隻的風險。

因此，除非開發者能夠證明任何船舶類型的風險得到了令人滿意

的舒緩。 

在評估離岸風機內部或附近的航行的船舶，應該確定離岸風機

塔點內部或附近的航行在多大程度上可行，方法是否可評估： 

a.  離岸風電區內部或附近的航行將是安全的： 

(a)所有船隻。 

(b)指定的船隻類型，操作或尺寸。 

(c)在所有的方向或地區。 

(d)在指定的方向或地區。 

(e)在特定的潮汐，天氣或其他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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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在風機塔點內部或附近的航行應該是： 

(g)禁止指定的航空器類型，操作或尺寸。 

(h)禁止在具體活動方面。 

(i)禁止在所有地區或方向。 

(j)禁止在特定的地區或方向。 

(k)在特定的天氣或其他條件下。 

b.  排除現場可能導致在該地區運行的船隻的航行安全、緊急應變

或路線問題，例如，通過一個或多個船隻遵循不太理想的路線

或防止船舶緊急遇險人員的呼救(按照SOLAS義務)。 

3.4.5 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 

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應深入瞭解所評估離岸風電區風險之特性，

且在執行風險辨識時，可以利用創造性的思考方式進行，並適時融入相

關經驗。 

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包括： 

 

 

 

3.5 風險項目考量之區域 

航安技術發展的風險項目考量之區域，事涉：災害預防、災前整備

、緊急應變及復原重建等考量，主要是為了避免在初步階段沒有被發

現的風險可能被排除在安全管理之外，因此，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應列舉

出所有的潛在風險，不論該風險是否已在該業者的控制之下，並由事件

背景說明開始，以求其完整性，故離岸風電區的風險項目必須考量含有

風險存在的潛在區域。有關風險項目考量之區域如下(表3-4)，應朝向下



 

3-20 

列項目規劃風險管理考量之區域：  

表3-4 風險項目考量之區域表 

風險項目考量之區域表 

項目 內容 

風險項目考量之區域 

(1) 環境條件 

(2) 注意事項 

(3) 風場航行安全 

(4) 安全通行距離 

(5) 高風險地區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3.5.1 環境條件 

船舶出海之前海員會考慮到各式各樣的航海因素，例如環境條件、

障礙(包括風力機)、水深測量和航行輔助和控制。而大型船隻在出海之

前較不傾向於通過離岸風電區域，如需通過，駕駛應更加謹慎。 

3.5.2 注意事項 

於離岸風場附近安全航行之注意事項方面，論述如下： 

 

 

3.5.3 風場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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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離岸風場之風力機本身的可見度也很重要，應保持周遭有足

夠的空間，讓其他尤其是小型船舶能有更多反應時間。有時雷達的反射

也會誤導了航行方向，但通常是雷達設置和配備不足。 

離岸風場之風力機對航行安全的另一個影響是，如機臺架設在另

一個航線與航線的連接點，或是另一個風力機臺的連接點，那麼在其間

經過的船舶已經減少了為避免碰撞而操縱的空間，通常稱為「阻塞點

(choke points)」。 

離岸風場海域間的邊界定位須針對具體場址闡釋，且具有解釋靈

活性，一切應以證據為基礎。海上航行調查需顯示這些邊界資訊。根據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航行調查應確定任何航路交通偏差，其中船舶可自

然向右舷偏離，才能確保安全。此外，由於海上航行調查應確實，包含

船舶類型、類別、操作，因此需要更多的區域名稱，以資辨別。 

3.5.4 安全通行距離 

需評估從該船舶航線到離岸風場的距離的可接受程度： 

 

 

3.5.5 高風險地區 

藉由歷史海難資料，明確劃出高風險事故海域。且要求評估高風險

地區航行和緊急應變之船隻(例如緊急拖船)向離岸風場區內外的船隻

提供援助的能力。 

3.6 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 

有關航安技術發展的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事涉海上人命安全及

海洋環境生態的保護等考量，有關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如下(表3-5)，下

列項目規劃風險管理考量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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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表 

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表 

項目 內容 

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 

(1) 影響減緩措施 

(2) 降低風險的措施 

(3) 緩解措施 

(4) 緩解措施(開發商與營運商遵循) 

(5) 降低漏油風險措施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3.6.1 影響減緩措施 

根據對航運交通預期影響的評估結果，來制定影響減緩措施。減緩

措施考慮可能包括以下內容： 

 

 

 

 

 

設施計劃或運營計劃的變更，此外，考慮到影響緩解措施細節討論

，遵守有關法律法規，考慮港口利益關係人的意見，遵循有關機構(海

事安全部門等)的指導。 

3.6.2 降低風險的措施 

主要提出建議評估風險降低措施的方法，風險降低措施可以分為

以下幾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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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風險降低措施的實例包括改進的拖船應變時間，在風力機桅杆

上安裝燈光和航行設備，以及制訂安全管理計劃。可以評估一些措施，

例如以定量方式改善拖船應變時間，而其他措施(例如那些旨在減少人

為錯誤的措施)可以進行定性評估。措施可以根據主要應用領域分為以

下幾類： 

 

 

 

3.6.3 緩解措施(船舶本身) 

實施潛在的緩解措施，應能解決下列潛在風險，包括： 

 

 

 

 

 

3.6.4 緩解措施(開發商與營運商遵循) 

開發商與營運商如未能適當配合主管機關執行海事援助服務，可

能會導致裝置內或附近可能發生的航行和海上搜救的安全風險，實施

潛在的緩解措施，應能解決下列潛在風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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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風險管理之緊急應變計畫 

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中有關航安技術發展的緊急應變計畫項

目如下(表3-6)，規劃如下所示： 

表3-6 風險管理之緊急應變計畫表 

風險管理之緊急應變計畫表 

項目 內容 

風險管理之緊急應變計畫 

(1) 緊急應變計畫 

(2) 制定撤離及逃生手冊 

(3) 海上救難作業程序 

(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注意事項與聯

繫方式 

(5) 評估風險應變之程序範例報告程序

之應用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3.7.1 緊急應變計畫 

在緊急應變計畫制定方面，其要求盡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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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緊急情況時，離岸風電場開發商與營運商應盡快採取相應措

施，以免干擾風場功能，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在發生緊急情況時，除人身傷害事故外，還須考慮到船舶損害和二

次災害，做為及時恢復港口功能、及時與相關機構交流資訊等必要性措

施。因此，離岸風電場開發商與營運商必須與相關政府機關建立緊急聯

繫制度。 

 

在發生緊急情況的情況下，假如海象不佳導致不易進入該海域急

難救助，還需要制定落水者的搜救及部件的除去作業等程序。制定該計

劃時，如在離岸風力發電設施附近發現漂流物，需向有關機關報告進行

清除時，有可能需要停止海上風力發電設施的運行。這也是必須考慮的

。為此，離岸風電場開發商與營運商需要事先與有關單位進行協商，以

使運行穩定。 

此外，由於漂流的威脅可能會影響離岸風場的運行和穩定，所以，

離岸風場開發商與營運商需要在保證工作安全的同時進行檢查工作。 

 

離岸風場開發商與營運商應按照適當的展開大規模事故、災害等

的緊急情況的培訓，以便及時、適當地處理緊急情況。 

3.7.2 制定撤離及逃生手冊 

依據風險評估的結果，對於離岸風場中的所有位置(風力機、高壓

站、氣象桅杆等)，其中包含有關逃生路線的所有資訊，為所有現場人

員(包括人員、參觀者和傷亡人員、急救規定、緊急停俥系統、火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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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消防系統等)提供的撤離和救援規定，具體到該地點或設施。 

3.7.3 海上救難作業程序 

相關機關(構)應依據「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

草案)」之規定，並依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劃離岸風電發展之海難相

關作業程序(機制)、協調機制、作業機制規範。 

3.7.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注意事項與聯繫方式 

本手冊和緊急應變計畫可依據經驗、教訓、新技術或程序的開發或

法律或規範要求進行更改。本手冊將每兩年進行一次審查。相關使用者

應該在使用這些資訊之前聯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確保完全了解。還

應參考相關海事指導通知以及海事許可要求和同意程序。 

此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該督導開發商與營運商建置風場航行

共同監控管理中心，同時亦須建立海岸緊急事故聯繫系統，以處理任何

風場或其周遭海域之緊急應變與救援，以加強海上船舶安全監控。 

3.7.5 評估風險應變之程序範例 

評估風險應變之程序應就船舶在航行於離岸風場海域中的緊急情

況向緊急應變參加者提供指導(如圖3.2)。 

於步驟5制定最後應對程序後，並依制定的程序進行步驟6對所有

緊急應變人員培訓，以確保熟知本程序之規定；並進行步驟7以制定定

期演練，使緊急應變人員為處理潛在的緊急情況做好準備。為有效協調

應變人員和各方的行動，故可回到步驟5制定行之有效的回饋應變程序

。 

3.7.6 報告程序之應用 

涉及離岸風電發生航行安全之緊急情況或海洋污染事故時，需與

適當的當地港口主管機關聯絡。因此本風險管理手冊必須對有關方提

出初步報告的程序，故做出適當的詳細規定。應顧及以下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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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方利害關係之聯絡點。 

(2) 當地主管機關之聯絡點。 

(3) 尋求緊急協助方之聯絡點。 

 

圖3.2 評估風險應變之程序範例圖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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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告時間。 

(2) 報告方法。 

(3) 聯絡人員。 

(4) 報告內容。 

 

(1) 步驟一：報警。 

(2) 步驟二：採取初步行動識別緊急性質或事故等級。 

(3) 步驟三：召集及組織反應、人員及設備。 

(4) 步驟四：收集額外資訊。 

(5) 步驟五：開始或繼續風險應變行動。 

(6) 步驟六：監視風險應變行動。 

(7) 步驟七：是否應考慮額外行動？ 

3.8 小結 

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之目的在於確定

離岸風電場發展的主要或潛在風險，並揭示這些風險如何控制，離岸風

電相關業者如何與風險管理合作並提供建議。 

此手冊需要定期、在發生重大事故之後、在發生任何變化(例如：

人員、設備等)後進行審查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在這些更新中，必須

考慮吸取的教訓、工作性質的變化、新技術或程序的開發或法律與規範

要求進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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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參與風險管理和急難救助的離岸風電相關業者及工作人員都

能了解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之正確程序並

於其他緊急情況下應遵循程序，以提高對緊急應變的理解與認識，並加

強與國家搜救和應變人員的合作。 

急難救助之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危機應變小組、應變策略、善後

處理等標準作業程序，並應力求機動與彈性，以適應特殊緊急事故，並

透過測試與演練，驗證計畫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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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之探討 

臺灣的離岸風電之發展並未如歐洲、日本、英國、瑞典、美國等國

家在發展離岸風電之前(或建置時)先有一套「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

發展」相關的「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的評

估或應對計畫，實乃不足之處，本章將從「政策、組織、法令、執行、

人員能力」等面向，依據第二章「航安技術發展背景知識與相關研究及

於國際規定及各國之應用」逐一探討目前我國相關規定中不足或缺乏

之處，期能了解當前臺灣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展問題所在，進而

修正補充之。 

4.1 適用於我國政策之規定 

檢視我國有關離岸風電之相關政策，諸如: 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

、災害防救白皮書、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和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茲將

其論述如下[33]。 

4.1.1 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 

目前臺灣離岸風電之發展基礎乃以「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為主

，並於經濟部能源局主導，此計畫以「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

」為主軸，但是海難發生時有可能產生海洋污染而導致海洋環境、資源

破壞，因此本計畫既然強調環境永續(環境保育)，但卻缺乏航安技術、

海難救助等相關議題討論。 

4.1.2 災害防救白皮書 

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展最相關之議題為「防災、減災、救災

」，國際上皆針對有關在離岸風電區預防發生海難或意外著墨許多，諸

如：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基於國內「防災、減災、救災」概況，行政

院於106年依據災害防救法第17條規定編定「災害防救白皮書」，針對「

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四大主軸進行整體災害防救之工作，並綜

整政府在災害防救施政之重點及努力，希望精進各項災害防救業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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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災害防救工作效率，以改善災害防救機制。 

然而，綜觀目前之災害防救白皮書，實仍欠缺離岸風電海域海難相

關議題，如： 

 

 

 

 

4.1.3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五年依災害防救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就相

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科學研究成果、災害發生狀

況、因應對策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目前此基

本計畫最新版本為2013年6月出版，面對當前發展離岸風電之行程，當

然皆未規範離岸風電海域海難相關議題。而根據此基本計畫之基本方

針及策略目標，以災害預防、災前整備、緊急應變及復原重建為架構，

提出5年內應推動之優先施政對策。 

4.1.4 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交通部依災害防救法第3條規定為海難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海難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

業執行海難災害防救工作。交通部復依據災害防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

，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擬訂「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其內容包

含：海難預防、海難災害緊急應變、海事調查及復原重建等規範。 

此業務計畫是與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展最相關之計畫，內

容相關之海難僅區分為甲、乙、丙三級，綜觀國際上離岸風電區預防發

生海難或意外皆以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之角度，認為離岸風電區可能

伴隨著特殊性海難之發生情況，因此更需考慮其發生海難之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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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離岸風電海難緊急應變計畫之研擬 

臺灣發展離岸風電至今，目前上位計畫僅為「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

畫」，其內容針對航安技術發展的內容闕乏，而在海難救助計畫方面，

雖提及海難發生時之所有海難預防、災前整備、海難災害緊急應變，然

離岸風電場區一但發生海難，往往有不可預知之特殊性災害發生，因此

，其內容仍然不足。 

綜上所述，臺灣應從各個上位政策檢視並修正(增訂)，而目前海難

災害防救相關政策非常完備，僅需補充離岸風電發生的海難之相關規

定即可。相對地，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海難相關政策非常

欠缺，與離岸風電相關的海難政策更是沒有，經濟部身為離岸風電主管

機關，必須制定相關政策，使之更加完善。而政策內容亦須加入各種風

險之評估，除了降低事故之發生，並可做為爾後海難救助之依據，此政

策(計畫)才能更加完善。 

4.2 組織架構之擬定 

檢視我國有關離岸風電之災害防救組織架構，諸如: 中央災害防救

委員會、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各機關實施海難救助事項和地方政府實施

海難救助事項，茲將其論述如下[29][30][31][33]。 

4.2.1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本委員會置委員26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

，承行政院院長之命，綜理本委員會事務。本委員會設行政院國家搜救

指揮中心，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

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然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海難

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海難執行機關為海洋委員會，若有海洋污染之情

事，海洋委員會為主要負責機關。因此，臺灣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

發展下，相關海難發生時之所有海難預防、災前整備、海難災害緊急應

變事涉多個機關勤業務，然而離岸風電場區一但發生海難，往往有不可

預知之特殊性災害發生。再者，離岸風電海域所發生之海、空難，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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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飛機碰撞風機組設備導致輸電線路災害，此時主管機關有可能產

生管轄競合的問題。 

4.2.2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源，中央災害防救

委員會設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

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據此，未來參與離

岸風電海難救災相關之公部門皆將面臨更嚴峻的危機應變的挑戰。而

救災首重人命救援，搜救效率又攸關政府跨部門運作整合效能，為因應

快速遽變的複合性大規模災害類型，政府應針對離岸風電海難救災檢

討國搜中心現行編組、建構高效能的搜救機制、補強合理的搜救能量。 

4.2.3 各機關實施海難救助事項 

目前海難主管機關(交通部)與執行機關(海洋委員會)制定：「海洋委

員會與交通部協調聯繫辦法」，但是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

局，目前三造之間尚未制定相關因離岸風電場區所發生海難之協調聯

繫辦法。因此，為因應離岸風電場區所發生海難救助事務、權責，可朝

向制定：「海洋委員會與經濟部協調聯繫辦法」，或：「海洋委員會、交

通部、經濟部之協調聯繫辦法」因應之。 

4.2.4 地方政府實施海難救助事項 

海岸管理法規定：「海岸災害：指在海岸地區因地震、海嘯、暴潮

、波浪、海平面上升、地盤變動或其他自然及人為因素所造成之災害」

、「船舶航行有影響海岸保護或肇致海洋污染之虞者，得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航政主管機關調整航道，並公告之」，因此，倘若離岸風電場區

所發生海難事件為離岸三海里之內，地方政府、內政部、海洋委員會地

方海巡隊亦負有救助之責，倘若又有溢油污染之虞，海洋委員會海洋保

育署主要負責機關。再者，依據海岸管理法規定：「主管機關及海岸巡

防機關就前項及本法所定事項，得要求軍事、海關、港務、水利、環境

保護、生態保育、漁業養護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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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組織架構之擬定 

可朝向以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為離岸風電最高統籌、調度機構，並搭

配災害防救法相關法令、災害防救白皮書、經濟部制定相關的離岸風電

海難救助政策，做為執行依據[33]。 

再者，根據「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第貳編海難預防第一章減

災第一節指出： 

 

 

由此可得知海難的發生有可能有相關外在因素而導致，並在其第

一目中提到各港管理機關收到惡劣海象、氣象預警通報訊息時，如對港

區設施及作業有安全之虞時，應即時通知港區各相關單位及業者採取

必要之防災措施。此外，一旦發生緊急狀況可能導致海難發生時，港管

理機關應通知各相關單位以及業者。又在其第三目港口安全設施(各港

口管理機關及管理機構)中所訂定的第8點: 規劃設置船舶交通管理系

統，隨時監視海面船舶動態，掌控港區內及附近船舶位置及動態。多頻

道無線電操控臺監聽及接收船舶呼叫通聯，對違規船舶及有碰撞危機

之船舶提出警告，預防船舶發生碰撞。 

綜上所述，目前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且未規劃離

岸風電航安技術發展之海難發生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議題，又經濟部

能源局身為離岸風電發展之主管機關，可朝向制定風險評估與安全管

理相關手冊，並使之更加完善。 

而手冊內容亦須加入各種風險之評估，除了降低事故之發生，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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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爾後海難救助之依據，此手冊(計畫)才能更加完善。因此，可參考

日本之作法，將離岸風電海難救助之分類，視不同情況而有不同之對應

海難救助組織架構。 

4.3 法制化之建構方式 

檢視我國有關離岸風電之組織架構，諸如: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各機關實施海難救助事項和地方政府實施海難救

助事項，茲將其論述如下[33]。 

4.3.1 災害防救法 

災害防救法規定：「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經濟部」、「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為緊急應變所需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

布時機，除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外，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擬訂，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公告之」。 

然而離岸風電海域所發生之海、空難，所衍生出來的事故亦有可能

為複合式災害，此時主管機關有可能產生管轄競合的問題。而此時將會

有「權責、指揮、督導及協調」等問題有待解決[34]。 

4.3.2 海污染防治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依本法執行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

海岸巡防機關辦理。主管機關及海岸巡防機關就前項所定事項，得要求

軍事、海關或其他機關協助辦理」、「船舶發生海難或因其他意外事件，

致污染海域或有污染之虞時，船長及船舶所有人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

排除或減輕污染，主管機關得命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必要時，得逕行

採取處理措施」。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而制定「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其中：「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由交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

變中心統籌應變處理及執行油污染應變、事故船船貨、殘油與外洩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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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體移除及相關應變作為，直至環境復原完成。」 

又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可朝向因海難事件導致

海洋污染發生時，經濟部能源局應該納入相關之處置機關。 

4.3.3 各機關之海難救助規定 

交通部依「災害防救法」第3條規定為海難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海難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

事業執行海難災害防救工作。交通部復依據災害防救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擬訂「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雖然交通部為海難業務主管機關，而海洋委員會本身亦有訂定與

海難搜救相關法令之內容規範，分述如下： 

 

第4條規定巡防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1) 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事項。 

(2) 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事項。 

(3) 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事項。 

(4) 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事項。 

 

第2條規定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掌理下列事項： 

(1) 海洋權益維護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2) 海事安全維護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3) 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及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  

(4) 海域至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及

其他犯罪調查。  

(5) 公海上對中華民國船舶或依國際協定得登檢之外國船舶之登臨、

檢查及犯罪調查。  

(6) 海域與海岸巡防涉外事務之協調、調查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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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域及海岸之安全調查。  

(8) 海岸管制區之安全維護。  

(9) 海巡人員教育訓練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10)其他海岸巡防事項。 

 

第6條規定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防組掌理事項如下： 

(1) 海洋權益維護之規劃及督導。 

(2) 海事安全維護之規劃及督導。 

(3) 海域與海岸巡防政策、勤務之規劃及督導。 

(4) 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與通商口岸人員安全檢查事項之

規劃及督導。 

(5) 海岸管制區安全維護事項之規劃及督導。 

(6) 海域與海岸反恐怖活動、本署人員。 

(7) 駐地整體安全防護之規劃及督導。 

(8) 海域與海岸狀況之初步應變、指導、處理、管制及本署內外機關

(構)單位之通報。 

(9) 本署與各分署勤務單位、人員之指揮、管制、跨轄區勤務協調統

合及勤務指揮中心執勤規範、狀況通報機制之策訂。 

(10)海巡雷情系統、海情系統運用與海巡報案專線一一八之規劃、督

導及考核。 

(11)其他有關巡防事項。 

 

第一節之第一條規定，海岸巡防機關為執行海上遇難船舶、平臺

、航空器與人員之搜索、救助及緊急醫療救護事項，特訂定本作業程

序。 

第一節之第三條規定之權責劃分，如下： 

(1)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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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負責督導海難救護訓練及裝備、器材之整備事宜。 

b.  負責海岸、海上救難之指揮、協調、管制、通報整合事宜。 

c.  負責與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以下簡稱國搜中心)、內政部空中

勤務總隊(以下簡稱空勤總隊)之協調及航空器申請等事宜。 

d.  負責涉外與兩岸事務協調及處理事宜。 

(2) 艦隊分署 

a.  負責海域救難訓練與各式艦、船、艇及裝備、器材之整備事宜

。 

b.  負責鄰接區外海難事件與海洋災害救護之指揮、協調、管制、

通報及執行。 

(3) 偵防分署： 

a.  負責空中救難訓練及各項救難裝備、器材之整備事宜。 

b.  負責空中救難相關規定之訂定。 

(4) 各地區分署(艦隊分署除外)： 

a.  負責海岸地區海難救護訓練及各項救難裝備、器材之整備事宜

。 

b.  督導所屬執行鄰接區內海域及海岸地區海難救護全般事宜。 

c.  配合各港區(含國際商港、國內商港、工業港及漁港)主管機關

執行海難救護事宜。 

(5) 教育訓練測考中心：協助規劃辦理相關海、空救難專業訓練。 

(6) 各巡防區指揮部 

a.  與當地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及民間救難團體密切聯繫，建立通報

及協調機制。 



 

4-10 

b.  負責統籌轄區岸、海、空搜救能量之指揮、協調、管制、通報

及執行。 

c.  掌握救難進展，統計救難成果，將通報及搜救經過詳實記載，

並依規定回報。 

檢視各機關海難救助事項後，目前我國缺乏離岸風電區海難急難

救助之規定。為整合災害防救事權，發揮最大救難能量，有關涉及離岸

風力發電建置之海難災害預防、整備、通報、應變及後續復原重建，應

由經濟部能源局主政辦理，並擔任啟動緊急應變之召集機關。 

4.3.4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法制化建構之建議 

可朝向各機關之海難救助規定應納入因應離岸風電海域所發生之

海、空難之相關救助規定。且可從各個上位法令檢視並修正(增訂)。 

綜上所述，目前交通部及海洋委員會之所有海難相關法令非常完

備，僅需於法條中之海難定義補充離岸風電發生的「特殊海難」之相關

規定即可。相對地，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目前尚未規

劃離岸風電發展之海難相關法令規範，如發生離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經

濟部能源局身為主管機關，可以一起參與相關規範之責任與義務。此外

，亦可參考日本之作法，制定專法，並由經濟部能源局依據其未來之海

難救助政策方向擬訂之。 

4.4 執行機制之規劃 

檢視我國有關離岸風電之執行機制，諸如: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國

家搜救指揮中心、海難災害防救應變標準作業流程、漁船海難災害緊急

通報及應變作業程序和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難作業程序，茲將其

論述如下[34][35]。 

4.4.1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災害防救法規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執行災害資源統籌

、資訊彙整與防救業務，並應協同相關機關執行全民防災預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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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離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統籌，可朝向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主導，俾

利離岸風電海域海難管轄競合之執行。 

4.4.2 海難災害防救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為健全海難災害緊急應變機制，增加各業務單位「垂直及橫向聯繫

」，各部會機關及單位應就其所負責災害防救業務及執掌，研修訂定防

救災計畫及作業程序。惟目前缺乏離岸風電特殊性海難應變標準作業

流程、缺乏與經濟部能源局之協調機制、作業機制，可朝向視不同情況

制定不同的標準作業流程，俾利離岸風電海域海難之緊急應變。 

4.4.3 漁船海難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作業程序 

目前漁船海難達甲級或乙級災害規模者，通報至交通部、內政部消

防署、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海洋委員會等單位。漁船海難災害由

漁業署負責應變，漁船與離岸風電特殊性海難之應變標準作業流程，亦

應由漁業署與能源局進行相關協調及作業機制之擬定。惟目前此作業

程序缺乏離岸風電特殊性海難應變標準作業流程、缺乏與經濟部能源

局之協調機制、作業機制，可朝向視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標準作業流程

，俾利漁船於離岸風電海域發生海難之緊急應變。 

4.4.4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難作業程序 

海岸巡防機關為執行海上遇難船舶、平臺、航空器與人員之搜索、

救助及緊急醫療救護事項，特訂定本作業程序。惟目前缺乏航空器碰障

離岸風電區機組設備之海難應變標準作業流程、缺乏與經濟部能源局

之協調機制、作業機制，可朝向視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標準作業流程，

尤其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已經組織改制為海洋委員會，因此可以一併納

入組織改制討埨之議題。 

4.4.5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執行機制之規劃 

可朝向從經濟部能源局之法令檢視並修正(增訂)，目前所有海難相

關法令已經非常完備，因此僅需補充離岸風電發生的「特殊海難」之相

關規定即可，並與經濟部能源局共同參與規劃相關的協調機制、作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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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建置[36]。 

綜上所述，目前交通部及海洋委員會之所有海難相關救助執行作

業程序(機制)非常完備，僅需補充離岸風電發生的「特殊海難」之相關

作業程序規定即可。相對地，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目

前尚未規劃離岸風電發展之海難相關作業程序(機制)、協調機制、作業

機制規範，如發生離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經濟部能源局身為主管機關，

可以一起參與相關作業程序(機制)之責任與義務。此外，亦可參考各國

之作法，制定緊急應變計劃，並整合各國之計畫規範，從中擷取適合臺

灣之相關作業程序規定。 

4.5人員能力之培養 

檢視我國有關離岸風電之人員能力，諸如: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教育

和離岸風電海難救助訓練，茲將其論述如下。 

4.5.1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教育 

由於目前缺乏離岸風電海難相關專業人員，而目前各個海難統籌、

執行機關、作業程序皆有明定教育訓練、演習計畫，目前尚缺離岸風電

海難相關教育訓練，可朝向由離岸風電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負責統

籌、規劃、協調、辦理，並結合海難相關主管(交通部航港局)、執行機

關、地方相關單位、海事專業高等院校共同規畫相關細節。 

4.5.2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訓練 

檢視各個海難統籌、執行機關、作業程序皆有明定救助訓練、演習

計畫，目前缺乏離岸風電救助訓練，可朝向由離岸風電主管機關經濟部

能源局負責推動，並結合海難相關主管、執行機關、地方相關單位、海

事專業高等院校共同規畫救助訓練課程。 

全球風能組織(GWO)係由風場業主和風機製造商所組成之非營利

組織，其將協助制定風場開發時相關之標準與規範，亦提供離岸風電建

設所需的海上求生及其他技能的標準國際課程。離岸風電在國外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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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漸形成共識將以全球風能組織(GWO)安全訓練為基本要求，情況

就如同全世界跨國航行的商船船員必須要接受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

航行當值標準(STCW)訓練課程取得受訓證書一樣。因此，可朝向借鑒

全球風能組織(GWO)之訓練為離岸風電海難救助訓練奠定根基。 

4.5.3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人員能力培養之規劃 

綜上所述，目前交通部及海洋委員會之所有海難相關教育與訓練(

包括演習)非常落實，因此僅需補充離岸風電發生的「特殊海難」之相

關教育與訓練(包括演習)即可。相對地，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能源局，目前尚未規劃離岸風電發展之海難相關教育與訓練(包括演習

)，如發生離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經濟部能源局身為主管機關，可以一

起參與相關教育與訓練(包括演習)之責任與義務。此外，亦可參考各國

之作法，例如: 歐洲的緊急應變演習、日本的「緊急時對應計畫」之緊

急培訓、英國的海上緊急應變管理課程等。 

4.6 我國撈救業能量分析與發展策略 

離岸風電建置後，倘若船舶於離岸風電區航行，發生海難事故需要

撈救時之相關撈救能量因應，因此有必要探討我國撈救業能量分析與

發展策略。本節主要針對政府、民間、鄰近國家(中國大陸、香港、日

本)、國際海上救援協會等之救援能量及相關發展策略進行論述[33][36]。 

4.6.1 我國撈救業能量分析 

船舶於離岸風電區航行，發生海難事故需要撈救時，依「災害防救

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海難交通事故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我國目前執

行搜救任務機關(構)為：海巡署、空勤總隊、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港務

公司港勤拖船，除上述政府搜救機關(構)外，我國亦有民間搜救單位，

諸如: 民間海難救護公司、民間團體。若發生大型海難事故需請求鄰近

國家支援，如中國大陸、香港、日本，亦可向國際海上救援協會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escue Federation, IMRF)尋求撈救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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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 政府撈救能量分析 

茲將海巡署、空勤總隊、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及港務公司港勤拖船之

撈救能量分述如下： 

 

海巡署其於離岸風場海域較近的單位為：第二（淡水）海巡隊、第

三（臺中）海巡隊、第四（臺南）海巡隊、第五（高雄）海巡隊、第十

一（特勤）海巡隊、第十六（澳底）海巡隊、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中

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若遇險船舶設有緊急應變指位無線電示標，海巡署依據遇險船舶

的船位、抵達事故海域時間來確定海上搜救的基點，由現場指揮官依據

救援能量來選定搜救方式，其搜救方式取決於多項因素，諸如:海面上

風力、海流、流速、風速、湧、能見度、船舶吃水、事故船舶是否失火

、遇險船舶船位是否確切等。 

若派出快艇，其船舶節數雖能快速抵達事故現場，但須考量船舶吃

水及穩度；若派出多功能巡緝艇，其穩度高，但節數較快艇慢；若事故

船舶失火，又需考慮出港救援船隻行駛方向與失火船舶之上風及下風

是否逆行，而決定由上風駛靠或下風繞道駛靠救援，故無法概略估計出

搜救船舶抵達事故現場時間，因其緊急事故當下係由現場指揮官依據

當下天候因素、船舶吃水、事故船舶是否失火、遇險船舶船位是否確切

等因素，來決定搜救方法及派出的船型。 

 

空中勤務總隊可支援水上救溺及海上救難等人命搜救之空中救難

與緊急醫療之空中救護轉診等事宜。其於離岸風場海域較近的駐地區

域分為：北區松山機場的第一大隊第一隊、中區清泉崗機場的第二大隊

第一隊、第二大隊第二隊、第二大隊第三隊、南區台南機場的第三大隊

第一隊及小港機場的第三大隊第二隊(表4-1)。 



 

4-15 

表4-1 空勤總隊撈救能量分析表 

空勤總隊撈救能量分析表 

機型 架數 值勤特色 

黑鷹直升機 9架 
海上救災、救難、救護、觀測、偵巡、運輸

等任務 

海豚直升機 9架 海上救難、救護、觀測、偵巡、運輸等任務 

定翼機 1架 航空攝影及空中偵巡等任務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申請空中救援後，空中勤務總隊先判定天候狀況，若天候狀況良好

，由待命組員即刻完成應勤準備；若因天候不佳低於起降標準，待命組

員即刻完成應勤準備，俟天候狀況候令起飛。抵達事故海域時間難以估

計，因發生海難事故時，將沿海岸線飛行，視情況調整高度。 

抵達目標區海域後，經目視及無線電確認待救船隻後，實施高低空

偵查並選定進入方向，始能開始執行吊掛救援作業，期間以吊籃吊掛運

載的方式，每次載運幾名人員，分次載運。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主要負責水底搜索、潛水拯救及爆炸品處理。當

災害發生時，以他們的水中專業來拯救人民，將人救出危險的地方，還

能夠進行一些船艦的維修任務，與排除掉一些障礙物，來讓港灣更加的

順暢安全。其駐地為：左營第一作業隊、澎湖縣馬公市第二作業隊、基

隆市第三作業隊(表4-2)。 

表4-2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撈救器材及潛水系統表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撈救器材及潛水系統表 

裝備 功能 

水肺 
呼吸氣源為壓縮空氣，最大深度可達190呎，用於潛

水搜索、檢查、輕型維修及打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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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26淺海

潛水系統 

最大深度可達190呎。用於搜索、救難、檢查、艦船

水下檢查保養維修、密閉空間潛水。 

17B淺海潛水

系統 

呼吸氣源有壓縮空氣與氦氧混合氣，最大深度可達

190-300呎。用於搜索、救難、檢查、艦船水下檢查

保養維修、密閉空間潛水。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港勤拖船可於海難事故發生時協

助船舶拖帶，也具備優異拖船供纜力，其於離岸風場海域最近的據點為

：高雄營運所、台中營運所(表4-3)。 

表4-3 港務公司港勤拖船撈救能量分析表 

港務公司港勤拖船撈救能量分析表 

據點 船型 

臺中港務分公司港務處港勤中

心 

中414，拖船，總噸位328，2400HP 

中416，拖船，總噸位473，4200HP 

臺中港務分公司港務處港勤中

心 

中417，拖船，總噸位473，4200HP 

中418，拖船，總噸位354，2400HP 

中421，拖船，總噸位354，1800HP 

中422，拖船，總噸位354，1800HP 

高雄港務分公司 

高163，拖船，總噸位473，4200HP 

高165，拖船，總噸位473，4200HP 

高161，拖船，總噸位442，4000HP 

高162，拖船，總噸位442，4000HP 

高104，拖船，總噸位344，3200HP 

高106，拖船，總噸位399，3200HP 

高108，拖船，總噸位344，3200HP 

高109，拖船，總噸位399，3200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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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務公司港勤拖船撈救能量分析表 

據點 船型 

高151，拖船，總噸位342，2400HP 

高152，拖船，總噸位342，2400HP 

高153，拖船，總噸位392，2400HP 

高155，拖船，總噸位392，2400HP 

高171，拖船，總噸位498，5200HP 

高172，拖船，總噸位498，5200HP 

高雄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高145，拖船，總噸位198，1800HP 

高112，拖船，總噸位278，2400HP 

港勤241號，拖船，總噸位222，2400HP 

港勤321號，拖船，總噸位222，2400HP 

港勤241號，拖船，總噸位328，3200HP 

港勤322號，拖船，總噸位329，3200HP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4.6.1.2 民間撈救能量分析 

茲將民間海難救護公司、民間團體、中國大陸、香港、日本及國際

海上救援協會(IMRF)之撈救能量分述如下： 

 

民間海難救護具備海難救助、沉船打撈、船舶拖帶、油汙清除等海

上救難能量，可協助海難救助、船隻擱淺拖救、遠洋拖曳、海域拖船等

業務(如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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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民間撈救能量 

民間撈救能量 

據點 民間公司 船型 

新北市 

斯密特焜陽港

勤服務股份有

限 公 司 ( 荷 商

SMIT公司臺灣

分公司) 

SKY111，拖船，總噸位228，1600HP 

SKY211，拖船，總噸位246，2800HP 

SKY312，拖船，總噸位331，3600HP 

SKY401，拖船，總噸位398，4000HP 

SKY501，拖船，總噸位369，5600HP 

臺北市 
大川吉海事工

程有限公司 

大川吉9號，拖船，總噸位19.12，739HP 

大川吉10號，拖船，總噸位37.89，1200HP 

臺北市 
臺灣航業股份

有限公司 

臺勤201，拖船兼消防，總噸位443，5400HP 

臺勤203，拖船兼消防，總噸位443，5400HP 

臺勤203，拖船兼消防，總噸位443，4600HP 

臺勤205，拖船兼消防，總噸位443，4600HP 

臺中市 
臺灣海難救護

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658，拖船兼消防，總噸位437，5000HP 

永康620，拖船兼消防，總噸位273，2400HP 

永康626，拖船兼消防，總噸位328，2400HP 

永康648，拖船兼消防，總噸位310，4000HP 

永康656，拖船兼消防，總噸位492，5000HP 

潛水人員：10人 

潛水裝備：10套 

攔油索：400公尺、抽油幫浦2組、吸油棉

10包 

高雄市 
裕品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高143號，拖船，總噸位198，1800HP 

高101號，拖船，總噸位284，3200HP 

裕宏，拖船兼消防，總噸位337，4400HP 

裕頂303號，拖船，總噸位340，3200HP 

裕晶，拖船，總噸位221，2365HP 

裕佳，拖船，總噸位360，3539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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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撈救能量 

據點 民間公司 船型 

高雄市 
穩晉港灣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穩晉1號，拖船，總噸位197，2900HP 

穩晉3號，拖船，總噸位28，450HP 

穩晉16號，錨船，總噸位54，870HP 

高雄市 
樺棋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海揚3號，拖船，總噸位71，1000HP 

海揚9號，拖船，總噸位197，3200HP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1) 中華搜救協會與「香港海事救援協調中心」、中國大陸「中國海

上搜救中心」、「中國民航搜救中心」、「中國災害防禦協會」

建立二十四小時救難熱線聯繫管道，可使海難救援資訊傳遞。 

(2) 中華搜救總隊其海事處下設立水下偵搜大隊，其於離岸風場海域

最近的據點為三鶯偵搜二分隊、龍井偵偵搜三分隊、梅山偵搜五

分隊、三重偵搜七分隊、公館偵搜八分隊。 

 

中國大陸搜救指揮是設於北京的中國大陸海上搜救中心，沿海各

省(市)均設有分中心，由交通運輸部負責統一指揮，執行搜救兵力則

由該部救助打撈局負責，目前目前海上救難專責救助的單位計有：3

個救助局(北海、東海、南海)、3個專責打撈單位(煙臺、上海、廣州

)且為因應快速之空中立體海上及陸上救助所需，另有四個空中救助

飛行隊(北海第一救助飛行隊、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東海第二救助

飛行隊及南海第一救助飛行隊)，並設立了18個救助基地，分布於中

國大陸沿海各地區，救難船舶百餘艘，飛機30餘架、一萬多名救撈人

員，分布在一萬八千多條航線待命值班。 

(1) 中國大陸所屬「南海救101輪」是南海海區最大的海上專業救助旗

艦，最大航速22節，可在12級風浪中實施人命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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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陸所屬「東海救101輪」，是目前亞洲最大型的救難船，甲

板可載運一架直升機，具有救人、消除油汙染、消防滅火及拖航

等設備。東海救101輪一萬四千多噸，除船艏有駕駛台外，另設置

後駕駛台，方便船長掌控救難作業。另配備油汙雷達，主要是海

難發生時船舶可能發生油汙染，透過雷達可立即掌握資訊，將汙

染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負責統籌北緯10度和東經120度範圍的南

中國海國際海域內的一切海上搜救工作。中心本身並沒有搜救資源；

其角色是統籌可用的搜救資源去進行搜救任務。如搜救事件發生在

香港海域內，協調中心便會要求飛行服務隊、水警和消防處調派資源

來進行搜救行動。如搜救事件發生在國際海域內，協調中心便會依靠

在肇事船隻附近的商船或漁船及政府飛行服務隊的説明，也會考慮

向其他包括越南、菲律賓、國內和臺灣等地的搜救中心提出要求協助

。 

香港海事處處長是香港海域及香港海上搜救區的指定搜索主管，

負責處理海上所有需要搜救的事故。香港民航處處長是香港空中搜

救區的指定搜索主管。有需要時，醫療輔助隊會協助消防處處理死傷

者。 

如事故發生在鄰近省份(包括臺灣沿岸水域)、菲律賓或越南的沿

岸水域，搜索主管須事先獲得保安局局長批准，才可調派香港的飛機

或船隻到場。只有在特殊情況下，香港才會派出飛機或船隻到這些海

域，而且只有在有關當局提出要求時，香港才會以考慮。如保安局局

長已給予所需的批准，搜索主管可調派香港的飛機及船隻到這些海

域。 

(1) 提供專門搜救資源及其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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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搜救行動的現場協調員如認為需要專門資源(例如重型起重設

備)或船隻以進行大規模撤離行動，便會通過相關救援協調中

心與搜索主管聯絡。 

b.  如需要採購專門資源，搜索主管會安排付款。採購專門資源時

，搜索主管須遵循「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假如基於當時情

況，搜索主管無法遵循該等規例，應徵得相關決策局政策上的

支持，並事先獲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批准(如出現不可預見的

緊急情況，則須徵得事後批准)。 

(2) 指揮在香港水域範圍內處理需要搜救事故的工作 

a.  警務處水警總區作為先遣救援隊伍之一，可能會在事故現場採

取初步行動，以尋回或救援遇險人士。不過，海事處處長是香

港海域內海上所有需要搜救事故的指定搜索主管，可隨時接掌

水警總區搜救行動的指揮工作。 

b.  警務處水警總區會派出警輪，在本港水域內進行搜救行動，如

現場的警輪指揮官曾接受協調搜救的訓練，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可指派他擔任現場協調員，尤其是在無需周詳計劃和取得搜索

指示的時候。消防處會負責統籌救援工作。海事處的船隻航行

監察中心會負責統籌和指揮附近的海上交通。 

c.  如現場的警輪指揮官未曾接受協調搜救的訓練，搜索主管或搜

救任務協調員會委任適當的合資格人員擔任現場協調員。 

d.  在搜救行動的救援階段，有必要委任有能力應對當時情況的人

員擔任現場協調員。如現場協調員即場需要專門的知識或資源

，可透過相關救援協調中心提出要求。 

(3) 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 

遇上大型或曠日持久的搜救行動，監援中心即可啓動，協調

後勤和政策上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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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救資源 

2017年5月止，日本海上保安廳擁有各類型海難救助船舶共

計458艘，另備有26架飛機與49架直升機以協助各項海難救助工

作的執行。 

(2) 任務規劃 

為了迅速執行海上搜索與救助工作，海上保安廳將海難救助

業分為情報蒐集、海難即時回應體制、特殊救難體制、海上救急

體制及沿岸海難救助體制、海上救急體制及沿岸海難救助體制[15]

。 

(3) 情報蒐集： 

使用海上緊急通報電話「118」以立即獲得海難訊息；亦利用

日本船舶定位系統(Japanese Ship Reporting System, JASREP)，獲

得航行日本海域船舶之資訊，如: 目前位置、航向、航速等資訊

，若海難事件發生地點離岸較遠，則可透過聯繫距其最近之船舶

，請求立即給予協助，並與週遭各國任務管制中心(MCC)相互聯

繫。 

(4) 海難即時回應體制： 

為達成即時、迅速、正確的海難救助行動，海上保安廳的所

有海難救助組織、船舶、航空器皆是24小時備便，以應付隨時可

能發生的海難事件；當有海難發生之時，立即蒐集相關情報並同

時分析與考量可能的搜救區域及搜救計畫，必要時派遣適當的船

舶、航空器立即趕往海難現場，此外利用船舶定位系統聯繫附近

船舶請求援助。  

(5) 特殊救難體制： 



 

4-23 

日本政府於第三管區海上保安本部警備救難部救難課內成

立特殊救難隊，接受東京消防廳的特別救助隊等相關教育，對於

載運危險貨物船舶的海難、火災、其他船舶的翻覆、沉沒時人員

的救助工作，提供較為特殊專門的海難救助技術。主要工作包括

特殊火災滅除、有毒物質洩漏下船員的救助、對於翻覆或沉沒船

舶船員的救助以及油汙汙染防止等特殊之工作。特殊救難隊具有

最高之技術，可配合航空器迅速抵達海難現場，其特殊救難隊能

量分析如表4-5： 

表4-5 日本特殊救難隊能量分析 

日本特殊救難隊能量分析 

人員 特殊工作 潛水深度 

特殊救難隊 
具備高度知識、技術。於特殊海難發生時

對人命、財產進行救助 
潛水60公尺 

特殊救難士 配合直升機吊掛迅速執行人命救助 潛水8公尺 

潛水士 
於需潛水技術之海難案件執行人命、財產

救助 
潛水40公尺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6) 海上救急體制： 

海上船員傷病需要醫療急救的情況繁多，故於1889年11月3

日成立半官方性質的財團法人日本水難救濟會，以執行相關的

海上救急工作。海上救急請求作業並非義務性的服務，係以醫療

保險之方式由船東支付相關的費用，主要是負擔醫護人員出勤

的相關費用。 

 

國際海上救援協會(IMRF)為世界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海上救

難組織之一，專門從事大規模海上救援和各種海洋相關研究。會員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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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五大州，分為正式會員(full members)、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s)

、從屬會員。香港就是以中國從屬會員的身分加入。中國為IMRF七

個理事國之一，於二○一一年提案修改章程，要求新會員必須為國際

海事組織(IMO)成員，或其區域權責國允許之組織。 

IMRF組織目前在亞洲區之會員較少，而亞太地區各國在近年對

海上能量之建置不遺餘力，IMRF秉持互惠交流以及共同提升搜救能

力之理念，在中國大陸設立亞太區的運作中心，可以增進亞太地區搜

救單位之交流。 

4.6.2 我國撈救業發展策略 

我國撈救業發展策略，細分為政府撈救業發展策略、民間撈救業發

展策略及支援撈救能量發展策略，茲將其論述如下。 

4.6.2.1 政府撈救業發展策略 

茲將政府撈救業發展策略分為: 事先檢視可參與離岸風電區之撈

救船型、強化國際搜救組織交流、政府資源之適用性、與民間海難救難

公司建立合作關係以及預先統籌用於離岸風電區之搜救資源及其所需

費用之面向，茲將其論述如下： 

 

海巡署所屬搜救船隻，於人命救援時，必須有優異的穩度並能在

惡劣天候下高速航行，以便在最短時間內趕赴離岸風場發生海難之

事故現場，進行人員救援，但此種船型馬力較小，穩度缺乏，故其耐

航性低，並不適用於各種撈救海域。 

另各港勤之緊急拖救船主要任務係海上拖救失去動力或擱淺的

大型船舶，必須有百噸以上拖力及超過1000公尺以上的拖纜絞俥，在

未拖帶情況下，船速亦有十五節以上，以便快速趕赴事故現場，而港

區拖船雖不考量航行的穩度與操船性，著重於操船靈活度，故船身通

常短胖，若離岸風場海域發生海難事故現場為各風機間，此時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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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船的操作靈活度。因於離岸風力機間、風場附近航道上可適用之拖

船船型並不相同，建議可事先提出各機關(構)適可用於離岸風力機間

、離岸風場航道之各種拖船船型。 

 

因離岸風場海域發生海難為新型態之案件，海難搜救具有強烈的

突發性，涉及預測、監控、緊急處置、傷患救治，建議我國強化國際

搜救組織交流，以了解新型態之離岸風場海難事故案件。 

 

空勤總隊任務以搜救軍方飛機、軍艦為主，若於離岸風場海域發

生民間大型海難，可由主管機關事先協調規劃的通報機制與民間離

岸風場之業者共享搜救資源。 

 

因政府缺乏專業海難事故專家，可規劃是否可與民間海難救難公

司建立合作關係，以便緊急事故時可以縮短決策時間。由於國內並無

類似於離岸風場海域發生海難危機管理課程，建議政府邀請海難事

故專家，使各方更清楚瞭解於離岸風場海域發生海難之搜救特性，以

利政府於事故發生時，能夠依搜救特性做決策。 

 

因離岸風場區海難撈救當下實屬複雜性之海難事故，故可能會朝

向政府與民間共享搜救資源，而民間撈救業提供的海難救援服務是

一種商業行為，屆時會產生「撈救費用」，可參考香港之海上救援協

調中心統籌制度，因其中心本身並沒有搜救資源，其角色是統籌可用

的搜救資源去進行搜救任務，因此香港事先規劃「提供專門搜救資源

及其所需費用」；日本之財團法人日本水難救濟會，雖為「半官方」

性質，亦事先規劃以醫療保險之方式由船東支付相關的費用，主要是

負擔醫護人員出勤的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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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以往，一般的海難事件涉及政府介入海難事件緊急處理

應變機制所衍生的費用，皆為主管機關協調保險公司先行墊付，或由「

航港建設基金」先行墊支再向船東公司求償歸墊。離岸風電區海難涉及

多個機關(構)，為統一前述延伸之費用之調度，此部分政府可事先採取

有效作為，建議主管機關以靈活性及公平性於各相關機關預先統籌，用

以加強撈救能量。 

由於離岸風場海難事故自身的特殊性，從現行搜救體制來看，單靠

海巡署、空勤總隊、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港務公司港勤拖船等的力量是

不夠的，需搭配民間搜救能量，而我國目前撈救作業的經費是由中央撥

款，這些資金用於實際海上撈救是不夠的，若透過政府事先統籌撈救基

金或撈救費用，可用於提升政府機關(構)於離岸風場撈救船型，亦可彌

補民間搜救的經濟補償。 

4.6.2.2 民間撈救業發展策略 

茲將民間撈救業發展策略分為: 釐清撈救產生之撈救費用和撈救

船舶之拖帶範疇之面向，茲將其論述如下： 

 

因離岸風場區海難撈救當下實屬複雜性之海難事故，故可能會朝

向政府與民間共享搜救資源，而民間撈救業提供的海難救援服務是

一種商業行為，不同於政府的海上人命救援行動，因此待撈救船舶之

船東、保險公司在與民間撈救業者簽署合約前必須慎重考慮，會產生

時間拖延問題，亦會衍伸出一筆「撈救費用」。 

因於離岸風場區之海難撈救難以分清楚為「商業性撈救」或「救

助性撈救」，故此筆撈救費用由何方支付需於事先釐清，以免發生事

故之緊急情況時產生時間拖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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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間撈救業之救難契約形式分為「商業性撈救契約」及「救

助性撈救契約」兩種。其「商業性撈救契約」可分為：港口至港口、

海上至港口。「救助性撈救契約」可分為乾式與濕式兩類，其中乾式

救難包括：擱淺、碰撞、爆炸與失火的救援；至於濕式救難則指船舶

沉沒或船舶擱淺於妨礙航行之處或有污染之虞，依當地港口主管機

關要求將殘殼移除，無論乾式或濕式救難均包括污染預防與油料移

除。 

綜上所述，民間撈救業之「商業性撈救」是以船舶動力協助被拖船

方行進或移動為目的；而「救助性撈救」是將人命撈救於安全狀態為目

的。故可將「商業性撈救」視為不以危險存在要件；而「救助性撈救」

是以危險存在及救助成功為要件。以危險存在為要件，可解決撈救費用

及拖帶範疇之問題釐清。 

4.6.2.3 支援撈救能量發展策略 

茲將民間撈救業發展策略分為: 建立人道救援合作機制和多邊海

上撈救協定之面向，茲將其論述如下： 

 

中華搜救協會經交通部核准指定為我國之兩岸搜救聯繫協調窗

口，直接對中國大陸海上搜救中心協調海難搜救事宜，多年來海峽兩

岸海難搜救機構基於互信互惠原則及海難搜救合作，共同維護臺灣

海峽航運安全，建立人道救援合作機制，提升整體海域安全以及建立

兩岸海峽航安機制及開發搜救資訊管理系統。 

 

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各國正快速的發展搜救能量，並積極與周邊

國家尋求搜救方面的各種合作，故臺灣可朝向締結鄰近國家之「多邊

海上撈救協定」，避免所需他國資源的當下，鄰近國家之船舶、飛行

器、協助撈救人員進入我國海域產生主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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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4 政府、民間和支援搭配撈救能量發展策略 

茲將政府、民間和支援搭配撈救能量發展策略分為: 搭配撈救之協

調性、設立民間自願撈救者組織和建立撈救能量資料庫之面向，茲將其

論述如下： 

 

我國搜救指揮體系縱向為各級政府機關(構)，橫向為各級政府機

關(構)下的指揮系統，難以實現統一民間撈救及協調支援撈救的指揮

體系，將影響撈救效率。故可朝向透過定期召開會議，於各方相互交

流之情況下達成各種共識，並於召開會議時，交流離岸風電之撈救專

業特性。 

 

事先設立民間自願撈救者組織，此方法是國外普遍採用的協助撈

救人員的構成模式，此舉可節省大量人力成本，更提供撈救能量有效

的人力資源。透過民間自願撈救者推廣離岸風電海難撈救之安全常

識，逐步構成對民間自願撈救者的訓練，進而成為民間自願撈救者之

隊伍。 

 

經檢視「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其附表五為海難災害救援能量

表，可進而建立撈救能量資料庫，明確各地撈救單位與各地撈救資源

之直接協調關係，可提高緊急應變之撈救協調效率，以因應離岸風電

區海難之複雜性及專業性。 

4.7 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權與時機 

為使離岸風場發生海難事故時之緊急應變機制能夠迅速、有序、高

效和協調，以減少海難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及損失，政府應廣泛調動各

方資源，充分發揮各方力量的自身優勢及整體效能，本節將針對政府緊

急情況介入權與介入時機進行論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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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權 

有關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權之部分，建議政府改善現有搜救體制，建

立適於離岸風電區之調配機制、統一災害防救事權及海上搜救能量的

協調與指揮權，茲將其面向分述如下： 

 

考量離岸風場發生海難涉及經濟部能源局、交通部航港局、海巡

署，在組織協調上存在一定的困難，因離岸風電區海難救助具有複雜

性和很強的專業性，檢視目前我國之情況，尚無哪個機關(構)能獨立

承擔此項職能，因此我國海上搜救體制是在中央指導下的多元化搜

救。這樣的體制雖有利於發揮各部門作用，整合共享強大的海難搜救

能量，提高海難救助的成功率，但在多元機關(構)也會存在職責不清

、分工不明，易影響救助工作時效。 

 

離岸風電區海難涉及多個機關，為統一災害防救事權，建議政府

參照相關緊急應變機制，指定一主管機關統籌指揮，調度資源並運用

各相關部會專業，以期發揮最大搜救能量。 

 

經檢視我國「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難作業程序」之規定，海

難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時，海巡署即成立

緊急應變中心。其指揮權係指重大災難發生而轄區人力不足時，應即

報請上級單位調派人員或艦艇參與救援，各支援人員及艦艇由災難

發生轄區之單位主官統一指揮。緊急應變中心應與軍事指揮機關建

立資訊溝通管道，協調軍事力量參與海上搜救之緊急應變。 

4.7.2 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時機 

有關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時機之部分，分為搜救效果評估與決策調

整、介入協調民間資源和參與及搜救後期處置之時機，茲將其面向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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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追蹤緊急應變中心之搜救措施，判斷海難事故之發展趨勢，對危

險進行控制、處置及分析，並及時調整搜救決策，採取有效措施，減

少損失、提高緊急應變率和提高搜救成功率。 

 

當政府機關(構)資源能量不足時，由當地港口主管機關協調民間

能量參與或支援海上救援行動，需由政府方指導民間進行救援工作

之安排與配置。 

 

政府於事故後成立專責單位，負責搜救成效之調查工作，將每次

海上緊急救援經驗與專家進行評估，提出改進建議，作為爾後強化預

防，並統計於離岸風場發生海難事故之發生原因、規律並吸取經驗，

以降低於離岸風場海難事故之發生率。 

4.8 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 

綜觀各國文獻之探討，皆能遵循船舶安全管理制度，及國際安全

管理章程，讓海上交通更佳安全，也讓船舶上人員於發生緊急事件時

有一可循之程序。故因應離岸風電區建置所衍生相關船舶安全指南，

於此特擬訂「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將此指南

(作業程序)之總說明及條文敘明如下: 

4.8.1 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總說明 

依據第二章、第三章以及本章前述之我國及現階段國際先進國家

之離岸風電區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之相關文獻、政策與法令分析後

之內容，擬定出針對我國此議題的「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

救助手冊(草案)」，其中包含：「風險分析(海難定義、政策之規定、

組織架構之擬定、法制化之建構、執行機制之規劃、人員能力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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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考量之因素(風險管理目標設定、風險管理規劃、風險管

理執行、擬定風險情境、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風險項目考量之區

域(環境條件、注意事項、風場導航安全、安全通行距離、高風險地

區)、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影響減緩措施、降低風險的措施、緩解措

施(船舶本身)、緩解措施(開發商與營運商遵循)、風險管理之緊急應

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制定撤離及逃生手冊、海上救難作業程序)、

急難救助之緊急應變計畫」之項目。 

爰此，本所增訂「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做

為航行安全作業程序之應用。 

4.8.2 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 

茲將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及其說明整理如表

4-6： 

表4-6 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1. 船舶與岸台通訊 

船舶與岸台通訊為航行安全作業程序之

首要，亦為航行安全重點工作，原則如下

： 

(1) 船舶航行經離岸風電區時，應與鄰近VTS

聯絡，確認於離岸風電區內之其他船舶，

並了解他船進、出離岸風電區之情況，妥

為因應避讓。 

(2) 離岸風機工作船欲進入離岸風電區

時，應經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

發佈航船布告，航船布告應載明作業區域

、日期及船舶資訊，週遭船舶航行時應保

 

船舶與岸台通

訊跟航行安全

息息相關，其可

區分為公眾通

信及遇險與安

全通信，作為氣

象播報、颱風警

告、航行安全資

訊通報、船難與

遇險通報等之

使用，俾利達成

航行安全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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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持持續瞭望，注意避讓離岸風電區及離岸

風機工作船，以策安全。 

(3) 船舶於離岸風電區遇險或發生緊急

事故時，應以VHF第16頻道，與「臺中港

VTS」聯絡，詳細告知事故內容；安全信文

之發送應遵照國際電信聯合會（ITU）所訂

定之無線電通話規定及程序辦理。 

(4) 船舶進出離岸風電區過程中應與港口管制

單位保持密切聯繫，如有緊急事故或異常

狀況發生時，船長應以VHF通報交通部航

港局中部航務中心。 

的，故訂定本項

之規定。 

2. 航行規則  

2.1 鄰近離岸風電區之航行規則 

行駛於鄰近離岸風電區之船舶須遵守交

通部關於船舶之航行規則及相關國際規

範，並隨時與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

保持通報聯繫，一切以航行安全為優先考

量。 

 

制定相關航行

規則做為離岸

風電建置之航

安技術發展考

量之因素。 

2.2 離岸風電區內之航行規則 

離岸風電區內之航行規則並不豁免任何

船舶或其所有人、船長或船員，行駛於離

岸風電區之船舶應充分考慮一切航行和

碰撞的危險以及包括當事船舶條件限制

在內的任何特殊情況，其原則如下： 

1. 行駛於離岸風電區內之各船應經常運

用視覺、聽覺及各種適合當前環境所

有可使用之方法，保持正確瞭望，以期

完全瞭解其處境及碰撞危機。 

 

 

 

制定相關航行

規則做為離岸

風電建置之航

安技術發展考

量之因素，並將

離岸風電區內

所慮及之航行

和碰撞的危險，

將其特殊情況

之航行規則列

於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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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2. 行駛於離岸風電區內之各船應經常以

安全速度航行，俾能採取適當而有效

之措施，以避免碰撞，並在適合當前環

境與情況之距離內，能使船舶停止前

進。 

3. 行駛於離岸風電區內之各船，在決定

安全速度時，應考慮下列各項： 

(1) 能見度之情況。 

(2) 船舶交通密度，包括工作船或其

他船舶之聚集度。 

(3) 船舶之運轉能力，尤應注意當前

情況下之衡止距及迴轉能力。 

(4) 夜間現出之背景亮光，例如來自

岸上之燈光或本船燈光反射之散

光。 

(5) 風、浪及水流之狀況，以及航行險

阻之臨近程度。 

(6) 吃水與可航行水深之關係。 

4. 行駛於離岸風電區內使用雷達之船舶

，應注意： 

(1) 雷達設備之性能、效率及限制。 

(2) 當時使用之雷達掃描距程所受到

之任阿限制。 

(3) 海面狀況、天候及離岸風機干擾

對雷達偵測之影響。 

(4) 在適當之掃描距程，雷達仍可能

無法測知小船或其他漂浮物之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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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5) 雷達己測知之船舶數量、位置及

移動狀況。 

(6) 使用雷達測定附近之船舶或其他

目標之距程時，對能見度可能有

較正確之評估。 

(7) 若裝有雷達並能作業時，應予適

當使用，包括長距程掃描，俾能及

早獲得碰撞危機之警告，並用雷

達測繪或類似之系統設備，觀測

已測出之目標。 

(8) 切勿依據不充分之資料，尤其不

充分之雷達資料，擅作假設。 

5. 離岸風電區內各船舶應利用各種可能

適當方法，在當前環境與情況下，研判

是否有碰撞危機存在，如有任何可疑

之處，此項危機應視為存在。 

6. 在研判是否有碰撞危機存在時，應考

慮下列各項： 

(1) 如駛近船舶之羅經方位無顯著改

變時，碰撞危機應視為存在。 

(2) 雖駛近船舶之方位明顯改變，碰

撞危機有時仍可能存在，尤其當

接近一巨型船舶或一組拖曳船，

或逼近另一船舶時。 

7. 離岸風電區內各船舶應採取任何避碰

措施，如環境許可，應有充份時間早作

明確之行動，並注意優良船藝之施展。 

8. 為避免碰撞而採取之任何航向及(或)

航速之改變，如環境允許，其改變幅度

應足能為他船由目視或雷達所明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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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知，並應避免對航向及(或)航速，作斷

續而微小之變動。 

9. 離岸風電區內各船舶沿狹窄航道或適

航航道行駛，於安全且實際可行時，應

盡量靠近本船右舷航道或適航航道之

外側行駛。 

10. 船舶如橫越狹窄航道或適航航道，對

僅能於狹窄水道或適航航道安全船行

船舶之通行有妨礙時，不得橫越。 

11. 船舶駛近彎航道或狹窄航道或航行航

道區域，由於障礙物之遮蔽可能無法

看見其他船舶，應特別警覺小心航行。 

12. 任何船舶應避免在狹窄航道內錨泊。 

3. 船舶分道航行制 

船舶分道航行制為交通部關於船舶進出

港口之規定，亦為國際規範，因此，離岸

風電區建置後有關船舶進入場區間之航

道，必須遵守分道航行制之規定，原則如

下： 

1. 船舶航行經離岸風電區進港時應依分

道航行制進港。 

2. 進出離岸風電區之船舶，須由分道航

行區水域進、出離岸風電區，嚴禁穿越

分道航行區水域，以維護離岸風電區

之航行安全。 

3. 船舶應盡實際可能避免橫越航行巷道

，如不得已而橫越時，應盡實際可能

以與該巷道一航之通行方向成直角之

艏向橫越之。 

4. 在分道航行制海域內從事維護航行安

全工作之船舶(如: 拖船)，當作業中致

 

分道航行制是

為國際海事組

織制定的海上

交通管理系統，

為維持離岸風

電區及其相關

船舶之安全特

訂定本項之規

定，使航道有限

的資源能充分

利用，以及維護

船舶本身之安

全。惟在分道航

行制海域內，從

事安置、修護或

撈取離岸風機

之船舶，當作業

中致其運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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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其運轉能力受限制時，在其作業所必

要之範圍內，得不遵守本項之規定。 

5. 在分道航行制海域內，從事安置、修護

或撈取離岸風機之船舶，當作業中致

其運轉能力受限制時，在其作業必要

之範圍內，得不遵守本規定。 

力受限制時，得

以豁免本項之

規定。 

4. 進出離岸風電區之船舶號燈與號標 

本節有關號燈之規定，在各種天氣中，自

日出至日沒之間，應予以遵守以下規定： 

1. 本項規定之號燈，得在下列之最小能

見距處可見： 

(1) 長度滿五十公尺之船舶：桅燈六

浬，舷燈三浬，艉燈三浬，拖曳燈

三浬，白、紅、綠或黃色環照燈三

浬。 

(2) 長度滿十二公尺，但未滿五十公

尺之船舶：桅燈五浬，但長度未滿

二十公尺者三浬，舷燈二浬，艉燈

二浬，拖曳燈二浬，白、紅、綠或

黃色環照燈二浬。 

(3) 長度未滿十二公尺之船舶：桅燈

二浬，舷燈一浬，艉燈二浬，拖曳

燈二浬，白、紅、綠或黃色環照燈

二浬。 

(4) 不明顯而部分沒入水中之被施船

或被拖物：白色環照燈三浬。 

2. 航行中之動力船舶應顯示： 

(1) 桅燈一盞於船舶前部。 

 

為維護離岸風

電區之船舶安

全秩序，本航行

指南未規定者

依一九七二年

國際海上避碰

規則航行並應

依該規則顯示

號燈與號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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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2) 第二盞桅燈於前桅燈後方較高處

。長度未滿五十公尺之船舶，得

不顯示此燈，但亦可顯示之。 

(3) 舷燈。 

(4) 艉燈。 

3. 動力船舶拖曳時應顯示： 

(1) 如拖曳長度，即自施船尾端起至

被施物之末端止，超過二百公尺

時，應有桅燈三盞在一垂直線上。 

(2) 舷燈。 

(3) 艉燈。 

(4) 拖曳燈一盞於艉燈之垂直上方。 

(5) 拖曳長度超過二百公尺時，應於

最易見處顯示一菱形號標。 

4. 動力船舶前推他船或旁靠拖曳他船時

應顯示： 

(1) 桅燈二盞於一垂直線上。 

(2) 舷燈。 

(3) 艉燈。 

5. 被拖曳之船舶或物體應顯示： 

(1) 舷燈。 

(2) 艉燈。 

(3) 拖曳長度超過二百公尺時，應於

最易見處，顯示一菱形號標。 

6. 操縱失靈之船舶應顯示： 

(1) 環照紅燈二盞，於最易見處之一

垂直線上。 

(2) 球形或類似之號標二個，於最易

見處之一垂直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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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3) 在水面移動時，除本項規定之號

燈外，應加舷燈及艉燈。 

 

 

7. 運轉能力受限制之船舶應顯示： 

(1) 環照燈三盞於最易見處之一垂直

線上，上下二盞為紅色中間為白

色。 

(2) 號標三個於最易見處之一垂直線

上，上下二個為球形中間為菱形。 

(3) 在水面移動時，除第(1)款規定之

號燈外，應加桅燈一盞或兩盞，舷

燈及艉燈。 

8. 船舶從事離岸風機工程水下作業，致

運轉能力受限制，當對航行存有阻礙

時應加顯示： 

(1) 環照紅燈二盞或球形號標二個於

一垂直線上，以指明阻礙所在之

一側。 

(2) 環照綠燈二盞或菱形號標二個於

一垂直線上，以指明他船可以通

行之一側。 

(3) 錨泊時應顯示本項規定之號燈或

號標。 

9. 從事潛水作業之船舶，因船型關係無

法顯示上述第8項規定之全部號燈與

號標時應顯示： 

(1) 環照燈三盞於最易見處之一垂直

線上，上下二盞為紅色中間為白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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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2) 應懸掛國際代碼信號「A」信號旗

或紅燈以警示他船勿靠近，用以

表示「人員水下工作中，請遠離我

船並慢速行駛」，高度不少於一公

尺，且周遭均可看見。 

10. 擱淺船舶，應於最易見處加置： 

(1) 紅色環照燈二盞，於一垂直線上。 

(2) 球形號標三個，於一垂直線上。 

5. 進出離岸風電區之船舶音響信號與燈光

信號 

此節有關號笛之特別規定之行使，僅限離

岸風電區之船舶，其規定如下：  

1. 「號笛」指其可以發出規定號聲之任

何音響信號器具： 

(1) 「短聲」指歷時約一秒鐘之號聲。 

(2) 「長聲」指歷時四至六秒鐘之號

聲。 

2. 長度滿十二公尺之船舶，應配備號笛

一具及號鐘一具。長度滿一百公尺之

船舶，應加置鑼一面，鑼之音調及音響

不得與鐘聲相混淆。號鐘或鑼或兩者，

得以應能隨時用人工發送規定信號之

其他有類似音響性能之設備代替之。 

3. 長度未滿十二公尺之船舶，可不配備

上述規定之音響信號器具，如未配備

時，應有其他方法以發出有效之音響

信號。 

4. 船舶在互見時，航行中之動力船舶，依

本規則之規定而運轉，得以號笛鳴以

下列信號，以表示其運轉動向： 

 

 

為維護離岸風

電區之船舶安

全秩序，本航行

指南未規定者

依一九七二年

國際海上避碰

規則航行並應

依該規則顯示

音響信號與燈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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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1) 一短聲表示：「我船朝右轉向」。 

(2) 二短聲表示：「我船朝左轉向」。 

(3) 三短聲表示：「我船正在開倒車」

。 

(4) 任何船舶運轉時，可適時重覆發

出燈光信號，以輔助上述規定之

號笛信號。 

5. 船舶在互見時，航行中之動力船舶，依

本規則之規定而運轉，得以燈光信號

以示下列信號，以表示其運轉動向： 

(1) 閃光一次表示：「我正朝右轉向」

。 

(2) 閃光二次表示：「我正朝左轉向」

。 

(3) 閃光三次表示：「我正在開倒車」

。 

(4) 每一閃光歷時約一秒鐘，二閃光

間之間隔約一秒鐘，前後信號之

間隔，不得少於十秒鐘。 

(5) 如裝設本信號所用之號燈時，該

證應為環照白色燈，最小能見距

為五浬。 

6. 互見之船舶互相接近時，不論基於何

種原因，其中一船如不能瞭解對方之

意圖或動向，或疑慮對方是否巳在採

取足以避免碰撞之措施時，該有疑慮

之船，應即以號笛鳴放急促之短聲至

少五響表示疑慮。此項信號得輔之以

至少五短而急促之閃光號燈。 

7. 船舶航行接近彎水道，或狹窄水道或

適航水道，因障礙物遮蔽而可能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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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看到其他船舶，應鳴放號笛一長聲。在

彎水道附近或在障礙物之後，聽到此

信號之任何其他駛近之船，應即以一

長聲回答之。 

8. 船舶在能見度受限制之水域或其附近

時，不論晝夜均應使用本項規定之信

號： 

(1) 在水面移動之動力船舶，應於每

不逾二分鐘之時間，鳴放號笛一

長聲。 

(2) 航行中之動力船舶，但已停俥且

在水面不移動時，應於每不逾二

分鐘之時間，連續鳴放號笛二長

聲，其間隔約二杪鐘。 

(3) 操縱失靈之船舶、運轉能力受限

制之船舶、受吃水限制之船舶、離

岸風機工作船、拖船及從事拖曳

或推頂他船之船舶，應於每不逾

二分鐘之時間，連續鳴放號笛三

聲，即一長聲後，繼以二短聲。 

(4) 被拖船，或一般以上被拖船之最

後一艘被拖船，如有人在船，應於

每不逾二分鐘之時間，運續鳴放

號笛四聲，即一長聲後繼以三短

聲。如實際可行時，此信號應緊接

拖船所發信號之後鳴放之。 

(5) 推頂船與被推頂船緊密連接成一

組合體時，應視為一艘動力船舶，

並應依本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

定鳴放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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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6) 擱淺船舶，應鳴放本條第七項規

定之鐘聲信號，及若有必要之鑼

聲信號。此外，並應於急敲號鐘之

前及緊接其後，以分別而清晰之

節拍，各敲號鐘三下。擱淺船舶可

另加適當之號笛信號。 

9. 任何船舶若需要引起他船之注意，可

使用不致被誤為本航行指南所規定之

任何信號之燈光或音響信號，或以探

照燈光指向危險之所在，惟須不致困

援任何他船。但任何用以引起他船注

意之燈光，應不得被誤為任何助航標

誌。為實施本項規定，高強度間歇光或

旋轉光，如連續閃光，應避免使用。 

6. 進出離岸風電區之船舶遇難信號 

本節所述任何信號，除為表示遇難需要救

助外，一般狀況禁止使用及顯示，以免與

其他一般狀況相混淆，本節所述之規定可

單獨或合併使用或顯示，有效地利用各種

信號工具，以表示遇難及需要救助，發出

求救信號，提高獲救的可能性。 

1. 利用鐵或閃光的金屬物，將陽光反射

到目標物上去。如果陽光強烈，反射光

可達15公里（約8浬）左右，而且從高

處更容易發現。 

2. 信號彈有白天和夜間用兩種： 

(1) 白天使用會發出紅色煙霧之信號

彈，燃燒時間約1～1.5分鐘，天氣

與能見度俱佳之情形下，目視距

離可達10公里（約5浬）。 

 

明述船舶遇難

時悉依 1972年

國際海上避碰

規則之遇難信

號所規範，並需

要救助時，應使

用或顯示之信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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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2) 夜間使用會發出紅色光柱之信號

彈，燃燒時間約1～1.5分鐘，天氣

與能見度俱佳之情形下，目視距

離可達20公里（約10浬）。 

3. 以無線電報或任何其他通信方法，發

送之包含摩斯碼…---…(SOS)之信號。 

4. 以無線電話發出包含口語「Mayday」

一字之信號。 

5. 船舶遇難並需要救助時，應懸掛國際

兩旗信號簡語「NC」作為遇難信號，

用以表示「本船遇險需立即援助」，高

度不少於一公尺，且周遭均可看見。 

6. 船舶遇難並需要救助時，應懸掛國際

代碼信號「V」信號旗或紅燈以警示他

船勿靠近，用以表示「需要幫助」，高

度不少於一公尺，且周遭均可看見。 

7. 氣候因素注意事項 

天然災害造成海難事故發生之機率增加，

因此，航行離岸風電區域附近之船舶，氣

候亦為考量之因素，論述如下： 

1. 受氣候因素影響之船舶須依據國際海

上避碰規則規定避讓。 

2. 當瞬間濃霧產生或能見度受限制時，

於離岸風電區行駛船舶之船長應立即

採取最安全之措施以維護航行安全。 

3. 臺中港濃霧期間為每年二月至五月間

，船舶應遵守「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有

關能見度受限制時之規定，並應保持

VHF第14頻道及第16頻道無線電話守

聽，加強人員瞭望，注意離岸風電區附

 

本節列明可採

取之措施及因

應，因氣候因素

屬危險水域之

範圍應通知過

往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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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近水域航行船舶之動態，以維護各航

行船舶之安全。 

4. 當白天或夜晚之能見度，由信號臺無

法目視到南內堤燈塔或燈塔發光點時

（兩地相隔距離約740公尺），即暫停

船舶進、出港航行作業。 

5. 當白天或夜晚之能見度，由信號臺可

以目視到南內堤燈塔或燈塔發光點，

但無法目視到南外堤燈塔或燈塔發光

點時（兩地相隔距離約1,650公尺），

雷達性能較差或操縱性能較差之船舶

，得暫停船舶進、出港航行作業。 

6. 俟能見度恢復，即由信號臺可以目視

到南防波堤燈塔或燈塔發光點時，則

重新開放船舶進、出港航行作業。 

7. 當瞬間濃霧產生或能見度受限制時，

船舶進、出港之作業，在安全原則下得

由船長自行決定，採取最安全之措施

以維護航行安全。 

8. 在離岸風電區水域，遇到能見度受限

制之情況下及所有其他具有航行危險

之情勢中，當使用艏向或追跡控制系

統時，應能立即建立手動操舵。 

9. 在離岸風電區水域，遇到能見度受限

制之情況下，一船僅憑雷達測到他船

時，應判定是否正在形成緊迫局面和(

或) 存在著碰撞危險。若是如此，應及

早地採取避讓行動，如果這種行動包

括轉向，則應盡可能避免如下各點： 

(1) 除對被追越船外，對正橫前的船

舶採取向左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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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正橫或正橫後的船舶採取朝著

它轉向。 

 

 

8. 緊急事故 

當發生緊急事故或異常狀況發生時之初

步處置可以減少災難的發生或擴大，必須

依據相關手冊與法令之規範進行後續之

處置作為，論述如下： 

1. 緊急事故或異常狀況發生時，離岸風

電區內之船舶應立即依「風險管理及

急難救助手冊」之緊急應變計畫採取

必要之緊急應變措施防範事故擴大。 

2. 凡依「船舶設備規則」規定裝設無線電

裝置之船舶，應攜備國際信號代碼。如

交通部航港局認為有必要使用該信號

之任何其他船舶，亦應攜備該代碼。 

3. 所有行經離岸風電區之船舶應攜備一

份國際海空搜救手冊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IAMSAR)第III冊之最新版本。 

4. 航行在離岸風電區船舶之船長，自任

何來源收到遇險中船舶、飛機或救生

艇筏之信號時，如其船舶所在位置能

提供救助，則負有全速前進以救助遇

險中人員之義務。如可能時，並應通知

該等遇險人員正在前往救助中。 

5. 如船長收到遇險信號後不能前往救助

，或於該事故之情況特殊，認為前往

救助為不合理或不必要者，必須將不

 

當地海域之主

管機關應確保

對其負責水域

之遇險通信與

協調作出安排，

並對其沿岸海

域發生遇險人

員之搜救作出

安排，該等緊急

事故之處置包

括搜救設施之

建立、作業與維

護，而且可能時

提供適當措施

俾對遇險人員、

船隻定位並救

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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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能前往救助遇險人員之理由，記入航

海日誌，並通知適當搜救單位。 

9. 漁船航行之注意事項 

鄰近離岸風電區域之船舶除依上述規定

進行航行外，針對漁船及其航行中之臨時

性行為，為避免衍生出海難事故，鄰近區

域之漁船亦須遵守相關規定，論述如下： 

1. 漁船於鄰近離岸風電區停駛進行作業

時，均應懸掛「R」信號旗以示「我船

處於靜止狀態」或紅燈以警示他船勿

靠近。 

2. 航行於鄰近離岸風電區之漁船，應依

船舶之操縱性能與鄰近船舶保持適當

之安全距離。 

3. 遠離在風電機塔周圍留出足夠的空間

或緩衝區。此作用在於當漁船鄰近離

岸風電區之海域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時

，可讓另一艘船舶需有足夠的海域空

間來進行轉彎以避免碰撞，必避免搭

救之漁船誤入離岸風電區。 

4. 保持離岸風場區之安全距離航行，避

免誤入離岸風電區內。此作用在於漁

船雷達會受這些風力機透過引起反射

和非真實回波的影響，為了大幅降低

雷達受風力機的干擾，並使漁船受影

響，以確保安全。 

 

明訂不同類型

船舶航行之注

意事項，以漁船

之航行安全及

降低風險為目

的，故訂定本項

之規定。 

10. 化學品運載船航行之注意事項 

進入離岸風電區域之船舶除依上述規定

進行航行外，針對危險性船舶及其航行中

之臨時性行為，為避免衍生出海難事故，

 

明訂不同類型

船舶航行之注

意事項，以化學

品運載船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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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區域內之船舶亦須遵守相關規定，論述如

下： 

1. 裝載危險物品之船舶航行於離岸風電

區時，均應懸掛「B」信號旗以示「我

船正在裝載、運輸或者卸下危險品」或

紅燈以警示他船勿靠近。 

 

2. 航行於離岸風電區之化學品運載船，

應依船舶之操縱性能與鄰近船舶保持

適當之安全距離。進出離岸風電區內，

嚴禁任何化學品運載船錨泊或滯留。 

3. 船長因所運送之危險品，對人命、船舶

或其他貨物發生災害時，應自災害發

生地或災害發生最初到達港，分別向

船籍港及到達港之航政機關提出書面

報告，並記載下列事項： 

(1) 災害發生時間。 

(2) 災害發生場所及原因。 

(3) 危險品名稱、數量、容器、包裝及

裝載方法。 

行安全及降低

風險為目的，故

訂定本項之規

定。 

11. 離岸風機運維小型船航行之注意事項 

進入離岸風電區域之船舶除依上述規定

進行航行外，針對離岸風機運維小型船及

其航行中之臨時性行為，為避免衍生出海

難事故，區域內之船舶亦須遵守相關規定

，論述如下： 

1. 離岸風機運維小型船於離岸風電區停

駛進行作業時，均應懸掛「R」信號旗

以示「我船處於靜止狀態」或紅燈以警

示他船勿靠近。 

 

明訂不同類型

船舶航行之注

意事項，以離岸

風機運維小型

船之航行安全

及降低風險為

目的，故訂定本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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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2. 航行於離岸風電區之離岸風機運維小

型船，應依船舶之操縱性能與鄰近船

舶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 

3. 在風電機塔周圍留出足夠的空間或緩

衝區。此作用在於當船上發生任何意

外事件時，可讓另一艘船舶需有足夠

的海域空間來進行轉彎以避免碰撞。 

4. 保持距離離岸風場區之安全距離航行

。此作用在於船舶雷達會受這些風力

機透過引起反射和非真實回波的影響

，為了大幅降低雷達受風力機的干擾

，並使船隻受影響，以確保安全。 

12. 離岸風機組裝重型船航行之注意事項 

進入離岸風電區域之船舶除依上述規定

進行航行外，針對離岸風機組裝重型船及

其航行中之臨時性行為，為避免衍生出海

難事故，區域內之船舶亦須遵守相關規定

，論述如下： 

1. 離岸風機組裝重型船於離岸風電區停

駛進行作業時，均應懸掛「R」信號旗

以示「我船處於靜止狀態」或紅燈以警

示他船勿靠近。 

2. 航行於離岸風電區之離岸風機組裝重

型船，應依船舶之操縱性能與鄰近船

舶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 

3. 在風電機塔周圍留出足夠的空間或緩

衝區。此作用在於當船上發生任何意

外事件時，可讓另一艘船舶需有足夠

的海域空間來進行轉彎以避免碰撞。 

4. 保持距離離岸風場區之安全距離航行

。此作用在於船舶雷達會受這些風力

 

明訂不同類型

船舶航行之注

意事項，以離岸

風機組裝重型

船之航行安全

及降低風險為

目的，故訂定本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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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指南(作業程序) 說明 

機透過引起反射和非真實回波的影響

，為了大幅降低雷達受風力機的干擾

，並使船隻受影響，以確保安全。 

13. 海底電纜舖設重型船航行之注意事項 

進入離岸風電區域之船舶除依上述規定

進行航行外，針對海底電纜舖設重型船及

其航行中之臨時性行為，為避免衍生出海

難事故，區域內之船舶亦須遵守相關規定

，論述如下： 

1. 離岸風機組裝重型船於離岸風電區停

駛進行作業時，均應懸掛「A」信號旗

以示「人員水下工作中，請遠離我船並

慢速行駛」或紅燈以警示他船勿靠近。 

2. 航行於離岸風電區之離岸風機組裝重

型船，應依船舶之操縱性能與鄰近船

舶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 

3. 在風電機塔周圍留出足夠的空間或緩

衝區。此作用在於當船上發生任何意

外事件時，可讓另一艘船舶需有足夠

的海域空間來進行轉彎以避免碰撞。 

4. 保持距離離岸風場區之安全距離航行

。此作用在於船舶雷達會受這些風力

機透過引起反射和非真實回波的影響

，為了大幅降低雷達受風力機的干擾

，並使船隻受影響，以確保安全。 

 

明訂不同類型

船舶航行之注

意事項，以海底

電纜舖設重型

船之航行安全

及降低風險為

目的，故訂定本

項之規定。 

4.9 小結 

離岸風場之海難事故發生原因的資訊獲取，有助於結合相關組織

並協調搜救行動的進行，故在建置完善的離岸風電區海難搜救標準作

業程序前，海難主管機關、相關執行搜救等機關須先瞭解國際上有關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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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風電在發生海難或意外之際，相關的政策制定及法令依據，俾利我國

相關單位制定合宜的政策與法令，並做為未來海難搜救標準作業程序

執行及協調聯繫的依據。將檢視我國有關離岸風電之政策、組織、法制

、執行及人員之缺乏及建議整理如表4-7。 

表4-7 離岸風電之政策、組織、法制、執行及人員之缺乏及建議表 

離岸風電之政策、組織、法制、執行及人員之缺乏及建議表 

項目 離岸風電 建議 

政策 1. 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

畫 

2. 災害防救白皮書 

3.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4. 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 

1. 「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缺乏

航安技術、海難救助等相關議題

討論。 

2. 「災害防救白皮書」欠缺離岸風

電海域海難相關議題，如： 

(1) 海難、災害權責歸屬。 

(2) 海難、災害管轄競合。 

(3) 離岸風電海域不特定海難、

災害情況歸類。 

(4) 離岸風電海域不特定海難、

災害預防作為。 

3.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未規範離

岸風電海域海難相關議題。 

4. 「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是與

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展

最相關之計畫，內容相關之海難

僅區分為甲、乙、丙三級，綜觀

國際上離岸風電區預防發生海

難或意外皆以風險評估與安全

管理之角度，認為離岸風電區可

能伴隨著特殊性海難之發生情

況，因此更需考慮其發生海難之

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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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之政策、組織、法制、執行及人員之缺乏及建議表 

項目 離岸風電 建議 

組織 1.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2.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3. 各機關實施海難救助

事項 

4. 地方政府實施海難救

助事項 

1. 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能源局，海難之主管機關為交通

部，海難執行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若有海洋污染之情事，海洋委

員會為主要負責機關。 

離岸風電海域所發生之海、空難

，若為船舶、飛機碰撞風機組設

備導致輸電線路災害，此時主管

機關有可能產生管轄競合的問

題。 

2. 為因應快速遽變的複合性大規

模災害類型，政府應針對離岸風

電海難救災檢討國搜中心現行

編組、建構高效能的搜救機制、

補強合理的搜救能量。 

3. 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能源局，目前三造之間尚未制定

相關因離岸風電場區所發生海

難之協調聯繫辦法。 

4. 倘若離岸風電場區所發生海難

事件為離岸三海里之內，地方政

府、內政部、海洋委員會地方海

巡隊亦負有救助之責，再加上又

有溢油污染之虞，海洋委員會海

洋保育署亦為主管機關。 

法制 1. 災害防救法 

2. 海污染防治法 

3. 各機關之海難救助規

定 

1. 檢視各機關海難救助事項後，目

前我國缺乏離岸風電區海難急

難救助之規定。各機關之海難救

助規定應納入因應離岸風電海

域所發生之海、空難之相關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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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之政策、組織、法制、執行及人員之缺乏及建議表 

項目 離岸風電 建議 

規定。且可從各個上位法令檢視

並修正(增訂)。 

2. 目前交通部及海洋委員會之所

有海難相關法令非常完備，僅需

於法條中之海難定義補充離岸

風電發生的「特殊海難」之相關

規定即可。 

3. 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能源局，目前尚未規劃離岸風電

發展之海難相關法令規範，如發

生離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經濟部

能源局身為主管機關，可以一起

參與相關規範之責任與義務。此

外，亦可參考日本之作法，制定

專法，並由經濟部能源局依據其

未來之海難救助政策方向擬訂

之。 

 

執行 1.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2. 海難災害防救應變標

準作業流程 

3. 漁船海難災害緊急通

報及應變作業程序 

4.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

上救難作業程序 

1. 離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統籌，可朝

向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主導，俾

利離岸風電海域海難管轄競合

之執行。 

2. 惟目前缺乏離岸風電特殊性海

難應變標準作業流程、缺乏與經

濟部能源局之協調機制、作業機

制，可朝向視不同情況制定不同

的標準作業流程，俾利離岸風電

海域海難之緊急應變以及漁船

於離岸風電海域發生海難之緊

急應變。 

3. 目前缺乏航空器碰障離岸風電

區機組設備之海難應變標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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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之政策、組織、法制、執行及人員之缺乏及建議表 

項目 離岸風電 建議 

業流程、缺乏與經濟部能源局之

協調機制、作業機制，可朝向視

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標準作業

流程。 

人員 1.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教

育 

2.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訓

練 

1. 可朝向由離岸風電主管機關經

濟部能源局負責統籌、規劃、協

調、辦理，並結合海難相關主管

、執行機關、地方相關單位、海

事專業高等院校共同規畫相關

救助訓練課程。 

2. 全球風能組織(GWO)係由風場

業主和風機製造商所組成之非

營利組織，其將協助制定風場開

發時相關之標準與規範，亦提供

離岸風電建設所需的海上求生

及其他技能的標準國際課程。離

岸風電在國外業界已逐漸形成

共識將以全球風能組織(GWO)

安全訓練為基本要求，情況就如

同全世界跨國航行的商船船員

必須要接受航海人員訓練、發證

及航行當值標準(STCW)訓練課

程取得受訓證書一樣。因此，可

朝向借鑒全球風能組織(GWO)

之訓練為離岸風電海難救助訓

練奠定根基。 

資料來源：本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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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船舶監測系統建置與交通流量分析 

第三章節中本所針對我國離岸風電發展趨勢提出一急難救助手冊

與離岸風電風險管理之相關制定辦法，基此，提供當前我國周遭海域及

離岸風電區範圍之船舶統計數據做為制定急難救助手冊與離岸風電風

險管理之相關制定辦法的參考確有其必要性。船舶監測系統建置即是

為了提供離岸風電風險管理相關制訂辦法所需資料而進行相關船舶監

測顯示介面設計與船舶交通流統計分析研究。 

本章節主要是對研究開發技術與成果做一說明，其開發技術與成

果包含：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離岸風電區域及鄰近港區之船舶

交通流資料統計分析、船舶海上位置識別判斷技術、系統資料庫建置等

。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詳細操作說明及我國各風電區範圍之船舶

航行交通流量分析數據如成果報告附錄六與附錄七所示。 

5.1 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 

 

圖5.1 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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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為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之系統畫面，系統所具備之功能

包含：船舶顯示介面重置、船舶種類顯示設定、船舶資訊內容與船舶

AIS資訊顯示設定、風場區域位址顯示、AIS船舶航跡頁面開啟、船舶

航跡時間顯示、船舶歷史航行軌跡查詢等功能。 

表5-1 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建置功能說明 

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 

1 AIS船舶資訊系統主頁面 

AIS船舶資訊系統之主要操作頁面功

能包括船舶顯示介面資訊重置、顯示

船舶種類、顯示船舶資訊內容與AIS

資訊，以及顯示離岸風場區域位置等

功能 

2 AIS船舶航跡頁面 

AIS船舶航跡相關記錄查詢之操作介

面，功能包括船舶航跡時間顯示、船

舶歷史航行軌跡查詢等功能 

AIS船舶資訊系統主頁面 

船舶顯示介面重置功能 
針對系統主頁面進行重置更新頁面

相關資訊 

船舶種類顯示功能 
對顯示介面中所呈現之船舶種類進

行選擇 

船舶AIS資訊內容顯示設定功能 
對顯示介面中所呈現之船舶資訊內

容進行選擇與顯示 

風場區域位置顯示功能 
我國各縣市海域範圍內之離岸風電

場區顯示 

AIS船舶航跡頁面 

船舶航跡時間顯示功能 AIS船舶航跡時間點顯示 

船舶歷史航行軌跡查詢功能 

手動輸入進行AIS船舶歷史航跡日

期查詢設定，並顯示該船舶之航行軌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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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依序對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功能進行相關說明。 

船舶顯示介面重置功能：當系統主頁面左側倒數秒數為0秒時，即

自動重置更新頁面資訊，此外使用者亦可透過手動點擊重置按鈕進行

頁面資訊更新，並重新倒數秒數。船舶種類顯示功能：使用者透過點擊

系統主頁面船舶圖示按鈕，即可進行船舶種類篩選，選擇欲顯示於系統

介面之船舶種類，其船舶種類分別包括漁船、拖船、遊艇、高速船、引

水船、搜索船、客輪、貨輪、郵輪及其它未具體說明之船舶，船舶種類

顯示功能操作畫面如圖5.2所示。 

 

圖5.2 船舶種類顯示 

船舶AIS資訊內容顯示設定功能：主要是顯示船舶相關資訊。使用

者依所需的船舶資訊內容進行顯示設定。使用者設定完成後，點選欲顯

示的船舶，該船舶的船舶資訊將位於系統主頁面左側顯示，如圖5.3與

圖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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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船舶資訊內容設定 

 

圖5.4 船舶資訊內容顯示 

風場區域位置顯示功能：顯示風電區位置。使用者可依據縣市地區

選擇顯示所屬海域範圍的離岸風電區位置，如圖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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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風場區域位置顯示 

AIS船舶航跡頁面開啟：使用者對系統主頁面的AIS船舶圖標雙擊

後，即進入AIS船舶航跡頁面，並會顯示出使用者雙擊的AIS船舶之當

日航行軌跡，操作畫面如圖5.6所示。 

 

圖5.6 AIS船舶航跡頁面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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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航跡時間顯示功能：在AIS船舶航跡頁面中，使用者點擊船舶

的航行軌跡點，系統即顯示出船舶航經該點位置之歷史時間，如圖5.7

所示。 

 

圖5.7 船舶航跡時間顯示功能 

船舶歷史航行軌跡查詢功能：AIS船舶航跡頁面中，使用者亦可透

過設定起始日期與結束日期的方式進行AIS船舶歷史航跡的查詢，操作

畫面如圖5.8所示。 

 

圖5.8 船舶歷史航行軌跡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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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所開發的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可支援交通部航港局、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擬訂船舶航行安全政策、協助落實相關海上及難搜救，

並協助環保署海上溢油汙之處理。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詳細操作

說明如附錄六所示。 

5.2 離岸風電區域船舶交通流分析 

船舶交通流資料主要是對離岸風電區禁航範圍內的船舶數量做一

追蹤統計，並以此判斷離岸風電區內外的船舶航行交通流量，藉以探討

在離岸風電區設置後，航道縮減與離岸風電禁航區設立問題對於海上

船舶航行密度與航道設置之影響性。本節將分別對系統開發時，船舶位

置判斷技術、系統後端資料庫建置以及交通流分析結果做一說明。 

5.2.1 船舶位置判斷 

判斷AIS船舶是否處於離岸風電區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演算法判斷

船舶是否在離岸風電區範圍，由於離岸風電區所規劃之區域範圍為不

規則形狀，因此在判斷船舶是否處於離岸風電區內有一定困難度。為解

決此問題，本所使用Point-in-Polygon (PIP)演算法[16]做為計算船舶座標

點是否在範圍內方法，首先需將風電區與船舶的座標由「二度分帶座標

系統」轉換成「經緯度座標系統」，轉換後再透過PIP演算法判斷船舶是

否在離岸風電區內。 

本所透過經濟部能源局提供的各離岸風電區場址邊界點位座標資

料，再將資料轉換成WGS84經緯度座標後，即可知道風電區邊界四個

點位座標資料。本所以彰化縣外海13號離岸風電區為範例，進行船舶位

置判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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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規劃區域 

資料來源：臺灣環境資訊協會[37] 

表5-2 風電區場址邊界點位座標資料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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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區座標點由TWD97二度分座標轉換成WGS84經緯度座

標，轉換後的座標點與AIS船舶經緯度是同一座標系統，因此可以將經

度座標視為X軸，而緯度座標則視為Y軸。 

表5-3 座標點轉換表 

座標點轉換表 

座標點 TWD97二度分座標 WGS84經緯度座標 

a 157716.94, 2683627.67 120.091188, 24.255568 

b 153204.92, 2676022.70 120.047269, 24.186638 

c 138862.45, 2676799.81 119.906058, 24.192706 

d 143699.29, 2684443.01 119.953097, 24.262041 

彰化外海13號離岸風電區如圖5.10所示，首先離岸風電區邊界線以

A, B, C, D表示，邊界頂點則是以a, b, c, d表示，而後以船舶位置為原點

平行X軸向右畫一射線，計算射線與風電區邊界相交的次數。射線與風

電區邊界相交次數為偶次數代表該船舶未處於風電區內，反之則在風

電區內。 

 

圖5.10 13號離岸風電區邊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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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線段為例，船舶的位置s (sx, sy)如圖5.11所示。 

 

圖5.11 邊界點座標示意圖 

為了計算船舶射線與風電區邊界相交次數，本所以邊界B線段為例

如圖5.11所示。第一步必須先進行船舶緯度(Y軸)位置與離岸風電區邊

界B的緯度(Y軸)位置進行比較，判斷sy是否介於ay與by之間，當船舶位

置如圖5.12所示處於邊界B線段上方(by<ay<sy)與下方(sy<by<ay)時，射線

與離岸風電區邊界無相交，即無須進行後續判斷。 

 

圖5.12 船舶與離岸風電區邊界緯度位置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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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船舶與離岸風電區邊界B的緯度位置在(by≤sy≤ay)的狀況下，無

法確定船舶位置是位於邊界B線段的左方或右方，因此需更進一步進行

船舶經度(X軸)與離岸風電區邊界B線段經度(X軸)比較，判定船舶是否

位於邊界B線段的左方位置，當有船舶位於B線段左方的狀況下，船舶

射線才會與邊界B線段相交。其船舶與離岸風電區邊界經度位置判斷示

意如圖5.13所示。 

 

圖5.13 船舶與離岸風電區邊界經度位置判斷 

如圖5.13所示，當船舶與離岸風電區邊界B的經度位置在(bx≤sx≤ax)

的狀況下，船舶位置會有s1與s2兩種情況，因此必須更進一步判斷船舶

是否位於邊界B線段的左方位置，首先計算出邊界B線段直線方程式，

再將sy帶入B線段直線方程式，求出射線與邊界B線段交點如圖5-14所

示，再依此交點與船舶位置畫一平行X軸線段，藉以比較此交點的經度

(X軸)與船舶經度(X軸)位置，從而判定船舶位置是否位於離岸風電區邊

界B線段左方。 



 

5-12 

 

圖5.14 船舶位置判斷 

最後，船舶判定結果若位於線段左方，則代表射線與風電區邊界相

交，重複上述步驟針對風電區所有邊界線段進行運算。即可判斷船舶是

否位於離岸風電區範圍內。 

5.2.2 系統資料庫建置 

本系統所建置之資料庫主要是收集AIS船舶動態資訊，並在完成

AIS船舶是否處於離岸風電區的判斷識別後，將資訊匯整提供後續系統

顯示介面所使用。首先是AIS船舶資訊資料表的建置，該資料表主要是

儲存船舶航行動態與靜態的AIS資訊，如表5-4與圖5.15所示。 

表5-4 AIS船舶資訊資料表 

AIS船舶資訊資料表 

資訊行名稱 資訊行名稱說明 資訊型態 

IMO_Number 國際海事組織編號 字串 

Call_Sign 呼號 字串 

ShipName 船名 字串 

MMSI 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 浮點數 

Navigational_Status 航行狀態 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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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船舶資訊資料表 

資訊行名稱 資訊行名稱說明 資訊型態 

ROT 迴轉率 字串 

SOG 對地航速 浮點數 

Position_Accuracy 位置準確度 字串 

Longitude 經度 浮點數 

Latitude 緯度 浮點數 

COG 對地航向 浮點數 

True_Heading 真航向 字串 

Time_Stamp 時間標記 數值 

Communication_State 通訊狀態 數值 

Ship_and_Cargo_Type 船舶種類 字串 

Reference_Position_A 船長欄位A 數值 

Reference_Position_B 船長欄位B 數值 

Reference_Position_C 船寬欄位C 數值 

Reference_Position_D 船寬欄位D 數值 

Fixing_Device 定位設備 字串 

ETA 預估到達時間 字串 

MAX_Draught 船舶最大吃水深度深度 浮點數 

Destination 目的地點 字串 

DTE 資料終端機設備 字串 

Gross_Tonnage 總噸位 數值 

Record_Time 接收時間 日期時間 

Receiver_Location 接收位置 字串 

※ Reference_Position_A+Reference_Position_B=船舶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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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船舶資訊資料表 

資訊行名稱 資訊行名稱說明 資訊型態 

※ Reference_Position_C+Reference_Position_D=船船寬度 

 

圖5.15 AIS船舶資訊資料表 

由於後續所建置的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具備船舶航跡歷史

資料查詢功能，因此在建置完AIS船舶資訊資料表後，還需以此另建立

一船舶AIS歷史資料查詢資料表，供使用者查詢船舶航跡紀錄。而後則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所提供的各個風電區場址邊界點座標資料，進行風

電區場址編號資料表與風電區資訊資料表的建置，用以儲存各風電區

場址編號座標位置，如表5-5、表5-6、圖5.16與圖5.17所示。 

表5-5 風電區場址編號資料表 

風電區場址編號資料表 

資訊行名稱 資訊行名稱說明 資訊型態 

id 風電區代號 數值 

area 風電區名稱 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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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最高緯度 字串 

south 最低緯度 字串 

east 最大經度 字串 

west 最小經度 字串 

 

圖5.16 風電區場址編號資料表 

表5-6 風電區資訊資料表 

風電區資訊資料表 

資訊行名稱 資訊行名稱說明 資訊型態 

id 流水號 數值 

location 風電區編號 字串 

area 點位編碼 字串 

Longitude 經度 浮點數 

Latitude 緯度 浮點數 

x 二度分帶座標X 浮點數 

y 二度分帶座標Y 浮點數 

city 縣市 字串 

color 區塊顏色 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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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7 風電區資訊資料表 

 

5.2.3 船舶交通流分析 

本節主要是透過5.2.1節船舶位置判斷技術與5.2.2節系統資料庫所

蒐集的AIS船舶歷史資訊進行船舶交通流量統計分析，藉以探討在離岸

風電區設置後，航道縮減與離岸風電區設立問題對於海上船舶航行密

度與航道設置之影響性。 

 

圖5.18 彰化海域航道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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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數量高居我國各縣市離岸風電區之首，

且彰化離岸風電區設置後，航道縮減與離岸風電區設立使海上船舶航

行必須依據經濟部所規劃之南北向航道行駛，但船舶是否確實依據航

道規劃來行駛，以及船舶航行在規劃航道對於航行安全影響性等都是

不容忽視的一大問題。基此，本節之船舶交通流量分析數據將以彰化離

岸風電區為例，並以單日交通流量統計進行說明，其餘各離岸風電場區

船舶交通流分析數據則收錄於附錄七。藉由5.2.1小節船舶位置判斷技

術與5.2.2小節系統資料庫所蒐集的AIS船舶歷史資訊，即可以熱點分佈

模擬的方式瞭解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場區之海上船舶分佈情形，其彰化

外海離岸風電場區位置與海上船舶熱點分佈數據如圖5.19與圖5.20所

示： 

 

圖5.19 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場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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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0 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熱點分佈(2018年1月17日) 

 

考量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與離岸風電風險管理之相關制定辦

法對於航道規劃後船舶密度與熱點分佈等狀況亦須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在確認離岸風電區範圍與預設南北向航道規劃後，本所更一步針對

航道縮減與南北向航道設立對於海上船舶航行密度影響性做一熱點分

佈模擬，在船舶熱點分佈設定上，本所將其從0艘船舶至100艘以上分為

6個級距，而熱點區間的長寬設定為1.65海里，每個熱點區間範圍約2.7

平方海里。首先對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各個風場駛入船舶數量與船舶

種類進行統計，再將船舶數量數據匯入至彰化海域航道範圍，藉由熱點

分佈方式了解離岸風電區設置後，其離岸風電區與彰化海域航道之船

舶密度分佈情形，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熱點分佈模擬結果如圖5.20所示

。其離岸風電區範圍內之船舶數量與船舶種類統計分析如表5-7與圖

5.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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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2018年1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2018年1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總計 

11號風電區 33 104 3 10 4 154 

12號風電區 27 27 8 11 0 73 

13號風電區 9 4 88 194 0 295 

14號風電區 15 58 8 14 3 98 

15號風電區 12 7 75 179 3 276 

16號風電區 50 27 5 18 5 105 

17號風電區 22 5 63 161 0 251 

18號風電區 36 26 7 22 0 91 

19號風電區 7 2 45 101 0 155 

26號風電區 164 144 177 300 0 785 

27號風電區 23 63 187 270 0 543 

28號風電區 23 44 246 346 0 659 

29號風電區 484 93 110 98 0 785 

西島風電區 331 65 41 64 0 501 

福海風電區 47 25 10 16 0 98 

總計 1283 694 1073 1804 15 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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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1 2018年1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為了解離岸風電場區船舶種類分佈情形，本所進一步針對離岸風

電場區內之船舶種類進行統計，藉以分析及探討該船舶種類頻繁進入

離岸風電場區之因素。以彰化風離岸電區為例，從圖5.22的數據推估，

貨輪與油輪占比較高之原因，可能是因彰化外海風電場區地理位置鄰

近臺中港，貨輪與油輪在航向臺中港區時行經彰化外海風電場區範圍

即容易誤入風電場區內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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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2 2018年1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內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熱點分析與船舶種類統計分析完成後，本所則更進一步以小時為

統計週期針對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的南北向航道進行船舶密度分析，

其分析結果如圖5.23與圖5.24所示： 

 

圖5.23 2018年1月17日-北上航道船舶密度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26.35%

漁船、拖

船、遊艇, 

14.25%

油輪, 

22.04%

貨輪, 

37.05%

客輪,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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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4 2018年1月17日-南下航道船舶密度 

彰化風電區南北向航道劃分後，彰化風電區範圍內的海上船舶需

在南北向航道行駛。本所進一步針對南北向航道上的船舶密度進行分

析，從彰化海域南北向航道預規劃的經緯度座標可以計算出南北向航

道面積在扣除安全間隔帶與航道隔離區後，船舶行駛的南向航面積約

為44.96229平方海里，北向航道面積約為44.95483平方海里，經過計算

後南北向航道的熱點區間被劃分為33個熱點區間。接著本所將南北向

航道船舶平均數量以均勻分佈的方式匯入熱點區間中，並以小時為周

期計算出北上與南下航道船舶密度，如圖5.23與圖5.24所示。 

從圖5.23與圖5.24北上與南下航道船舶密度，可以知道當彰化風電

區南北向航道劃分後，北上航道與南下航道每2.7平方海里平均至少有

一艘以上的船舶於航道上航行。根據World Ocean Council, the Nautical 

Institute & IALA在2013年提出離岸風電區與船舶航道在劃設時，應考

量船舶正常航行使用空間(Path)及安全緩衝區(Safety margin)，以利海上

船舶航行避碰操作。依據報告內容對於船舶正常航行時所使用的空間

(Path)應為船舶長度的4至8倍，而供船舶避碰的安全緩衝區則是8倍船

舶長度加上0.3海里，其距離即為該船舶實施避碰操作所需的航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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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它船舶與該避碰航行船舶之間還須具至少500公尺以上的安全

隔離帶，安全緩衝區定義如圖5.25所示： 

 

圖5.25 安全緩衝區定義 

資料來源：World Ocean Council, the Nautical Institute & IALA[17] 

從圖5.22可了解航行彰風海域的船舶種類多數為油輪與貨輪，研究

假設以長度400公尺的油輪為例，8倍船舶長度加上0.3海里，該船舶實

施避碰操作的航行空間須1.72海里寬，若再加上與其它船舶相距至少

500公尺以上的安全隔離帶，該船舶的航行避碰操作寬度即須具備1.98

海里以上才符合World Ocean Council, the Nautical Institute & IALA之安

全緩衝區規範。依據圖5.23與圖5.24密度數據來看，假設圖5.20船舶熱

點分佈位置平均位於各熱點區間的中心點，由於兩熱點區間中心點彼

此相距距離為1.65海里，船舶相間距離不足2海里狀況下，即存在船舶

發生碰撞的可能性。且從圖5.22可知道航行彰風海域的船舶種類多數為

油輪與貨輪，若以World Ocean Council, the Nautical Institute & IALA之

安全緩衝區規範來檢視，船舶長度400公尺以上之油輪、貨輪其安全緩

衝區寬度至少須達到1.98海里寬度，然現行臺灣所規劃的航道寬度約9

海里，航道先扣除安全間隔帶與航道隔離區，南下與北上的航道僅剩2

海里，因此航道上船舶航行將具一定的風險程度。 

本所之船舶交通流量數據是以彰化風電區為例，其2至6月份船舶

交通流量相關統計結果如圖5.26至圖5.50，而其餘各風電區之船舶資料

量化統計與交通流量分析數據如附錄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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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6 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熱點分佈(2018年2月14日) 

表5-8 2018年2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2018年2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1號風電區 28 56 4 17 5 0 110 

12號風電區 20 14 22 37 0 0 93 

13號風電區 12 5 129 352 2 0 500 

14號風電區 26 14 17 22 5 1 85 

15號風電區 32 9 116 324 4 1 486 

16號風電區 22 42 8 20 5 0 97 

17號風電區 40 15 113 302 0 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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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8號風電區 8 38 13 34 0 0 93 

19號風電區 26 10 86 205 0 0 327 

26號風電區 186 189 238 533 0 2 1148 

27號風電區 36 101 286 474 0 1 898 

28號風電區 44 69 378 624 1 1 1117 

29號風電區 414 116 158 174 0 1 863 

西島風電區 356 84 51 116 0 1 608 

福海風電區 82 31 12 37 0 1 163 

總計 1332 793 1631 3271 22 9 7058 
 

 

圖5.27 2018年2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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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8 2018年2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內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圖5.29 2018年2月14日-北上航道船舶密度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8.87%

漁船、拖船、

遊艇, 11.24%

油輪, 23.11%

貨輪, 46.34%

客輪, 0.31% 引水船、搜索

船,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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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0 2018年2月14日-南下航道船舶密度 

從2月份分析統計結果可以知道2月份船舶數量較1月份船舶數量

多，因此2月份航道船舶密度稍比1月份來的高。而3至6月份船舶交通流

量分析結果與1至2月份分析結果大抵相同，其3至6月份船舶交通流量

相關統計結果如圖5.31至圖5.50所示。由1至6月份船舶交通流量分析結

果來看，則可看出當時間接近夏天時，航道於特定時間區間內的船舶密

度攀升幅度越大，表示進入夏季時，船舶航行於航道的比例越高，船舶

發生碰撞的機率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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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1 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熱點分佈(2018年3月15日) 

表5-9 2018年3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2018年3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1號風電區 61 143 2 21 3 0 230 

12號風電區 100 58 10 48 0 0 216 

13號風電區 24 50 110 353 1 0 538 

14號風電區 30 69 5 24 1 0 129 

15號風電區 39 29 90 353 2 0 513 

16號風電區 21 39 5 20 2 0 87 

17號風電區 56 30 82 317 1 0 486 

18號風電區 23 48 6 39 0 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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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9號風電區 91 26 61 190 0 0 368 

26號風電區 185 275 332 579 1 0 1372 

27號風電區 57 142 368 539 1 0 1107 

28號風電區 51 104 434 687 1 0 1277 

29號風電區 195 171 221 180 0 0 767 

西島風電區 182 175 73 109 0 0 539 

福海風電區 52 57 21 34 0 0 164 

總計 1167 1416 1820 3493 13 1 7910 

 

圖5.32 2018年3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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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3 2018年3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內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圖5.34 2018年3月15日-北上航道船舶密度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4.75%

漁船、拖船、

遊艇, 17.90%

油輪, 23.01%

貨輪, 44.16%

客輪, 0.16% 引水船、搜索

船,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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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5 2018年3月15日-南下航道船舶密度 

 

圖5.36 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熱點分佈(2018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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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2018年4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2018年4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總計 

11號風電區 72 107 9 23 7 218 

12號風電區 57 44 14 43 0 158 

13號風電區 50 33 119 386 1 589 

14號風電區 22 71 11 28 8 140 

15號風電區 38 23 92 353 6 512 

16號風電區 63 45 8 22 7 145 

17號風電區 74 46 89 319 0 528 

18號風電區 51 30 8 40 0 129 

19號風電區 103 37 71 213 0 424 

26號風電區 228 281 256 563 0 1328 

27號風電區 44 108 281 559 0 992 

28號風電區 25 76 366 698 2 1167 

29號風電區 160 185 171 154 0 670 

西島風電區 129 136 55 85 0 405 

福海風電區 49 65 15 25 0 154 

總計 1165 1287 1565 3511 1165 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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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7 2018年4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圖5.38 2018年4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內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5.85%

漁船、拖船、

遊艇, 17.11%

油輪, 20.63%

貨輪, 46.01%

客輪,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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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9 2018年4月15日-北上航道船舶密度 

 

圖5.40 2018年4月15日-南下航道船舶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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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 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熱點分佈(2018年5月15日)  

表5-11 2018年5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2018年5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1號風電區 41 59 9 31 9 0 149 

12號風電區 18 52 13 64 0 0 147 

13號風電區 66 56 132 462 5 0 721 

14號風電區 42 32 8 24 8 0 114 

15號風電區 104 39 98 448 10 1 700 

16號風電區 58 50 14 22 6 0 150 

17號風電區 101 44 98 417 3 0 663 

18號風電區 84 53 12 47 0 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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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9號風電區 135 50 81 280 0 0 546 

26號風電區 239 279 326 656 0 6 1506 

27號風電區 50 100 373 642 1 0 1166 

28號風電區 30 80 457 785 0 0 1352 

29號風電區 133 173 213 166 0 1 686 

西島風電區 81 119 58 97 0 1 356 

福海風電區 54 84 9 29 0 2 178 

總計 1236 1270 1901 4170 42 11 8630 

 

圖5.42 2018年5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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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3 2018年5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內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圖5.44 2018年5月15日-北上航道船舶密度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5.17%

漁船、拖船、

遊艇, 14.76%

油輪, 21.91%

貨輪, 47.58%

客輪, 0.48% 引水船、搜索

船,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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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5 2018年5月15日-南下航道船舶密度 

 

圖5.46 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熱點分佈(201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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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 2018年6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2018年6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

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11號風電區 39 21 5 17 6 0 0 88 

12號風電區 65 38 11 46 0 0 0 160 

13號風電區 37 34 150 399 0 1 0 621 

14號風電區 52 26 6 22 5 0 0 111 

15號風電區 76 33 122 383 5 2 0 621 

16號風電區 22 19 9 20 2 0 0 72 

17號風電區 32 24 108 380 0 1 0 545 

18號風電區 11 13 10 37 0 0 0 71 

19號風電區 23 11 84 244 0 1 0 363 

26號風電區 113 187 270 561 0 2 1 1134 

27號風電區 31 92 338 543 0 0 0 1004 

28號風電區 39 96 421 696 0 0 2 1254 

29號風電區 45 92 162 151 0 0 2 452 

西島風電區 46 67 48 82 0 0 2 245 

福海風電區 17 37 13 25 0 0 1 93 

總計 648 790 1757 3606 18 7 8 6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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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7 2018年6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圖5.48 2018年6月-彰化外海離岸風電區內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1.38%

漁船、拖船、

遊艇, 12.75%

油輪, 24.86%

貨輪, 50.59%

客輪, 0.25%
引水船、搜索

船, 0.10%
高速船,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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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9 2018年6月15日-北上航道船舶密度 

 

圖5.50 2018年6月15日-南下航道船舶密度 

 



 

 



 

6-1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從先進國家之離岸風電航安技術發展背景、沿革與規章內容、相關

法規條文之解釋，以及因應作業方式，並藉由制度化、系統化的管理，

詳加瞭解後可達成保障離岸風電區之海上安全並建立完善航安技術安

全管理制度，讓海上交通更佳安全。 

本研究之離岸風電區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之相關文獻、政策與法

令研析成果，分別擬定「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

案)」及「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指南」草案，因此，可將本所之交通流

量分析數據及資訊系統研析成果、AIS船舶資訊系統應用於「離岸風電

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及「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指南

」草案之中，對於日後離岸風電區發生海難事故，有助於資源整合與分

之合作之規劃與執行。 

6.1 結論 

6.1.1 AIS船舶資訊系統顯示介面開發與交通流分析結果 

本所將船舶資料進行篩選，並依風電區統計進入區域內船舶數量，

由圖表呈現統計分析結果，依圖表分析結果可明確了解船舶在風電區

內航行數量，並可看出經常有船舶航行在離本島較近的風電區，因此對

風電區規劃需相當謹慎。本所持續開發計畫之工作內容，收集風電區國

內外的技術和資訊，加強開發中之系統功能，使此系統更加人性化，讓

相關單位能快速上手，方便管理掌控船舶動態。 

風電區內的風機造價昂貴，不易進行維修，鑑此，本所提出一透過

系統自動監測船舶，提供船舶路徑查詢，當前船舶位置顯示，為了避免

損失，透過此系統得知船舶是否進入風電區，使相關單位及時告知該船

舶之船長進行迴避，減少意外發生。確保我國於風電區等相關災害防範

能建立完善的預防、監測及災害應變因應措施，有效保障我國國人生命

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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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離岸風電區域船舶交通流分析可得出船舶航行於航道中有壅塞

現象的狀況，在加入安全緩衝區寬度後才勉強解除壅塞現象，倘若船舶

災害事故發生於航道時，航道則可能會出現壅塞現象產生，因此救援期

間航道保持流暢狀況尤為重要。 

6.1.2 國外離岸風電相關文獻研析結果 

在歐洲的整體規範中，歐洲風能協會制定風力安全的工作 – 緊急

規範指南(Working the wind safely：Guidelines on emergency arrangements 

including first aid)，用作提供離岸風電場運營緊急安排的基本、進階資

訊的一般指南。另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MCA)所制定的離岸可再生能源安裝：搜索與救助及緊急應變

的要求、指南及操作注意事項(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s: 

Requirements, Guidance and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s for Search and 

Rescue and Emergency Response)規定指出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的政

策，以及指南、建議及具體要求(如有必要)，以協助和實施搜索與救援

以及其他緊急應變。另瑞典SSPA船舶設計公司、VATTENFALL能源公

司與瑞典能源局共同出版「評估海上風電場運輸風險的方法」。國際上

他國政府建構風險管理安全相關手冊，詳載離岸風電之背景、沿革與規

章內容、相關法規條文之解釋，以及因應作業方式，並藉由制度化、系

統化的管理，詳加瞭解後可達成保障離岸風電之航行安全並建立完善

的離岸風電之航行安全管理制度[18]。 

6.1.3 國內離岸風電相關政策及法令研析結果 

在「災害防救白皮書」方面，其為國家災害防救基本方針，尚欠缺

新興產業離岸風場海域發生事故之災害防救，離岸風場海域一旦發生

船舶擱淺、碰撞等事件時，如何正確及有效的處置將更加攸關船舶損壞

及海洋環境災害的影響。鑑於這是一個新興產業，並且在訂定法規或緊

急災害防救程序之初不能設想所有可能的情景及情況，可參考其他國

家從試驗、操演及事故中汲取的教訓進行未來的調整，已達滾動式修正

災害防救白皮書檢討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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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方面，我國商船主管機關是交通部航

港局；漁船主管機關是農委會漁業署，上述兩者需依災害防救法第1條

依主管機關核定災害防救事項，擬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但是兩者主管

機關不同，針對離岸風電所擬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的事項會有差異。 

6.1.4 擬定「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 

臺灣現行海難搜救實務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沒有一套完整離岸風

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展的「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

草案)」可供參考，也因此導致也許在未來實務上，在「防災、減災、

救災」之議題將會常常面臨海難、災害權責歸屬及管轄競合、責任區劃

分、搜救作業流程不明確等的問題。爰此，本所以「離岸風電區航行風

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為主要研究目的，除針對不同類型之海

事案件建立明確完整之風險管理外，更希冀未來本研究內容能擴大應

用於臺灣離岸風電海域海難搜救實務上，臺灣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

術發展作出貢獻。有關本所之建議，論述如下： 

 

 

 

 

 

 

目前「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內容(第三

章3.2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之必要性)包含：「風險分析(海難定義、

政策之規定、組織架構之擬定、法制化之建構、執行機制之規劃、人員

能力之培養)、風險項目考量之因素(風險管理目標設定、風險管理規劃

、風險管理執行、擬定風險情境、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風險項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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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區域(環境條件、注意事項、風場導航安全、安全通行距離、高風

險地區)、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影響減緩措施、降低風險的措施、緩解

措施(船舶本身)、緩解措施(開發商與營運商遵循)、風險管理之緊急應

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制定撤離及逃生手冊、海上救難作業程序)、急

難救助之緊急應變計畫」之項目。 

6.1.5 擬訂「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指南草案」 

離岸風電區海難救助具有複雜性和很強的專業性，檢視目前我國

之情況，尚無哪個機關(構)能獨立承擔此項職能，因此我國海上搜救體

制是在中央指導下的多元化搜救。這樣的體制雖有利於發揮各部門作

用，整合共享強大的海難搜救能量，提高海難救助的成功率。但在多元

機關(構)也會存在職責不清、分工不明，易影響救助工作時效。 

離岸風電區建置對於我國來說極具發展潛力，且於綠色能源發展

佈局上離岸風電區的建置亦是我國政府再生能源發展主力目標之一，

但目前國內對於離岸風電區相關準則、規範的制定上尚未完善，一旦離

岸風電區發生事故，相關單位無法依準則進行處理事故，事故有可能演

變成災難。 

爰此，因應離岸風電區建置所衍生相關災害防救，建議訂定「離岸

風電建置之航行指南草案」，做為相關機關(構)針對未來海難發生時之

海難搜救標準作業程序執行及協調聯繫的依據。 

6.1.6 我國撈救業能量不足 

離岸風電建置後之船舶於離岸風電區航行，發生海難事故之相關

撈救能量因應能量明顯不足，由於離岸風電建置時將會有各種大型之

工作船舶航行於港口與建置區之間，政府與民間之搜救船舶目前皆缺

乏針對此類海難之搜救能量，在技術方面，皆缺乏此類的搜救經驗與專

家，國外之搜救能量亦屬民間支援居多，臺灣若發生此類海難事故時尋

求國外搜救能量支援，將付出大筆救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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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 

6.2.1「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之擬定 

從國際安全管理章程的規章內容、相關法規條文以及因應作業方

式，皆有其制度化、系統化的管理，並建立完善的船舶安全管理制度，

此即各國針對航行安全所追求的目標。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訂

定「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其架構與「行政機關風險管理與

危機處理作業基準」相同，並作為協助各部會推動整合性風險管理及危

機處理之實務性操作參考依循。故「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

助手冊(草案)」提供風險管理、緩解措施及急難救助方面的規劃，可於

離岸風場發生海上事故時使用這些資訊。此手冊目的在於確定離岸風

電場發展的主要或潛在風險，並揭示這些風險如何控制，亦建議離岸風

電相關業者須自我擬定風險管理手冊報請相關主(業)管機關核備。 

6.2.2「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指南草案」之擬訂 

綜觀各國文獻之探討，皆能遵循船舶安全管理制度，及國際安全管

理章程，讓海上交通更佳安全，也讓船舶上人員於發生緊急事件時有一

可循之程序。行政院將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融入日常作業與決策運作，

以降低災害之可能及後果，並訂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

處理作業基準」。此基準係原則性之指南，作為協助各部會推動整合性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之參考依循，並藉由「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

冊」，引導各部會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並進行實務性操作，故因應離岸風

電區建置所衍生相關災害防救，建議於此特擬訂「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

指南草案」。 

6.2.3 培養離岸風電海難救助教育與訓練之人員 

綜觀各國政府因應離岸風電航安需求之政策、組織、法令、執行等

面向，最後皆強調教育與訓練的重要性。此外，國際海事組織有關訓練

之規定，係以確保施工維修人員於離岸工作船上之航行安全，進而使後

續大規模之離岸風場的建置與維護，能在符合國內環境條件及國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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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業安全要求下，達成安裝與發電目標，並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

基此，離岸風電業者亦須自我培訓相關作業人員具備離岸風電海難救

助之能力，並搭配政府相關機關(構)在「防災、減災、救災」議題上之

共同參與。 

6.2.4 強化我國與國際搜救組織交流 

因離岸風場海域發生海難為新型態之案件，建議我國強化國際搜

救組織交流，海難搜救具有強烈的突發性，涉及預測、監控、緊急處置

、傷患救治。 

6.2.5 加強我國撈救能量 

目前我國離岸風場發生海難之撈救能量明顯不足，建議可事先提

出各機關(構)適可用於離岸風力機間、離岸風場航道之各種拖船船型。

政府可規劃與民間海難救難公司建立合作關係，以便緊急事故時可以

縮短決策時間，並透過政府事先統籌撈救基金或撈救費用，可用於提升

政府機關(構)於離岸風場撈救船型，亦可彌補民間搜救的經濟補償。各

風電業者自行備妥一定之救援能量，以處理風場或周遭海域海難事故。 

6.3 成果效益及後續應用情形 

6.3.1 成果效益 

經分析我國離岸風電區域及鄰近港區之船舶交通流資料統計，系

統開發時，透過建構一個由AIS資料庫，達到船舶位置判斷技術、系統

後端資料庫建置。AIS船舶資訊系統可使離岸工作船航行於離岸風電區

之限制水域時，可自動獲得來往船隻的各類資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減

少船舶和各類海難事故的發生。 

故於實際應用時，由於離岸風電區之障礙物，會使雷達無線電波被

阻擋，無法探測到障礙於離岸風電區海域環境情況，盲目相信雷達會使

離岸工作船之駕駛員措手不及，因此在識別AIS船舶是否處於風電禁航

區內有一定難度。為解決此問題，使用point in polygon演算法做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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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座標點是否在範圍內方法，首先需將風電區與船舶的座標由「二度

分帶座標系統」轉換成「經緯度座標系統」，轉換後再透過PIP演算法識

別船舶是否在風電區內。 

基此，擬定「離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案)」提

供風險管理方面的規劃，並擬訂「離岸風電建置之航行指南草案」，結

合離岸風電區船舶AIS資料庫與顯示介面系統，做為離岸風場航行安全

之依據。 

6.3.2 後續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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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AIS 船舶資訊系統介面操作說明  

本系統具備之功能包含，查詢AIS船舶相關資訊、風電區位址顯

示與船舶歷史軌跡紀錄，以下為系統功能介紹。 

 

首先，船舶種類是依照船舶類型進行區分，不同類型的船舶以不

同顏色標示做為分類，如表1所示。船舶種類中本所又依據船舶航行

速度區分成不同圖示表示，如表2所示。而後，則將船舶種類顏色與

航行速度形狀相結合，做為系統中所顯示的船舶資訊圖示進行表示。 

     表1 船舶種類                     表2 船速分類 

船舶種類 船舶圖示  船速(節) 船舶圖示 

漁船、拖船、遊艇 
 

 0節 
 

高速船 
 

 
1~5節 

 

引水船、搜索船 
 

 
6~10節 

 

客船 
 

 
11~15節 

 

貨輪 
 

 
15節以上 

 

郵輪 
 

 
0節 

 

未具體說明的船舶 
 

   

 

系統主頁面左側倒數秒數為0秒時，即自動重置更新頁面資訊，

若秒數不為0秒時，使用者亦可手動點擊重置符號按鈕進行頁面資訊

更新，並重新倒數秒數，介面操作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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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船舶顯示介面重置功能 

 

使用者點擊主頁面左側之船舶設定按鈕，再點選「船舶種類」選

項，即可選擇欲顯示之船舶種類並更新於主頁面，介面操作如圖2至

圖4所示。 

 

圖2 船舶種類顯示功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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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船舶種類顯示功能(2) 

 

圖4 船舶種類顯示功能(3) 

 

 

使用者點擊主頁面左側之船舶設定按鈕，再點選「船舶資訊」選

項，即可選擇欲顯示之船舶資訊。使用者設定完成後，點選欲顯示的

船舶，該船舶的船舶資訊將位於系統主頁面左側顯示介面操作如圖5

至圖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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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船舶AIS資訊內容顯示設定功能(1) 

 

圖6 船舶AIS資訊內容顯示設定功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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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船舶AIS資訊內容顯示設定功能(3) 

 

 

圖8 船舶AIS資訊內容顯示設定功能(4) 

 

 

使用者點擊主頁面左側風場區域按鈕，選擇欲顯示風電區範圍，

介面操作如圖9至圖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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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風場區域位置顯示功能(1) 

 

圖10 風場區域位置顯示功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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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風場區域位置顯示功能(3) 

 

使用者雙擊主頁面上之船舶，則可開啟AIS船舶航跡頁面，並顯

示該船舶當日航跡，介面操作如圖12、圖13所示。 

 

 

圖12 開啟AIS船舶航跡頁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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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開啟AIS船舶航跡頁面(2) 

 

在進入AIS船舶航跡頁面後，使用者可點擊介面上該船舶任一點

航跡，即可查看該船舶航經該點的日期與時間，介面操作如圖14、圖

15所示。 

 

圖14 船舶航跡時間顯示功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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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船舶航跡時間顯示功能(2) 

 

在系統船舶航跡頁面中，使用者點擊航跡頁面左側的查詢航行軌

跡按鈕後，即可根據使用者欲顯示船舶航行軌跡的時段，並可輸入起

始日期與結束日期，以查詢該AIS船舶歷史航跡資訊，並更新於系統

介面中進行顯示，介面操作如圖16至圖18所示。 

 

圖16 船舶歷史航行軌跡查詢功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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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船舶歷史航行軌跡查詢功能(2) 

 

圖18 船舶歷 史航行軌跡查詢功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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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船舶資料量化統計及航行交通流量分析  

 

表1 全臺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全臺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總計 

1號風電區 347 162 1 18 0 528 

2號風電區 31 41 2 16 0 90 

3號風電區 6 3 0 0 0 9 

4號風電區 0 5 0 3 0 8 

5號風電區 4 18 3 13 0 38 

6號風電區 10 23 2 7 0 42 

7號風電區 144 91 7 72 0 314 

8號風電區 2 19 88 168 2 279 

11號風電區 33 104 3 10 4 154 

12號風電區 27 27 8 11 0 73 

13號風電區 9 4 88 194 0 295 

14號風電區 15 58 8 14 3 98 

15號風電區 12 7 75 179 3 276 

16號風電區 50 27 5 18 5 105 

17號風電區 22 5 63 161 0 251 

18號風電區 36 26 7 22 0 91 

19號風電區 7 2 45 101 0 155 

26號風電區 164 144 177 300 0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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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總計 

27號風電區 23 63 187 270 0 543 

28號風電區 23 44 246 346 0 659 

29號風電區 484 93 110 98 0 785 

30號風電區 111 78 325 451 0 965 

31號風電區 22 43 362 425 0 852 

32號風電區 5 22 199 180 0 406 

33號風電區 127 293 9 17 8 454 

34號風電區 131 381 27 11 1 551 

35號風電區 44 76 9 16 1 146 

36號風電區 218 225 0 7 4 454 

西島風電區 331 65 41 64 0 501 

福海風電區 47 25 10 16 0 98 

總計 2485 2174 2107 3208 31 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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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全臺風電區一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圖2 全臺風電區一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24.84%

漁船、拖船、

遊艇, 21.73%
油輪, 21.06%

貨輪, 32.06%

客輪,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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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全臺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全臺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1號風電區 537 318 6 30 0 0 0 891 

2號風電區 17 28 4 28 0 0 0 77 

3號風電區 0 0 0 2 0 0 0 2 

4號風電區 12 2 3 7 0 0 0 24 

5號風電區 18 30 6 15 0 0 3 72 

6號風電區 55 45 5 11 0 0 1 117 

7號風電區 270 103 32 125 0 0 0 530 

8號風電區 10 13 164 319 1 0 0 507 

11號風電區 28 56 4 17 5 0 0 110 

12號風電區 20 14 22 37 0 0 0 93 

13號風電區 12 5 129 352 2 0 0 500 

14號風電區 26 14 17 22 5 1 0 85 

15號風電區 32 9 116 324 4 1 0 486 

16號風電區 22 42 8 20 5 0 0 97 

17號風電區 40 15 113 302 0 0 0 470 

18號風電區 8 38 13 34 0 0 0 93 

19號風電區 26 10 86 205 0 0 0 327 

26號風電區 186 189 238 533 0 2 0 1148 

27號風電區 36 101 286 474 0 1 0 898 

28號風電區 44 69 378 624 1 1 0 1117 

29號風電區 414 116 158 174 0 1 0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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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30號風電區 100 103 557 835 0 0 0 1595 

31號風電區 40 57 628 825 0 1 0 1551 

32號風電區 18 29 329 334 0 0 0 710 

33號風電區 148 327 65 31 12 0 0 583 

34號風電區 116 592 243 9 1 6 0 967 

35號風電區 22 70 29 26 2 0 0 149 

36號風電區 230 385 0 9 4 0 0 628 

西島風電區 356 84 51 116 0 1 0 608 

福海風電區 82 31 12 37 0 1 0 163 

總計 2925 2895 3702 5877 42 16 4 15461 



 

附2-6 

 

圖3 全臺風電區二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圖4 全臺風電區二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8.92%

漁船、拖船、

遊艇, 18.72%

油輪, 23.94%

貨輪, 38.01%

客輪, 0.27% 引水船、搜索

船, 0.10%

高速船,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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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全臺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全臺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1號風電區 468 310 3 30 2 0 2 815 

2號風電區 45 42 6 22 0 0 0 115 

3號風電區 2 6 1 2 0 0 0 11 

4號風電區 1 9 1 8 0 0 0 19 

5號風電區 5 40 6 12 0 0 1 64 

6號風電區 31 31 7 11 0 0 0 80 

7號風電區 179 103 44 171 0 0 0 497 

8號風電區 13 25 216 347 2 0 0 603 

11號風電區 61 143 2 21 3 0 0 230 

12號風電區 100 58 10 48 0 0 0 216 

13號風電區 24 50 110 353 1 0 0 538 

14號風電區 30 69 5 24 1 0 0 129 

15號風電區 39 29 90 353 2 0 0 513 

16號風電區 21 39 5 20 2 0 0 87 

17號風電區 56 30 82 317 1 0 0 486 

18號風電區 23 48 6 39 0 1 0 117 

19號風電區 91 26 61 190 0 0 0 368 

26號風電區 185 275 332 579 1 0 0 1372 

27號風電區 57 142 368 539 1 0 0 1107 

28號風電區 51 104 434 687 1 0 0 1277 

29號風電區 195 171 221 180 0 0 0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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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30號風電區 56 138 599 903 1 0 0 1697 

31號風電區 41 113 578 843 0 0 0 1575 

32號風電區 18 60 282 322 0 0 0 682 

33號風電區 495 749 14 34 16 0 0 1308 

34號風電區 81 571 76 12 2 0 0 742 

35號風電區 37 173 19 29 5 0 0 263 

36號風電區 132 681 0 17 7 0 1 838 

西島風電區 182 175 73 109 0 0 0 539 

福海風電區 52 57 21 34 0 0 0 164 

總計 2771 4467 3672 6256 48 1 4 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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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全臺風電區三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圖6 全臺風電區三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6.09%

漁船、拖船、

遊艇, 25.94%

油輪, 21.33%

貨輪, 36.33%

客輪, 0.28%引水船、搜索

船, 0.01%

高速船,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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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全臺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全臺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1號風電區 183 345 3 28 3 0 1 563 

2號風電區 17 62 2 25 0 0 0 106 

3號風電區 0 2 0 1 0 0 0 3 

4號風電區 1 2 4 0 0 0 0 7 

5號風電區 6 25 4 7 0 0 0 42 

6號風電區 10 22 4 8 0 1 0 45 

7號風電區 144 131 23 143 0 1 0 442 

8號風電區 49 52 226 399 7 0 0 733 

11號風電區 72 107 9 23 7 0 0 218 

12號風電區 57 44 14 43 0 0 0 158 

13號風電區 50 33 119 386 1 0 0 589 

14號風電區 22 71 11 28 8 0 0 140 

15號風電區 38 23 92 353 6 0 0 512 

16號風電區 63 45 8 22 7 0 0 145 

17號風電區 74 46 89 319 0 0 0 528 

18號風電區 51 30 8 40 0 0 0 129 

19號風電區 103 37 71 213 0 0 0 424 

26號風電區 228 281 256 563 0 0 0 1328 

27號風電區 44 108 281 559 0 0 0 992 

28號風電區 25 76 366 698 2 0 0 1167 

29號風電區 160 185 171 154 0 0 0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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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30號風電區 52 126 519 887 2 0 0 1586 

31號風電區 39 87 520 874 1 0 0 1521 

32號風電區 24 45 263 332 1 0 0 665 

33號風電區 431 618 19 24 20 0 0 1112 

34號風電區 70 440 101 20 0 0 1 632 

35號風電區 29 115 17 23 1 0 1 186 

36號風電區 514 552 0 4 9 0 0 1079 

西島風電區 129 136 55 85 0 0 0 405 

福海風電區 49 65 15 25 0 0 0 154 

總計 2734 3911 3270 6286 75 2 3 1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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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全臺風電區四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圖8 全臺風電區四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6.79%

漁船、拖船、

遊艇, 24.02%

油輪, 20.09%

貨輪, 38.61%

客輪, 0.46%引水船、搜索

船, 0.01% 高速船,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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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全臺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全臺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1號風電區 142 351 0 28 2 0 0 523 

2號風電區 25 58 2 26 0 0 0 111 

3號風電區 1 11 1 4 0 0 0 17 

4號風電區 3 10 5 5 0 0 0 23 

5號風電區 12 50 5 13 0 0 0 80 

6號風電區 28 34 4 13 0 0 0 79 

7號風電區 128 147 26 185 0 1 0 487 

8號風電區 47 55 263 480 1 0 0 846 

11號風電區 41 59 9 31 9 0 0 149 

12號風電區 18 52 13 64 0 0 0 147 

13號風電區 66 56 132 462 5 0 0 721 

14號風電區 42 32 8 24 8 0 0 114 

15號風電區 104 39 98 448 10 1 0 700 

16號風電區 58 50 14 22 6 0 0 150 

17號風電區 101 44 98 417 3 0 0 663 

18號風電區 84 53 12 47 0 0 0 196 

19號風電區 135 50 81 280 0 0 0 546 

26號風電區 239 279 326 656 0 6 0 1506 

27號風電區 50 100 373 642 1 0 0 1166 

28號風電區 30 80 457 785 0 0 0 1352 

29號風電區 133 173 213 166 0 1 0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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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30號風電區 79 128 594 1061 0 0 0 1862 

31號風電區 45 87 669 1041 1 0 0 1843 

32號風電區 25 62 305 353 0 0 0 745 

33號風電區 178 303 9 46 12 0 0 548 

34號風電區 58 347 70 14 0 0 0 489 

35號風電區 27 138 19 33 4 0 1 222 

36號風電區 845 807 0 14 14 0 0 1680 

西島風電區 81 119 58 97 0 1 0 356 

福海風電區 54 84 9 29 0 2 0 178 

總計 2879 3858 3873 7486 76 12 1 1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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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全臺風電區五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圖10 全臺風電區五月份彰化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5.83%

漁船、拖船、

遊艇, 21.22%

油輪, 21.30%

貨輪, 41.17%

客輪, 0.42% 引水船、搜索

船, 0.07%

高速船,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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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全臺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全臺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1號風電區 180 247 7 35 0 0 0 469 

2號風電區 12 19 6 27 0 1 0 65 

3號風電區 0 3 0 2 0 0 0 5 

4號風電區 0 3 0 4 0 1 0 8 

5號風電區 4 31 3 12 0 1 0 51 

6號風電區 14 15 3 12 0 1 0 45 

7號風電區 60 212 36 144 1 2 0 455 

8號風電區 33 35 215 403 3 0 0 689 

11號風電區 39 21 5 17 6 0 0 88 

12號風電區 65 38 11 46 0 0 0 160 

13號風電區 37 34 150 399 0 1 0 621 

14號風電區 52 26 6 22 5 0 0 111 

15號風電區 76 33 122 383 5 2 0 621 

16號風電區 22 19 9 20 2 0 0 72 

17號風電區 32 24 108 380 0 1 0 545 

18號風電區 11 13 10 37 0 0 0 71 

19號風電區 23 11 84 244 0 1 0 363 

26號風電區 113 187 270 561 0 2 1 1134 

27號風電區 31 92 338 543 0 0 0 1004 

28號風電區 39 96 421 696 0 0 2 1254 

29號風電區 45 92 162 151 0 0 2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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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30號風電區 60 114 561 905 0 0 2 1642 

31號風電區 49 73 681 865 0 0 0 1668 

32號風電區 23 29 336 292 0 0 0 680 

33號風電區 147 170 24 59 1 0 0 401 

34號風電區 60 373 49 25 0 0 1 508 

35號風電區 26 159 15 45 1 0 0 246 

36號風電區 351 545 1 3 6 0 1 907 

西島風電區 46 67 48 82 0 0 2 245 

福海風電區 17 37 13 25 0 0 1 93 

總計 1667 2818 3694 6439 30 13 12 1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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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全臺風電區六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圖12 全臺風電區六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1.36%

漁船、拖船、

遊艇, 19.21%

油輪, 25.18%

貨輪, 43.88%

客輪, 

0.20%

引水船、搜索

船, 0.09%

高速船,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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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新北市風電區位置 

 

圖14 新北市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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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新北市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圖16 新北市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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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新北市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圖18 新北市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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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新北市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圖20 桃園市風電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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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桃園市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圖22 桃園市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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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桃園市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圖24 桃園市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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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桃園市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圖26 桃園市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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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新竹縣風電區位置 

 

圖28 新竹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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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新竹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圖30 新竹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附2-28 

 

圖31 新竹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圖32 新竹縣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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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新竹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圖34 新竹市風電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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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新竹市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圖36 新竹市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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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新竹市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圖38 新竹市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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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新竹市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圖40 新竹市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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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苗栗縣風電區位置 

 

圖42 苗栗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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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苗栗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圖44 苗栗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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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苗栗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圖46 苗栗縣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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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苗栗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圖48 苗栗縣風電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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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苗栗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圖50 苗栗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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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苗栗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圖52 苗栗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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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苗栗縣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圖54 苗栗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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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彰化縣風電區位置 

表7 彰化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彰化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總計 

11號風電區 33 104 3 10 4 154 

12號風電區 27 27 8 11 0 73 

13號風電區 9 4 88 194 0 295 

14號風電區 15 58 8 14 3 98 

15號風電區 12 7 75 179 3 276 

16號風電區 50 27 5 18 5 105 

17號風電區 22 5 63 161 0 251 

18號風電區 36 26 7 22 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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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總計 

19號風電區 7 2 45 101 0 155 

26號風電區 164 144 177 300 0 785 

27號風電區 23 63 187 270 0 543 

28號風電區 23 44 246 346 0 659 

29號風電區 484 93 110 98 0 785 

西島風電區 331 65 41 64 0 501 

福海風電區 47 25 10 16 0 98 

總計 1283 694 1073 1804 15 4869 

 

 

圖56 彰化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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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彰化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表8 彰化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彰化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1號風電區 28 56 4 17 5 0 110 

12號風電區 20 14 22 37 0 0 93 

13號風電區 12 5 129 352 2 0 500 

14號風電區 26 14 17 22 5 1 85 

15號風電區 32 9 116 324 4 1 486 

16號風電區 22 42 8 20 5 0 97 

17號風電區 40 15 113 302 0 0 470 

18號風電區 8 38 13 34 0 0 93 

19號風電區 26 10 86 205 0 0 327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26.35%

漁船、拖船、

遊艇, 14.25%

油輪, 22.04%

貨輪, 37.05%

客輪,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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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26號風電區 186 189 238 533 0 2 1148 

27號風電區 36 101 286 474 0 1 898 

28號風電區 44 69 378 624 1 1 1117 

29號風電區 414 116 158 174 0 1 863 

西島風電區 356 84 51 116 0 1 608 

福海風電區 82 31 12 37 0 1 163 

總計 1332 793 1631 3271 22 9 7058 

 

 

圖58 彰化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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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彰化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表9 彰化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彰化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1號風電區 61 143 2 21 3 0 230 

12號風電區 100 58 10 48 0 0 216 

13號風電區 24 50 110 353 1 0 538 

14號風電區 30 69 5 24 1 0 129 

15號風電區 39 29 90 353 2 0 513 

16號風電區 21 39 5 20 2 0 87 

17號風電區 56 30 82 317 1 0 486 

18號風電區 23 48 6 39 0 1 117 

19號風電區 91 26 61 190 0 0 368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8.87%

漁船、拖船、

遊艇, 11.24%

油輪, 23.11%

貨輪, 46.34%

客輪, 0.31% 引水船、搜索

船,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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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26號風電區 185 275 332 579 1 0 1372 

27號風電區 57 142 368 539 1 0 1107 

28號風電區 51 104 434 687 1 0 1277 

29號風電區 195 171 221 180 0 0 767 

西島風電區 182 175 73 109 0 0 539 

福海風電區 52 57 21 34 0 0 164 

總計 1167 1416 1820 3493 13 1 7910 

 

 

圖60 彰化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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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彰化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表10 彰化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彰化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總計 

11號風電區 72 107 9 23 7 218 

12號風電區 57 44 14 43 0 158 

13號風電區 50 33 119 386 1 589 

14號風電區 22 71 11 28 8 140 

15號風電區 38 23 92 353 6 512 

16號風電區 63 45 8 22 7 145 

17號風電區 74 46 89 319 0 528 

18號風電區 51 30 8 40 0 129 

19號風電區 103 37 71 213 0 424 

26號風電區 228 281 256 563 0 1328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4.75%

漁船、拖船、

遊艇, 17.90%

油輪, 23.01%

貨輪, 44.16%

客輪, 0.16% 引水船、搜索

船,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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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體說明 

的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總計 

27號風電區 44 108 281 559 0 992 

28號風電區 25 76 366 698 2 1167 

29號風電區 160 185 171 154 0 670 

西島風電區 129 136 55 85 0 405 

福海風電區 49 65 15 25 0 154 

總計 1165 1287 1565 3511 1165 7559 

 

 

圖62 彰化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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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彰化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表11 彰化縣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彰化縣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11號風電區 41 59 9 31 9 0 149 

12號風電區 18 52 13 64 0 0 147 

13號風電區 66 56 132 462 5 0 721 

14號風電區 42 32 8 24 8 0 114 

15號風電區 104 39 98 448 10 1 700 

16號風電區 58 50 14 22 6 0 150 

17號風電區 101 44 98 417 3 0 663 

18號風電區 84 53 12 47 0 0 196 

19號風電區 135 50 81 280 0 0 546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5.85%

漁船、拖船、

遊艇, 17.11%

油輪, 20.63%

貨輪, 46.01%

客輪,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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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總計 

26號風電區 239 279 326 656 0 6 1506 

27號風電區 50 100 373 642 1 0 1166 

28號風電區 30 80 457 785 0 0 1352 

29號風電區 133 173 213 166 0 1 686 

西島風電區 81 119 58 97 0 1 356 

福海風電區 54 84 9 29 0 2 178 

總計 1236 1270 1901 4170 42 11 8630 

 

 

圖64 彰化縣風電區五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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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 彰化縣風電區五月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表12 彰化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彰化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船舶種類 

 

 

風電區 

未具

體說

明的

船舶 

漁船 

拖船 

遊艇 

油輪 貨輪 客輪 
引水船 

搜索船 

高

速

船 

總計 

11號風電區 39 21 5 17 6 0 0 88 

12號風電區 65 38 11 46 0 0 0 160 

13號風電區 37 34 150 399 0 1 0 621 

14號風電區 52 26 6 22 5 0 0 111 

15號風電區 76 33 122 383 5 2 0 621 

16號風電區 22 19 9 20 2 0 0 72 

17號風電區 32 24 108 380 0 1 0 545 

18號風電區 11 13 10 37 0 0 0 71 

19號風電區 23 11 84 244 0 1 0 363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5.17%

漁船、拖船、

遊艇, 14.76%

油輪, 21.91%

貨輪, 47.58%

客輪, 0.48% 引水船、搜索

船,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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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號風電區 113 187 270 561 0 2 1 1134 

27號風電區 31 92 338 543 0 0 0 1004 

28號風電區 39 96 421 696 0 0 2 1254 

29號風電區 45 92 162 151 0 0 2 452 

西島風電區 46 67 48 82 0 0 2 245 

福海風電區 17 37 13 25 0 0 1 93 

總計 648 790 1757 3606 18 7 8 6834 

 

 

圖66 彰化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交通流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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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彰化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種類統計數據 

 

 

圖68 雲林縣風電區位置 

  

未具體說明的

船舶, 11.38%

漁船、拖船、

遊艇, 12.75%

油輪, 24.86%

貨輪, 50.59%

客輪, 0.25%
引水船、搜索

船, 0.10%
高速船,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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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9 雲林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圖70 雲林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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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雲林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圖72 雲林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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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 雲林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圖74 雲林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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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5 台南市風電區位置 

 

圖76 台南市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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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7 台南市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圖78 台南市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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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9 台南市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圖80 台南市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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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 台南市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圖82 高雄市風電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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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 高雄市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圖84 高雄市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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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5 高雄市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圖86 高雄市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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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7 高雄市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圖88 高雄市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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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9 屏東縣風電區位置 

圖90 屏東縣風電區一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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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 屏東縣風電區二月份船舶數據 

 

圖92 屏東縣風電區三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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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3 屏東縣風電區四月份船舶數據 

 

圖94 屏東縣風電區五月份船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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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5 屏東縣風電區六月份船舶數據 

 

圖96 2018年1月17日-北上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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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7 2018年1月17日-南下航道 

 

圖98 2018年2月14日-北上航道 

  



 

附2-68 

 

圖99 2018年2月14日-南下航道 

 

圖100 2018年3月15日-北上航道 



 

附2-69 

 

圖101 2018年3月15日-南下航道 

 

圖102 2018年4月15日-北上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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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3 2018年4月15日-南下航道 

 

圖104 22018年5月15日-北上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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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5 2018年5月15日-南下航道 

 

圖106 2018年6月15日-北下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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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7 2018年6月15日-南下航道 

 

 

  



 

 

 

 

 

 

 

 

 

 

附錄三 

第2.5~2.9節各國比較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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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 2.5~2.9 節各國比較分析表  

 

國家 歐洲 日本 英國 瑞典 美國 

指 

南 

或 

政 

策 

來 

源 

歐洲風能協

會（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EWEA） 

政府之離岸

風電建置政

策 

英國海事及

海岸救援局

(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

MCA)所制定

的離岸可再

生能源安

裝：搜索與

救助及緊急

應變的要

求、指南及

操作注意事

項(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s: 

Requirements, 

Guidance and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

s for Search 

and Rescue 

and 

Emergency 

Response)規

定指出英國

海事及海岸

救援局的政

SSPA 船舶設

計公司；

VATTENFAL

L 能源公

司；瑞典能

源局共同出

版「評估海

上風電場運

輸風險的方

法」 

 

北海與歐洲

共同體亦出

版「Bonn協議

反污染手冊」

（ Bonn 

Agreement 

Counter-

Pollution 

Manual） 

政府制定相

關法律以因

應離岸風電

的航安需

求，其中，

清潔水條款

（Clean 

Water Act；

CWA）第

404 條及「河

流與港口法

（Rivers and 

Harbors 

Act；

RHA）」第

10 條規定了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USACE）

有關海上風

電管理之責

任，此為風

險管理的來

源規定。 

美國「清潔

水條款(Clean 

Water Act; 

CWA)」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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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及指

南、建議及

具體要求

（如有必

要），以協助

和實施搜索

與救援以及

其他緊急應

變。 

404 條規範疏

浚或填充材

料進入美國

水域，包括

填補開發。

規定在疏浚

或填充材料

可能排放到

美國水域之

前需要許可

證，除非該

活動豁免第

404 條之規定

(例如: 某些

農業和林業

活動)。執行

CWA 第 404

條之單位為

美國陸軍工

兵部隊(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及美國國家

環境保護局

(Environment

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其美

國陸軍工兵

部隊係公共

工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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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築管理

機構。故於

離岸風電設

施建設許可

和批准時引

用 CWA 第

404 條作為離

岸風電之開

發許可規

範，CWA 第

404 條使離岸

風電水域之

潛在影響降

至最低，故

發揮將風險

降低之作

用。 

而「河流與

港口法

(Rivers and 

Harbors Act; 

RHA)」第 10

條主要係規

範在任何港

口、運河、

航道建造，

以任何方式

挖掘或填

埋，或以任

何方式改變

或修改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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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運

河、航道，

亦使離岸風

電水域之潛

在影響降至

最低，故發

揮將風險降

低之作用。 

制 

度 

之 

優 

點 

在執行方面，

必須執行緊

急應變演習。

這些演習需

要進行評估，

以確保正確

和有效的控

制。其緊急應

變 計 畫

（ Emergency 

Response 

Plan；ERP）需

要定期或在

發生重大事

故或瀕臨失

敗之後或在

發生任何變

化（例如人

員，設備等）

後進行審查

並在必要時

進行更新。在

這些更新中，

制定「緊急時

對應計畫」。 

並且，需要該

計畫相關的

港灣管理者

的修正。作為

緊急時對應

對象的事項

(作為其他關

係機關、警

察、消防、當

地自治體等

必要時加入)。 

 

將有搜救及

救助經驗者

加入，可增加

「緊急時對

應計畫」之價

值性。 

訂定緊急合

作 計 劃

（ Emergency 

Response Co-

operation 

Plan ；

ERCoP），該

計劃將在［離

岸風機］施工

前進行 

1.設計方面 

(1) 所有風

力發電

機

（Wind 

Turbine 

Generato

rs；

WTG）

及其他

海上可

再生能

源安裝

Bonn 協議在

緊急計劃方

面，由於以

下原因，風

電場的存在

將對搜索和

救援有益，

包括： 

1.每個風力機

結構上都會

塗上一個字

母數字標識

符號，海岸

警衛隊和其

他救援機構

將制定一個

計劃，顯示

每座風機塔

的位置，從

而幫助他們

規劃救援行

動。 

2.風力渦輪機

實施安全區 

在 Block 

Island 風電場

建設期間，

USCG 在每

個風機位置

附近實施了

一個臨時的

500 碼（英美

長度單位=3

英尺）安全

區，並向承

租人提交了

包含建築規

劃資訊的

「當地航行

通告」。由於

Block Island

風電場靠近

岸邊，同時

娛樂划船盛

行，因此海

上風電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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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考慮演

習，吸取的教

訓和工作性

質的變化。 

（Offsho

re 

Renewab

le Energy 

Installati

ons；

OREI）

獨立構

造均將

標有清

晰可見

的獨特

識別標

誌，這

些標識

可從海

平面上

的所有

的船隻

及上空

的飛機

（直升

機及固

定翼

（fixed 

wing））

看到。 

(2)每個標

誌都應由

船隻可見

的低強度

結構將具有

附接的救援

線路，並且

可以在棄船

或落水之後

作為水中人

員的避難場

所。 

3.工作船將定

期在該地區

進行風電場

維護，這些

船舶將能夠

協助該地區

遇險的船

舶。 

 

於有意興建

該項目的船

民來說非常

受歡迎。由

於公眾利

益，USCG

在執行禁區

時受到（最

初）維護安

全區的挑

戰。對於未

來的 NYS

（New York 

State）及其

他美國離岸

風力發電專

案來說，這

不太可能成

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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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亮，

從而使構

造能夠以

合適的距

離目視以

避免與其

發生碰

撞。識別

標誌的大

小與照明

亮度相結

合將使得

在正常的

能見度條

件及所有

已知的潮

汐條件

下，觀察

員

（observ

er）可以

清楚地看

到它們位

於海平面

以上 3 公

尺處，並

且距離風

力機至少

為 150 公

尺。 

2.運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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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事控制

中心

（Marine 

Control 

Centre）

或雙方同

意的單一

聯絡點，

於每天

24 小時

都有人值

班。 

(2)所有的

海上搜救

協調中心

（Mariti

me 

Rescue 

Co-

ordinatio

n 

Centre；

MRCC）

將被告知

中央控制

室

（Central 

Control 

Room）

的聯繫電

話號碼或



 

附3-8 

國家 歐洲 日本 英國 瑞典 美國 

單個聯絡

點（反之

亦然）。 

(3)控制室

操作員或

單個聯絡

點將依據

海上搜救

協調中心

（MRCC

）的要求

立即啟動

風力發電

機組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

WTGs）

的關閉程

序，並依

照

MRCC

的要求將

WTGs 保

持在適當

的關閉位

置，直到

從

MRCC

接收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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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啟動

WTGs 安

全的通

知。 

英國海事及

海岸救援局

（MCA）有義

務在海上可

再生能源裝

置（OREI）佔

用的海域提

供 SAR 應變，

因此，英國海

事及海岸救

援局為離岸

風電風險及

安全的主要

負責機關。 

臺灣也可比

較辦理，風險

管理手冊也

必須要有審

查機關。 

制 

度 

之 

缺 

點 

歐洲離岸風

電風險管理

規定指南，

旨在用作提

供離岸風電

場運營緊急

安排的基

本、進階資

在發生緊急

情況的情況

下，假如由於

海況而不易

進入海域，還

需要制定落

水者的搜救

及部件的除

英國海事及

海岸救援局

為該行業提

供海上緊急

應變管理課

程，以使海事

協調員、安裝

管理者、船員

海域減少後

果的措施： 

1.私人或公務

的拖船協助

需要能夠及

時到達發生

事故的船

舶，並且應

雖然在歐洲

無處不在，

但美國只有

幾個 GWO

認證的課程

及培訓中

心。現有課

程著重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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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一般指

南。但這些

指導原則不

應被視為技

術文件。 

 

風險管理手

冊或指南是

為了特定目

的，將明確

客觀的資訊

傳達給特定

對象，目的

通常是告

知、教導、

說明、解釋

或記錄，透

過清楚、扼

要、客觀的

文字，傳達

具有實用價

值的資訊內

容，應被視

為技術文

件。 

去作業等程

序。制定該計

劃時，如在離

岸風力發電

設施附近發

現漂流物，需

向有關機構

報告進行清

除時，有可能

需要停止海

上風力發電

設施的運行。

這也是需要

考慮的。為

此，離岸風電

場營運商需

要事先與有

關單位進行

協商，以使運

行平穩。 

 

應是政府單

位建立一個

協商平臺進

行協商，而非

離岸風場營

運商自行協

商。 

轉移船（Crew 

Transfer 

Vessel；CTV）

船員以及任

何其他可能

參與緊急情

況管理和應

變的公司工

作人員都能

接受培訓並

了解正確的

程序和在特

區和其他緊

急情況下應

遵循的程序。 

 

在臺灣海事

協調員、船員

轉移船（Crew 

Transfer 

Vessel；CTV）

船員應當受

過 STCW 

2010 包括基

礎急救、防火

及基礎滅火、

人員求生技

能、人員安全

與社會責任

等四個科目

之訓練。而安

該有足夠的

拉力來防止

事故船舶的

漂移。 

前往救援的

船舶這麼做

的話，可能

會產生二次

風險 

1.應制定溢油

緊急應變計

劃，並提供

足夠的應變

能力。 

2.應在風電場

內或附近進

行特定區域

與溢油緊急

應變部門的

定期培訓。 

3.應由引水人

引入從作業

船基地港到

工作區的導

航通道，以

及協調作業

船的航行管

制員。 

 

岸風能行業

提供服務；

然而，沒有

提供完整的

GWO 海上生

存課程所需

的培訓設施

及課程材

料。基本的

離岸安全歸

納及緊急培

訓（Basic 

Offshore 

Safety 

Induction and 

Emergency 

Training；

BOSIET）是

一項海上求

生培訓計

劃，提供的

大致相當於

GWO 課程。

BOSIET 專為

石油及天然

氣工作者設

計，可在美

國墨西哥灣

地區的各種

設施上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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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管理者，像

是安裝風機

的工程師，其

非船員，受訓

制度因應背

景的不同而

有所轉變。 

開 

發 

商 

與 

營 

運 

商 

主 

導 

事 

項 

1.雇主應採取

必要的措施

進行急救、

消防及撤離

工作人員，

以適應活動

的性質和企

業或企業的

規模，並考

慮在場的其

他人員。 

2.雇主應安排

任何必要的

與外部服務

的聯繫，特

別是關於急

救、緊急醫

療護理，救

援工作及消

防。 

 

風力機開發

商必須提供

了一份通用

1.離岸風電場

電力營運商

要考慮到離

岸風電場可

能會阻礙到

其他船舶航

行時的地

形，導航設

備輔助設施

和對其他目

標的捕捉和

識別的可能

性。 

2.離岸風力發

電營運商需

制定離岸風

力發電設施

的安裝及運

用對船用雷

達及其他電

子行號設備

帶來的影響

可能性的計

劃。 

為了協助英

國海事及海

岸救援局評

估建議佈署

內的 SAR 應

變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開

發商需要向

英國海事及

海岸救援局

提供詳細的

計劃和草案。 

減輕風電場

事故後果的

措施 

1.在碰撞期間

盡可能使船

上的損害減

小，這需確

保風力機結

構損壞維持

在較低水

平，並且

WPP 的塔

架、殼體及

風力機葉片

在發生碰撞

時，大部分

是從船上脫

離的。 

2.以「碰撞友

善型

（collision-

friendly）」

方式對風力

機周圍進行

雖然美國海

岸防衛隊沒

有明確要求

海上求生訓

練，但雇主

應提供或安

排海上生存

培訓，為離

岸工作人員

及訪客準備

與海上施工

相關的風

險。全球風

能組織

（GWO）是

離岸風電建

設所需的海

上生存及其

他技能的標

準國際課程

提供商。依

據美國紐約

或美國其他

地區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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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且每

臺風力機都

須提供。此

逃生和撤離

手冊盡可能

包括： 

1.便攜式消防

設備的位

置。 

2.急救設備的

位置和內

容。 

3.逃生路線。 

4.使用特定的

個人防護裝

備和下降裝

置作為逃生

路線設備。 

5.供應時，使

用防墜落設

備工作的救

援設備的位

置。 

6.供應時，如

果擱淺，口

糧和設備的

位置。 

7.如何將永久

安裝的緊急

應變下降裝

置安裝在其

3.另外，離岸

風電場營運

商在設備安

裝之後，在

開始運轉前

確認對雷達

圖像等實際

的影響，必

要時需通知

相關各方。 

結構施工，

即使用護舷

物或防撞碰

墊

（fenders）

等。 

3.對變壓器

（transform

ers）使用環

保冷卻劑

（coolant）

。 

4.為 WPP 配

備快速關機

及緊急制

動。 

5.安裝風力機

的高度應使

碰撞船隻的

機組不至於

被轉子葉片

撞擊。 

6.為變電站配

備直升機平

臺並安裝救

助拖船及

SAR 船的對

接或停靠

（docking）

可能性。 

7.使用專屬的

律，GWO 培

訓不是必需

的。但是，

雇主必須滿

足

OSHA(Occup

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

n)的培訓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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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位置。 

8.描述可用的

緊急停機系

統、水平旋

翼的機械阻

塞、俯仰和

偏航運動，

包括安全運

行、應用和

拆卸的風速

以及應用和

拆除閉鎖裝

置的說明。 

9.使用擔架疏

散傷員的程

序。 

10.所有可預

見的緊急情

況（包括撤

離和逃

生）。 

ID 標記每

個離岸風

場，以簡化

搜索及救援

行動。 

8.製作安全手

冊並準備緊

急計劃。電

纜應覆蓋在

地面上，以

便在緊急錨

定

（anchoring

）情況下將

危險情況降

至最低。 

政府

機關

主導

事項 

政府和廠商

應建構一個

協商平臺，作

為緊急應變

通信的最後

一步，建議在

緊急情況下

與新聞界和

其他利益相

關方進行溝

1.根據設施的

規格和安

裝，可能對

駕船者的視

覺等影響很

大，所以需

要聽取港口

利益相關者

意見的同

時，並與有

英國海事及

海岸救援局

(MCA) 出 版

「海上可再

生能源裝置

海上航行安

全和緊急風

險 評 估 方

法」，公布風

力發電場邊

政府機關觀

察及控制船

隻與其操作 

清潔水條款

Clean Water 

Act（CWA）第

404 條及「河

流與港口法

Rivers and 

Harbors 

Act(RHA) 」

第 10 條規定

了 U.S.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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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關機構（海

上安全部

門，地區航

空公司等）

進行確認。 

2.離岸風電場

的營運商，

港口對船舶

經理，所以

需要聽取港

口利益關係

人意見的同

時，向港口

管理人確認

等及時注意

對船舶用雷

達等設備。 

界與航運路

線「安全距

離」計算的指

南，以及出版

「評估海上

風電場海上

航行安全風

險的方法」說

明潮汐流可

能會影響航

行安全，並增

加避免碰撞

期間擱淺或

船隻反應不

良的風險。政

府亦出版「航

行安全：海上

可再生能源

裝置（OREIs）

- 關於英國航

海實務、安全

和緊急應變

的指南」。 

 

英國海事及

海岸救援局

為該行業提

供海上緊急

應變管理課

程 

 

英國海事及

Corps of 

Engineers

（USACE）有

關海上風電

管理之責任，

此為風險管

理的來源規

定。並由美國

海岸防衛隊

（USCG）及

紐約能源研

究和發展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為

其負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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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救援局

主要負責： 

1.制定海事標

準和規範； 

2.檢查和驗證

船舶適用的

國際和國家

安全和環境

保護標準的

符合性以及

航海人員的

能力標準； 

3.為航海人員

提供服務； 

4.監測海岸和

海域，並對

應緊急情

況。 

 

英國海事及

海岸救援局

並規範安全、

環境兩大目

標： 

1.安全：透過

事故預防和

有效的搜救

協調和應

變，提高船

舶、海上和

沿海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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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2.環境：透過

對船舶的監

測和對污染

事件的應

變，保護海

洋環境。 

   



 

 

 

 

 

 

 

 

 

 

附錄四 

我國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項目說明表 

 



 

 



 

附4-1 

 
附錄四  我國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  

項目說明表  

我國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項目說明表 

項目 說明 

序言  

本手冊提供風險管理、緩解措施方

面的規劃，可於離岸風場發生海上事故

時使用這些資訊。此手冊目的在於確定

離岸風電場發展的主要或潛在風險，並

揭示這些風險如何控制，離岸風電相關

業者如何與風險管理合作並提供建議。 

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需要定

期、在發生重大事故之後、在發生任何

變化(例如：人員、設備等)後進行審查

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在這些更新中，

必須考慮吸取的教訓、工作性質的變

化、新技術或程序的開發或法律與規範

要求進行更改。如果需要修改「風險管

理及急難救助手冊」，需要將修改後的

手冊提交給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手

冊將每兩年進行一次審查。 

可能參與風險管理和緊急應變的

離岸風電相關業者及工作人員都能了

解此手冊之正確程序並於其他緊急情

況下應遵循程序，以提高對緊急應變的

理解與認識，並加強與國家搜救和應變

人員的合作。 

揭示這些風險如何控制，參考瑞典： 

在事故發生前，預先設想確定離岸風

場的主要及潛在風險，預先控制風

險。 

 

 

進行審查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參考歐

洲：  

發生事故後，回頭檢視本風險管理安

全手冊有何缺失及修正之處，進行更

新及吸取其教訓。 

 

 

 

兩年進行一次審查，參考英國： 

離岸風電為新興產業，我國未有此事

故之處理經驗，若於事故後更新此手

冊，可更周全；於開發過程中發生相

關事故之案例，亦可加入此風險管理

及急難救助手冊，增加事故處理的經

驗程序。 

一、風險分析 

風險辨識之目的是找出需要管理

的風險，使用結構化的方式進行辨識程

 

屬於一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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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序，以確保風險管理採用的方法有效、

可行，且亦有助於完成事故救難程序，

避免遺漏任何重大問題。為避免在初步

階段沒有被發現的風險將被排除在安

全管理之外，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應列舉

出所有的潛在風險，不論該風險是否已

在業者的控制之下，並由事件背景說明

開始，以求其完整性。 

(一)風險情境分析 

國際相關風險因素規定主要是以

各種海難型態為主，因此，「風險管理

及急難救助手冊」之規劃除了原先各種

海難型態以外，必須考量離岸風場發生

海難的複雜性，離岸風場可能伴隨著

「特殊性海難」之發生情況，所以更需

考慮其發生海難之嚴重性。而「特殊性

海難」包含：船舶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

造碰撞或接觸、風電場的面積使船舶碰

撞、離岸風場對雷達運轉的影響、航空

器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造碰撞等。 

做出這些潛在風險的依據應慮及，

在現實中所有在有關領域中受到顯著

影響的實體應公正地受到採用所建議

的新規定的影響。但是，慮及此類評估

的困難，其至少在最初風險辨識階段，

盡可能的簡單和實用。 

1. 列出所有會影響離岸風電發生事故

之潛在風險，詳細指出事故的內容，

風險來源，依類別分類如下： 

(1) 船舶運行(例如：過境船舶、捕魚、

礦物開採)。 

 

國際上離岸風電區預防發生海難或意

外皆以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之角度，認

為離岸風電區可能伴隨著特殊性海難

之發生情況，因此更需考慮其發生海難

之嚴重性。 

 

 

 

 

 

 

海難型態、特殊性海難重新分類分級。

例如：國際海事組織在 1986 年海上安

全委員會第 433 號通函所附的海事報

告標準格式中指出，將海難事故分成八

種類別。 

 

1.風險類別，參考美國： 

由離岸風場內部至離岸風場外部，再

加上天氣及人為條件作為風險類別，

此類別分類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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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2) 離岸風場結構(例如：風力機、輸

出電纜、變電站基礎)。 

(3) 影響航行的條件(例如：天氣、海

況、潮汐)。 

(4) 意外事件(例如：緊急情況、預料

外的船隻吃水或機動性限制、缺

乏指揮)。 

(5) 人為行為(例如：違規行為、錯誤)。 

(6) 事故統計(例如，歷史事故、碰撞

事件、接觸事件、擱淺事故和擱

淺)。 

2. 可能需要考慮的情景盡可能包括： 

(1) 棄船。 

(2) 從高處拯救船艙內的受傷人員。 

(3) 緊急鎖定低電壓 (LV)和高電壓

(HV)設備。 

(4) 火，例如來自變壓器或開關設備。 

(5) 急性疾病和人身傷害。 

(6) 污染。 

(7) 極端天氣，例如大雨和強風。 

(8) 未爆炸的冒險，如爆炸物被傾倒

在海中。 

(9) 主要影響損害船舶和風力機碰

 

 

 

 

 

 

 

 

 

 

 

 

 

2.需要考慮的情景，參考歐洲： 

其主要情景為發生機率較高，其中急

性疾病和人身傷害、極端天氣…在臺

灣較容易遇見此相關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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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 

(10)炸彈威脅或破壞。 

3. 在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活動方面，

離岸風電相關業者需掌握設置了離

岸風電設施海域周邊的船舶交通(船

舶的航行、停留、抛锚)、漁船和娛樂

漁船、遊艇等其他從事水域活動者的

實際情況。船舶交通以及其他從事水

域活動者實際情況掌握，並可根據以

下方式來進行： 

(1) 使用雷達掌握船舶航行實際情況

(包括目視船型、船種等確認)。 

(2) AIS 收信數據的解析。 

(3) 從事水域活動者與相關團體(例

如：保育、科學研究)的調査。 

(4) 船舶出入港數據的解析。 

(5) 為了港灣計畫或者設施整修計畫

的討論以及重新評估的討論等其

他途徑所實施的船舶交通實際情

況調査等結果。在掌握船舶交通

以及其他水域利用的實際情況

時、必須考慮以下事項： 

a. 船舶的船種、不同船型的船舶

交通實際情況。 

 

 

3.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用方面，參

考日本： 

影響航行安全相關之風險，可酌參日

本之風險類別，其風險需考慮事項與

臺灣平時的海難事故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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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漁船、娛樂漁船、遊艇等相關

水域利用實際情況。 

c. 不同季節、月、旬、星期、時

間帯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

用實際情況。 

d. 使用 AIS 數據情況下，有些數

據項目的限制可能導致準確度

降低的情況。例如：未依規定

安裝或使用 AIS 的船舶(交通

部規定於 2019 年 7 月起所有

20 頓以上的各式船舶須裝設

AIS、漁船等)、AIS 數據一般無

法得知其總噸數、由於資訊輸

入操作者的人為過失等情況。 

e. 管制水路、指定锚地、航法、

禁止行為其他船舶交通的規定

内容以及航行援助設施的配

置。 

f. 海難發生的實際情況。 

g. 其他：根據港灣利用狀況和以

它為背景的經濟狀況之變化傾

向、以設施整修的結果來推定

未來船舶交通的變化狀況。 

(二)風險辨識 

採取全面的觀察，要認識到支配離岸風

 

國際海事組織決策規範過程中綜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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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的技術和工程系統，處於一體化系統

的中心。技術和工程系統與人的行為整

體相連。工作人員與組織和離岸風機基

礎設施及參與的工作船、維護和管理的

人員互動。因為人的介入跨越了大範圍

的活動，從日常運作直至高級管理層，

所以要著重有關人的潛在風險辨識。 

人的因素是引起和避免離岸風場發生

事故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方面。離岸風電

相關業者應集成系統中的人的因素問

題在此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加以

看待，將其直接地與事故的發生、隱含

原因或潛在影響聯繫在一起。一旦風險

得到初步識別，就能實現對離岸風電運

作安全和績效水準的提高，需要對運用

人機工程和人的因素原則的良好系統

設計給予基本注重。 

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應該確定離岸風機

的任何功能，包括主發電機場外的輔助

平臺、繫泊和錨泊系統、設備間和出口

電纜，是否會對正在進行的船舶進行正

常的操作，包括捕魚、造成任何類型的

困難或危險、擱淺和緊急應變。人的因

素可透過使用可靠性分析納入風險管

理辨識過程，如下： 

1. 技術或工程面 

(1) 設備與工作場所的人機工程設

計 

(2) 離岸風機塔座、機器處所的良好

佈置 

(3) 人機介面的人機工程設計 

全評估應用導則（Guidelines for Formal 

Safety Assessment (FSA) for Use in the 

IMO Rule-Making Proces ）

(MSC/Circ.1023-MEPC 

/Circ.392)第 7 節風險控制選擇所提及 4

個面向為：技術/工程子系統、工作環

境、人員子系統、組織/管理子系統；依

其風險控制面向，調整適合此風險管理

及急難救助手冊之面向，再套入離岸風

電相關面向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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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4) 為工作人員進行其任務的資訊

要求規範 

(5) 離岸風機系統和控制或通訊設

備操作的清晰標籤和指示 

2. 工作環境面 

(1) 離岸基座的穩性，對工作人員在

搖擺起伏條件下工作的影響 

(2) 天氣影響，包括霧，特別是對保

持瞭望或離岸任務的影響 

(3) 離岸風機塔座的位置，開敞的海

上、港口進口處等 

(4) 對操作和維護任務和白天及夜

間作業的適當照明標準 

(5) 對噪音的考慮(特別是對通訊的

影響) 

(6) 對溫度和濕度對履行任務的影

響的考慮 

(7) 震動對履行任務的影響的考慮 

3. 人員面 

(1) 制定適當的工作人員培訓 

(2) 工作人員水準和構成 

(3) 會有國外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支

援，其語言和文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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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4) 對工作負荷的評估(過多或過少

都會成問題) 

4. 組織及管理面 

(1) 制定關於招聘、選擇、培訓、適

任能力評估等的業者組織 

(2) 制定作業和緊急應變程序(包括

拖輪和撈救服務安排) 

(3) 運用安全管理系統 

(4) 提供氣象預報 

(5) 提供航路標識服務 

(三)需考慮的風險類型的定義 

其所探討的風險類型包含：離岸風

場造成的航行變化、船舶碰撞可能性評

估與船舶碰撞結果評估，例如：船對船

碰撞導致離岸風場發生溢油事故等。離

岸風場的建設及運營可能會對涉及在

離岸風場附近海運航行船舶的各類事

件產生風險。建立離岸風場可能造成航

行風險包括： 

(1) 船舶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造碰撞

或接觸的風險； 

(2) 避免風電場的面積使船舶碰撞導

致的風險； 

(3) 對地面的風險；及 

(4) 離岸風場對雷達運轉的影響可能

 

參考瑞典： 

其為目前設定的主要 4 個航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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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二次風險。 

應該評估這些類型的風險。這些風

險在不同階段會有所不同。儘管與離岸

風場運行階段相比，建設時間及退役相

對較短，但在風險評估過程中仍應對其

進行一些考慮因素。 

此外，風險評估方法包括： 

(1) 離岸風電設施的規格、配置、設置

場所、設置間隔、識別標示及包括

遠隔監視、制定運轉方針、運用體

制。 

(2) 主要船舶交通發生場所和離岸風

電設施設置場所的距離(往来的

航行路線、錨泊場所、停留等變更

船舶的有無與對安全性影響的程

度、避航操船水域限制離岸風電

設施的可能性、航行船或者漂流

船對離岸風電設施衝突的可能

性)。 

(3) 離岸風電設施對船舶操船者的視

覺造成影響(或者氣象條件上對

該設施的確認性、心理的壓迫感、

其他船隻的確認性、岬灣及突堤

其他的操船目標的地形及航行援

助設施及其它物標的確認性等)。 

(4) 離岸風電設施對雷達及其他電子

 

各業者風險評估方法不一，此風險評

估方法由離岸風電本身設施，向外拓

展至船舶航行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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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機器的影響。 

(5) 必要的增加詳細調査的實施和模

擬實驗手法的利用等亦可考慮。 

朝向下列項目規劃風險管理考量

之因素： 

1. 船舶間碰撞評估 

根據離岸風場該海域所有的航線，

評估風險時也列入了路線位置、寬度以

及季節的變化。 

2. 船舶間碰撞導致的風險改變 

根據對航行影響的評估，對風電場

建設修改後的航線模式進行了估算。主

要變化是通過該項目過境的船隻的移

位。以下有潛在的影響，但可能間接影

響船舶碰撞風險： 

(1) 雷達干擾。 

在能見度不佳的情況下一般會有

雷達干擾的問題。而 AIS 功用之一就是

被廣泛運用在減少雷達干擾的問題。此

外，使用 AIS 也可以幫助航行者區分其

他船隻的真正目標。但 AIS 亦有其盲

點，就是在該地區的交通流量較小時會

有無法辦別小型船隻存在的情形，例如

15 公尺以下的漁船和娛樂船隻。 

(2) 當船隻靠近時視覺模糊。 

關於視覺問題，由於風電場的規模

和位置相對開闊，水輪機間距約為 1370

公尺，因此不被視為項目現場的主要因

素。 



 

附4-11 

項目 說明 

3. 船舶對結構碰撞風險評估 

通過船舶與海上建築物如風力發

電場渦輪機碰撞有兩種主要場景，分

為： 

(1) 動力碰撞：船舶在動力行駛下發

生。 

a. 根據該地區確定的船舶航線

及可能發生的航線變化情

況，藉由透過通知水手、提供

最新航海圖、裝設明顯燈光

和標記等方式，及早讓航海

人員知道該地點相關的有效

緩解措施，將可避免動力船

舶偏離其航線的情況發生。 

b. 此外，透過諮詢航運業，包括

代表近海工業船舶運營商的

海事安全論壇，假設商船因

海洋空間有限而不會嘗試在

渦輪機之間航行。 

c. 再加上風電場結構發生動力

碰撞的主要風險來自於船橋

上的人為錯誤，例如看守人

睡著、不在或分心。因為當船

隻的位置靠近港口時水手們

更應該對比在公海航行時更

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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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漂流碰撞：航線上的船舶可能在

受到當時條件的影響下造成船

舶突然被推進(大浪)、失效(動力

故障)而產生漂移。 

a. 報 告 中 指 出 ， 可 以 使 用

Anatec 的 COLLRISK 模型評

估船舶失去動力並漂入風電

機組的風險。這個模型是基

於這樣一個前提，即在船隻

漂移之前船隻上的推進必須

失敗。該模型考慮了船舶的

類型和尺寸、發動機的數量

以及在不同條件下的平均修

理時間。 

b. 漂流場景的曝光時間取決於

在項目場地附近花費的時間

(距離周邊高達 10 Nm)。根據

歷史事故數據的分析結果顯

示，影響事故發生率的因素

可以根據船舶類型和大小進

行劃分，以確保這些因素在

建模過程中得到考慮。 

c. 基此，利用這些資訊以及航

運業故障率，估計了風電場

周圍區域的整體船舶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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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4. WTG 裝置與錨點拖曳或漂移時的

碰撞 

使用 GIS 進行運算(風向或海況)

時，可由 GIS 系統劃分出船隻錨定位

置，若將風力發電機臺的位置也輸入，

亦可避免碰撞。 

從 AIS 調查數據中可以將該地區

的船隻劃分為暴露網格，藉此識別出在

該地區船隻的錨定位置。此時若將風電

場結構輸入，即可算出：拖曳錨與結構

碰撞的船舶的頻率等於船舶從暴露網

格單元拖曳錨的頻率乘以船沿結構方

向漂移的機率(此乃基於風和潮汐方向

機率計算出的結果)、船舶無法及時恢

復的機率(此乃基於從船體漂移到結構

的時間以及船舶恢復的估計時間計算

出的結果)。 

5. 漁船碰撞風險評估 

可以建立模型並主要輸入該區域

的漁船密度，該區域根據目擊、衛星和

交通調查數據分析以及風電場結構細

節進行保守估計。並假設離岸風電建置

海域地區的漁船密度將保持在基線數

據估計的水平。且針對安全區域及禁漁

區域予以推算碰撞風險。 

6. 休閒船碰撞風險評估 

休閒船與風電場相互作用有兩個

主要的碰撞危險： 

(1) 渦輪轉子葉片到遊艇桅杆碰撞。 



 

附4-14 

項目 說明 

(2) 船舶與主要結構碰撞。 

7. 葉片與桅杆碰撞風險評估 

渦輪葉片與遊艇桅杆之間的碰撞

可能導致遊艇結構失效。因此對於發生

葉片與桅杆碰撞，遊艇的上方間距(從

水線到桅頂)必須大於旋轉葉片掃過的

區域下的可用間隙。 

8. 結構對航行碰撞風險評估 

在良好的條件下，風電場應該是可

見的，尤其是大多數船隻運行皆在白

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船隻能夠勝任，

將能夠安全航行以避免結構的問題帶

來碰撞。 

此外，碰撞的主要風險被認為是惡

劣的天氣，尤其是能見度低，一艘小型

飛機可能無法看到風力發電場，並且無

意中最終比預期的更接近。由於大部分

船舶都配備了無線電接收器和VHF，因

此在惡劣天氣下小型船舶在該地區的

風險降低，因此可以收聽當地每天定期

播放的天氣預報。另外，港口、遊艇碼

頭和俱樂部在告示板上發布天氣預報

也是標準做法。 

9. 天氣狀況風險評估 

天氣狀況導致船舶的安全受到威

脅，通常除了天氣預報，也會使用 GPS，

所以在惡劣天氣下，船舶接近風電機臺

的風險是很低的。此外，遊艇業者與漁

會必須確保遊艇社區與漁村能夠永續

發展。因此，遊艇業者與漁會應該提供

所有資訊給包括活動區域在內的遊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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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遊艇碼頭、港口、漁村等人員

知曉。 

(四)評估風險等級 

離岸風電發生航行安全之海難事

故或事件(Marine Casualty or Incident)

之分級方面，可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於

1997 年 11 月通過 A.849(20)號決議，

「海難事故調查章程」的規定中，對於

「海難事故(Marine Casualty)」共分為

三級： 

1.非常嚴重海難(Very Serious Casualty)

係指船舶海難事故(Casualty to a Ship)

涉及到船舶全損(Total Loss of Ship)、

人命喪失 (Loss of Life)或嚴重污染

(Severe Pollution)。 

2.嚴重海難(Serious Casualty)係指海難

事故(Casualty)尚不屬非常嚴重之海

難事故，但涉及到： 

(1) 火災(Fire)、爆炸(Explosion)、擱淺

(Grounding)、接觸(Contact)、惡劣

天 氣 損 壞 (Heavy Weather 

Damage)、冰損壞(Ice Damage)、

船體裂開(Hull Cracking)或船體

缺陷(Hull Defect)等造成之後果。 

(2) 結構損壞使船舶不適於航行，例

如水下部分船體穿透(Penetration 

of the Hull Underwater)，主機不能

 

雖提及於離岸風場海域發生之海難非

單一性，為複雜性，但亦可依 IMO 

A.849(20)號決議「海難事故調查章程」

將此類型海難事故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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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動 (Immobilization of Main 

Engines) ， 起 居 廳 房

(Accommodation)大面積損壞等。 

(3) 污染(Pollution)，不論數量多少。 

(4) 故 障 (Breakdown) ， 需要拖帶

(Towage) 或 岸 上 援 助 (Shore 

Assistance)。 

海上事故(Marine Incident)係指因

船舶營運或與船舶營運有關而引起之

事件(Occurrence)，並危及到船舶或任

何人員，或可能造成船舶或結構或環境

之嚴重損害。 

二、風險項目考量之因素  

(一)風險管理目標設定 

目標設定是風險辨識、風險評估及

風險處理之先決條件，機關首長需先設

定目標，才能進一步分析可達成與無法

達成之作業項目，並可及早規劃及採取

風險管理行動。 

(1) 船舶交通 

可能行經離岸風電建置海域

周邊的船舶交通(船舶的航行、停

留、抛锚)、漁船和娛樂漁船、遊

艇等其他水域利用的實際情況。 

(2) 離岸風電相關設施 

a. 基體高度、間距。 

b. 工作平臺數量與位置區分。 

 

參考日本： 

風險管理目標不外乎由離岸風電相關

設施己身，向外延伸至船舶交通，再加

上氣候因素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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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集電設施、電纜位置區分與深

度。 

(3) 特定因素 

a. 針對「特有的雷擊，地震，海

浪，潮汐等結構」之特殊因素

予以考量。 

b. 為了防止海難發生所衍生之海

洋污染問題。 

(二)風險管理規劃 

對多種風險管理模式進行整合，整

合的關鍵是要清楚分析出不同的風險

管理模式如何相互應用。 

(1) 碰撞風險分析以及風險控制選項 

a. 以風險模型和交通資料為基準

的質性風險分析。 

b. 適當風險管控的調整(安全測

量)。 

(2) 離岸風場海域之交通資料收集 

a. 使用 AIS 系統進行遠洋船舶的

分析。 

b. 使用雷達觀測近海的漁業船

舶。 

 

參考日本： 

運用現有的船舶航行資料，進行離岸風

場海域船舶航行風險之預期及控管。 

(三)風險管理執行 

風險管理架構之落實必須在外部

 

參考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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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要素及機關內部環境背景體系下

來執行。因此，在風險管理架構方面，

可依據下列事項執行： 

(1) 考慮實際情況事項 

在掌握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用的

實際情況時、必須考慮以下事項： 

a. 船舶的船種、不同船型的船舶

交通實際情況。 

b. 漁船、娛樂漁船、遊艇等相關

水域利用實際情況。 

c. 不同季節、月、旬、星期、時

間帯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

用實際情況。 

d. 使用 AIS 數據情況下，有些數

據項目的限制可能導致準確度

降低的情況。例如：未依規定

安裝或使用 AIS 的船舶(交通

部規定於 2019 年 7 月起所有

20 頓以上的各式船舶須裝設

AIS、漁船等)、AIS 數據一般

無法得知其總噸數、由於資訊

輸入操作者的人為過失等情

況。 

e. 管制水路、指定锚地、航法、

禁止行為其他船舶交通的規定

内容以及航行援助設施的配

將所有可蒐集的變數加以歸納，以整合

AIS 船舶動態、海氣象資訊，設計建置

資料庫用以分析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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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f. 海難發生的實際情況。 

g. 其他：根據港灣利用狀況和以

它為背景的經濟狀況之變化傾

向、以設施整修的結果來推定

未來船舶交通的變化狀況。 

(2) 風險評估之進行 

a. 離岸風電設施的規格、配置、

設置場所、設置間隔、識別標

示及包括遠端監視、制定營運

指南、運用體制。 

b. 主要船舶交通發生場所和離岸

風電設施設置場所的距離規劃

(往来的航行路線、錨泊場所、

停留等變更船舶的有無與對安

全性影響的程度、避航操船水

域限制離岸風電設施的可能

性、航行船或者漂流船對離岸

風電設施衝突的可能性)。 

c. 離岸風電設施對船舶操船者的

視覺造成影響之解決(或者氣

象條件上對該設施的確認性、

心理的壓迫感、其他船隻的確

認性、岬灣及突堤其他的操船

目標的地形及航行援助設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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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物標的確認性等)。 

d. 離岸風電設施對雷達及其他電

子航行機器的影響之解決。 

e. 必要的增加(重新)詳細調査的

實施和模擬實驗手法的利用等

亦可考慮。 

(四)擬定風險情境 

擬定風險情境時，應採用系統化程

序，並由事件背景說明開始，以求其完

整性，使用結構化的方式進行辨識程

序，以確保風險辨識採用的方法有效、

可行，且亦有助於完成辨識程序，避免

遺漏任何重大問題。 

1. 風險情境 

(1) 船舶間碰撞。 

(2) 船舶與結構碰撞。 

(3) WTG 裝置與錨點拖曳或漂移時

的碰撞。 

(4) 漁船碰撞。 

(5) 休閒船碰撞。 

(6) 葉片與桅杆碰撞。 

(7) 船舶與結構 (浮標、燈光設備和

航路標識) 碰撞。 

(8) 碰撞後溢油之海洋污染。 

2. 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 

 

參考英國(蘇格蘭)： 

列出所有會影響離岸風場海域航行安

全中所訂定的事件，詳細指出事件的情

境。以利後續為特定風險進行其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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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規範

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需要制訂緊急時

的對應體制，包括： 

(1) 因颱風和季節風引起的波浪、地

震、海嘯等事項發生時的對應。 

(2) 雷擊發生時對應。 

(3) 火災發生時對應。 

(4) 異常接近的船舶的接觸、衝突等

事故和外部者侵入的對應。 

(5) 漏油的對應。 

(6) 海底送電線、通信電纜切斷和損

傷事的對應。 

(7) 因發電設施故障等、停電引起的

機器失去控制和、識別標識等動

作停止等對應。 

(8) 修理作業時等事故對應。 

(9) 發電設施附近緊急船救難的出

動等、緊急時風車運轉停止申請

對應。 

3. 離岸風機結構而言： 

(1) 應該確定離岸風機的任何功能，

包括主發電機場外的輔助平臺、

繫泊和錨定系統、設備間和出口

電纜，是否會對正在進行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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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正常的操作，包括捕魚、造

成任何類型的困難或危險、錨定

和緊急應變。這樣的危險包括海

面上的風輪機葉片的空氣間隙。 

(2) 建議在平均高位水溫(MHWS)

和風機扇片或輔助平臺的海平

面條件之間的最小安全(空氣)

間隙，規定它們應適用於航行勘

測中確定的但不少於 22 公尺的

船舶類型，除非開發商能夠提供

證據證明任何風量大於要求的

最小風量的船舶的風險最小化。

其他可能影響海上安全的離岸

風機類型的深度、間隙和類似特

徵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 

(3) 沒有標準的清楚數字可以用來

建立水下風力機設備的安全間

隙。相反，開發商將需要展示一

種基於證據的逐案方法，其中將

包括與圖表水深相關的動態草

圖建模，以確定設備的安全間

隙。應採用以下方法： 

a. 為了在設備上建立最小清楚

深度，開發者需要從航行調

查中識別觀察到的船舶最深

的吃水。這將需要建模來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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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所有外部動態的影響，從

而給出動態草案的計算數

字。餘裕水深 (Under Keel 

Clearance；UKC)應為 30%，

然後應用於動態吃水，計算

時使用總計算的安全間隙深

度。 

b. 通過安全間隙深度減小的圖

表深度給出了海床上方的最

大高度，從中可以建立包括

任何設計間隙要求的風力發

電機設計高度。 

(4) 應該確定海底輸出電纜埋在下

面的什麼深度，以確保圖表深度

沒有變化。如果埋藏不可能，例

如由於水下特徵或海底地面條

件，出口電纜應適當保護，例如

通過岩石或其他適當的床墊放

置，以減輕船隻的風險。因此，

除非開發者能夠證明任何船舶

類型的風險得到了令人滿意的

緩解。 

a. 在評估離岸風機內部或附近

的航行的船舶，應該確定離

岸風機塔點內部或附近的航

行在多大程度上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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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評估： 

b. 風機內部或附近的航行將是

安全的： 

(a) 所有船隻，或 

(b) 指定的船隻類型，操作或

尺寸。 

(c) 在所有的方向或地區，或 

(d) 在指定的方向或地區。 

(e) 在特定的潮汐，天氣或其

他條件下。 

c. 在風機塔點內部或附近的航

行應該是： 

(a) 禁止指定的航空器類型，

操作或尺寸。 

(b) 禁止在具體活動方面， 

(c) 禁止在所有地區或方向，

或 

(d) 禁止在特定的地區或方

向，或 

(e) 在特定的天氣或其他條

件下。 

d. 排除現場可能導致在該地區

運行的船隻的航行安全、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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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應變或路線問題，例如，通

過一個或多個船隻遵循不太

理想的路線或防止船舶緊急

遇 險 人 員 的 呼 救 ( 按 照

SOLAS 義務)。 

(五)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 

參與風險辨識的人員，應深入瞭解

所評估風險之特性，且在執行風險辨識

時，可以利用創造性的思考方式進行，

並適時融入相關經驗。 

1. 離岸風電主管機關、海難主管機關、

海難執行機關。 

2. 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 

3. 其他關係機關、警察、消防、當地自

治體等必要時加入。 

 

參考日本： 

離岸風電相關業者本身並無風險辨識

之高階能力，可透過當地海域之海難主

管機關、海難執行機關協助其風險辨

識，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亦可提供以往事

故之經驗。 

三、風險項目考量之區域  

(一)環境條件 

船舶出海之前海員會考慮到各式

各樣的航海因素，例如環境條件、障礙

(包括風力機)、水深測量和航行輔助和

控制。而大型船隻在出海之前較不傾向

於通過離岸風電區域，如需通過，駕駛

應更加謹慎。 

 

參考美國(紐約) 

外部環境可以先掌握，其觀察天氣、環

境條件為海員本身之義務，通過離岸風

電海域時，航海人員有義務提高警覺。 

(二)注意事項 

於離岸風場附近安全航行之注意

事項方面，著重在離岸風場附近航行系

統或機制，此系統或機制應該滿足以下

目標： 

 

參考美國： 

進入此緩衝區，航海人員有義務提高警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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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風電機塔周圍留出足夠的空間或

緩衝區，這樣可以解決當船上發生

任何意外事件時，讓另一搜船舶需

有足夠的海域空間來進行轉彎以避

免碰撞。 

2. 由於船舶雷達會受這些風力機透過

引起反射和非真實回波的影響，為

了大幅降低雷達受風力機的干擾，

並使船隻受影響，因此可以選擇是

否從離岸風場航行，以確保安全。 

(三)風場航行安全 

1. 船舶與風力機至少保持 1000公尺以

上。 

2. 設置緩衝區。 

再者，離岸風場之風力機本身的可

見度也很重要，應保持周遭有足夠的空

間，讓其他尤其是小型船舶能有更多反

應時間。有時雷達的反射也會誤導了航

行方向，但通常是雷達設置和配備不

足。 

離岸風場之風力機對航行安全的

另一個影響是，如機臺架設在另一個航

線與航線的連接點，或是另一個風力機

臺的連接點，那麼在其間經過的船舶已

經減少了為避免碰撞而操縱的空間，通

常稱為「阻塞點」(choke points)。 

離岸風場海域間的邊界定位須針

對具體場址闡釋，且具有解釋靈活性，

 

參考英國： 

緩衝區、阻塞點如同我國「航路標識條

例」是維護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工具，

可以讓船長或駕駛藉由目視或電子科

技輔助，辨識正確的方位及航向，並迴

避危險水域及障礙物，保障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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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應以證據為基礎。海上航行調查需

顯示這些邊界資訊。根據國際海上避碰

規則，航行調查應確定任何航路交通偏

差，其中船舶可自然向右舷偏離，才能

確保安全。此外，由於海上航行調查應

確實，包含船舶類型、類別、操作，因

此需要更多的區域名稱，以資辨別。 

(四)安全通行距離 

評估從該船舶航線到離岸風場的

距離的可接受程度。 

 

參考英國 

(五)高風險地區 

明確劃出高風險地區。且要求評估

特區運行和緊急應變之船隻(例如緊急

拖船)向離岸風場內外的船隻提供援助

的能力。 

 

參考英國： 

先預先識別高風險海域，提早規劃緊急

拖船之調度。 

四、風險項目考量之措施  

(一)影響減緩措施 

根據對航運交通預期影響的評估

結果，來制定影響減緩措施。減緩措施

考慮可能包括以下內容： 

1. 設施表面識別的加強和改善。 

2. 使了解設施的規格(透過航道地圖雜

誌、航道報告、航行警告等)。 

3. 了解對有關港口評估的影響程度的

認識(小冊子等)。 

4. 在正常和緊急情況下加強溝通聯絡

功能。 

5. 離岸風力發電設施投入使用後的影

 

參考日本： 

透過制定影響減緩措施，阻止高風險的

航行安全活動風險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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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事後調查，持續監測和重新評估。 

設施計劃或運營計劃的變更，此

外，考慮到影響緩解措施細節討論，遵

守有關法律法規，考慮港口利益關係人

的意見，遵循有關機構(海事安全部門

等)的指導。 

(二)降低風險的措施 

主要提出建議評估風險降低措施

的方法，風險降低措施可以分為以下幾

類： 

1. 降低事故及事故機率的措施。 

2. 減輕損害的措施(與船相關的損害、

環境損害等)。 

而風險降低措施的實例包括改進

的拖船應變時間，在風力機桅杆上安裝

燈光和航行設備，以及制訂安全管理計

劃。可以評估一些措施，例如以定量方

式改善拖船響應時間，而其他措施(例

如那些旨在減少人為錯誤的措施)可以

進行定性評估。措施可以根據主要應用

領域分為以下幾類： 

1. 可以在離岸風場應用的措施。 

2. 船舶措施，包括運輸危險貨物的具

體措施。 

3. 適用於離岸風場周圍整個海域的措

施。 

 

參考瑞典： 

利用措施將風險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

以控制風險。透過本手冊提供措施，必

要時，應對偶發事件可降低遭受災難性

損失的風險。 

(三)緩解措施 

實施潛在的緩解措施，應能解決下

 

參考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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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潛在風險，包括： 

1. 使用現有的航行設備和操縱裝置。 

2. 在離岸風電場周圍航行，「阻塞點

(choke points)」規劃。 

3. 離岸風場之間的航行：與此相關的

問題包括風電場之間的航行通道的

寬度可能減小以及需要或修改交通

分離或管理方案。 

4. 航行通過離岸風場進行：如果離岸

風場特別大，可以透過它建立航道。 

5. 離岸風場內的航行：例如安裝和維

護離岸風場的工作船舶和修理或維

護可能存在的其他基礎設施的船

隻。 

除了在離岸風場四周設置「阻塞點」等

安全措施外，同時也視需要劃設航道規

範船舶航行動線。 

(四)緩解措施(開發商遵循) 

開發商如未能適當配合主管機關

執行海事援助服務，可能會導致裝置內

或附近可能發生的航行和海上搜救的

安全風險。 

 

參考英國 

(五)降低漏油風險措施 

降低離岸風場附近漏油風險而採

取的各種措施。可能的應對機制是向風

電場漂移的情況如下： 

1. 在機械回收可行的情況下，需要允

許回收船進入風場。建議即使船舶

與轉子葉片之間有足夠的間隙，也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為海洋污染之

主管機關 



 

附4-30 

項目 說明 

應關閉風力機。 

2. 如果建議使用分散劑，則應從船上

進行分散劑噴塗，噴塗飛機不得在

風電場內運行。 

3.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重

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實施

應變措施。 

五、風險管理之緊急應變計畫  

(一)緊急應變計畫 

在緊急應變計畫制定方面，其要求

盡可能包括： 

1. 緊急措施和資源。 

2. 工作場所可能出現的情況。 

3. 參與緊急應變的所有關鍵人員的任

務、責任和權力。 

4. 緊急情況下所有內部或外部各方的

通信線路和號碼。 

5. 所有第三方緊急應變服務的聯絡號

碼。 

6. 潛在危險。 

7. 最重要的危害的位置。 

發生緊急情況時，離岸風電場營運

商應盡快採取相應措施，以免干擾風場

功能，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參考歐洲、日本、英國： 

將風險依其發生的可能性、對風險項目

的影響程度、風險緩急程度等分級排

序，確定要緊急應變的威脅和應抓住的

機會。 

緊急應變計畫是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

手冊編製的最重要成果，對於已識別的

風險及加以描述；風險分析過程的成

果；針對緊急應變計劃中的每一項風

險，所採取的應變策略，如規避、轉移、

緩解或接受等。並依照規劃好的緊急應

變計畫實施選定的應變策略所需的具

體措施和行動。 

實施具體措施和行動後，不應忽略剩餘

風險，是指在採取了規避、轉移、緩解、

接受等風險應變措施之後依然殘留的

風險，也包括可以被接受的小風險。也

應慮及二級風險，對於因實施風險應變

措施而直接導致的新風險稱為二級風

險。它們也應該與主要風險一樣來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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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相關機構的通信系統 

在發生緊急情況時，除人身傷害事

故外，還須考慮到船舶損害和二次災

害，做為及時恢復港口功能、及時與相

關機構交流資訊等必要性措施。因此，

離岸風電場營運商必須與相關政府機

關建立緊急聯繫制度。 

2. 在緊急情況下作出應對措施 

在發生緊急情況的情況下，假如海

象不佳導致不易進入該海域急難救助，

還需要制定落水者的搜救及部件的除

去作業等程序。制定該計劃時，如在離

岸風力發電設施附近發現漂流物，需向

有關機關報告進行清除時，有可能需要

停止海上風力發電設施的運行。這也是

必須考慮的。為此，離岸風電場開發商

與營運商需要事先與有關單位進行協

商，以使運行穩定。 

此外，由於漂流的威脅可能會影響

離岸風場的運行和穩定，所以，離岸風

場營運商需要在保證工作安全的同時

進行檢查工作。 

3. 緊急培訓的實施 

離岸風場營運商應按照適當的展

開大規模事故、災害等的緊急情況的培

訓，以便及時、適當地處理緊急情況。 

識別並計劃應變措施。 

並指出緊急應變儲備量。為了把超越項

目目標的風險降低到海難事故能夠接

受的範圍內，需要多少緩衝和緊急應變

儲備。 

 

預先建立緊急聯絡網。 

(二)制定撤離及逃生手冊 

依據風險評估的結果，對於離岸風

場中的所有位置(風力機、高壓站、氣象

桅杆等)，其中包含有關逃生路線的所

 

參考歐洲： 

離岸風場海域發生事故時，由岸邊出發

往事故現場，勢必會時間蹉跎，若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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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訊，為所有現場人員(包括人員、參

觀者和傷亡人員、急救規定、緊急停俥

系統、火災探測、消防系統等)提供的撤

離和救援規定，具體到該地點或設施。 

風電相關業者之工作人員平時有培訓

自救能力，可降低傷亡人數。 

(三)海上救難作業程序 

依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劃離岸

風電發展之海難相關作業程序(機制)、

協調機制、作業機制規範。 

 

目前臺灣尚無此事故之海上救難之作

業程序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注意事項與聯

繫方式 

本手冊和緊急應變計畫可依據經

驗、教訓、新技術或程序的開發或法律

或規範要求進行更改。本手冊將每兩年

進行一次審查。相關使用者應該在使用

這些資訊之前聯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以確保完全了解。還應參考相關海事指

導通知以及海事許可要求和同意程序。 

 

 

參考英國： 

目前離岸風電在臺灣為新興產業，也許

會在開發過程中，業者與工作船之船員

增進其協調程序，可更新本手冊之資

訊。 

搜救機關事先看過該業者之風險管理

及急難救助手冊，若於事故發生時，可

明確知道其離岸風場之摘要資訊，可加

快搜救進度。 

(五)評估風險應變之程序範例 

 

 

參考 IMO A.1072(28)號決議「船上緊急

情況緊急應變計劃綜合系統結構導則」

緊急應變計劃實施流程圖。 

 

目前臺灣尚無離岸風電之海域發生航

行事故之程序，各相關業者可依照此程

序圖，搭配不同風險情境擬定適當之緊

急應變，再依照此應變程序進行相關之

培訓或演練。 

(六)報告程序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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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涉及離岸風電發生航行安全之緊

急情況或海洋污染事故時，需與適當的

當地港口主管機關聯絡。因此本風險管

理及急難救助手冊必須對有關方提出

初步報告的程序，故做出適當的詳細規

定。應顧及以下所列： 

1. 應盡一切努力確保用於報告緊急情

況的下列資訊是本風險管理及急難

救助手冊的組成部分並得到定期更

新： 

(1) 船方利害關係之聯絡點。 

(2) 當地主管機關之聯絡點。 

(3) 尋求緊急協助方之聯絡點。 

2. 在處於危險的離岸風電相關業者公

司主要辦公室和國家搜救中心聯絡

點之間建立並保持迅速可靠的 24小

時通信線路是必要的。 

3. 離岸風電業者應對作業的人員和岸

邊援助單位應彼此不斷通報情況。 

4. 對電話、傳真號碼、無線電船等詳細

資料應作日常更新，以計及人員變

動。還應就優先順序通信方式提供

明確指導 

(1) 報告時間。 

(2) 報告方法。 

參考 IMO A.1072(28)號決議「船上緊急

情況緊急應變計劃綜合系統結構導則」

第 3.2.5 節 模組 V：報告程序。 

 

離岸風電相關業者自身或許亦無搜救

能力，但可事先規劃出相關方之聯絡

網，於發生事故時，可進行緊急通報，

離岸風電相關業者可依此報告程序進

行培訓或演練，確保相關工作人員熟知

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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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3) 聯絡人員。 

(4) 報告內容。 

5. 報告程序之範例如下： 

(1) 步驟一：報警 

(2) 步驟二：採取初步行動識別緊急

性質或事故等級 

(3) 步驟三：召集及組織反應、人員

及設備 

(4) 步驟四：收集額外資訊 

(5) 步驟五：開始或繼續風險應變行

動 

(6) 步驟六：監視風險應變行動 

(7) 步驟七：是否應考慮額外行動？ 

 

 



 

 

 

 

 

 

 

 

 

 

附錄五 

臺灣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之 

探討說明表



 

 

 

 

 

 

 

 

 



 

附5-1 

附錄五  臺灣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之  

探討說明表  

臺灣離岸風電建置與安技術發展之探討說明表 

問題現況或不足之描述 建議作法或方向 

4.1 適用於我國政策之規定 檢視我國缺乏(不足)之部分 

4.1.1 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 

檢視目前臺灣離岸風電之發展基

礎乃以「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為

主，並於經濟部能源局主導，此計畫以

「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為

主軸。 

 

海難發生時有可能產生海洋污染

而導致海洋環境、資源破壞，本計畫既

然強調環境永續(環境保育)，但卻缺乏

航安技術、海難救助等相關議題討論。 

4.1.2 災害防救白皮書 

檢視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

展最相關之議題為「防災、減災、救

災」，國際上皆針對有關在離岸風電區

預防發生海難或意外著墨許多，諸如：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基於國內「防

災、減災、救災」概況，行政院於 106

年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7 條規定編定

「災害防救白皮書」，針對「減災、整

備、應變、復原」等四大主軸進行整體

災害防救之工作，並綜整政府在災害

防救施政之重點及努力，希望精進各

項災害防救業務，提升災害防救工作

效率，以改善災害防救機制。 

 

綜觀目前之災害防救白皮書，實

仍欠缺離岸風電海域海難相關議題，

如： 

1. 海難、災害權責歸屬。 

2. 海難、災害管轄競合。 

3. 離岸風電海域不特定海難、災害情

況歸類。 

4. 離岸風電海域不特定海難、災害預

防作為。 

4.1.3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檢視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五年

依災害防救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就

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

重建、科學研究成果、災害發生狀況、

因應對策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災

 

根據此基本計畫之基本方針及策

略目標，以災害預防、災前整備、緊急

應變及復原重建為架構，提出 5 年內

應推動之優先施政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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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現況或不足之描述 建議作法或方向 

害防救基本計畫，目前此基本計畫最

新版本為 2013 年 6 月出版，面對當前

發展離岸風電之行程，當然皆未規範

離岸風電海域海難相關議題。 

4.1.4 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檢視交通部依災害防救法第 3 條

規定為海難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海難

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

行海難災害防救工作。 

 

 

交通部復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9條

第 2 項規定，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擬訂「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其內

容包含：海難預防、海難災害緊急應

變、海事調查及復原重建等規範。 

此業務計畫是與離岸風電建置之

航安技術發展最相關之計畫，內容相

關之海難僅區分為甲、乙、丙三級，綜

觀國際上離岸風電區預防發生海難或

意外皆以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之角

度，認為離岸風電區可能伴隨著特殊

性海難之發生情況，因此更需考慮其

發生海難之嚴重性。 

4.1.5 離岸風電海難緊急應變計畫之

研擬 

臺灣發展離岸風電至今，目前上

位計畫僅為「風力發電 4年推動計畫」，

其內容針對航安技術發展的內容闕

乏，而在海難救助計畫方面，雖提及海

難發生時之所有海難預防、災前整備、

海難災害緊急應變，然離岸風電場區

一但發生海難，往往有不可預知之特

殊性災害發生，因此，其內容仍然不

足。 

 

 

綜觀各國建置離岸風電時，皆有

一定之政策、計畫規範，例如： 

1. 歐洲：離岸風電風險管理 

歐洲離岸風電風險管理的來源規

定指南是由歐洲風能協會 (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EWEA) 在

EWEA Heath and Safety (HSE)工作組

的幫助下制定的。旨在用作提供離岸

風電場運營緊急安排的基本、進階資

訊的一般指南。但這些指導原則不應

被視為技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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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現況或不足之描述 建議作法或方向 

2. 日本：可再生能源活用區域導入手

冊 

(1)「離岸風電場營運人」應當制

定港口海域風電場的具體佈置

規劃，如擔心會影響航運交通，

在評估影響程度時，需要制定

採取措施以減輕影響。 

(2) 此手冊之相關規範如下： 

a. 港口船舶交通及其他水域

利用、調查。 

b. 惡劣天氣之下的考慮事項。 

c. 對船用雷達等設備的影響。 

d. 考慮船舶交通相關設計事

項。 

e. 緊急時對應計畫。 

3. 英國：風電場訂定緊急合作計劃 

開發商對於離岸風場的環境研

究，及完整可行的規劃，皆需申請獲得

英國皇家財產局(Crown Estate)同意時

所需的法定程序與文件。英國海事及

海岸救援局(MCA)有義務在海上可再

生能源裝置 (OREI)佔用的海域提供

SAR 應變。 

4. 瑞典：離岸風場開發的風險管理、

Bonn 協議反污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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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現況或不足之描述 建議作法或方向 

(1) 其主旨在於確定離岸風電場發

展的主要風險，並揭示這些風險

如何控制。此外，本論文旨在調

查離岸行業如何與風險管理合

作並提供建議，透過研究現有的

風險管理理論進行改進。 

(2) 「Bonn 協議」係指北海與歐洲

共同體共同合作打擊北海石油

污染並執行監測以檢測污染的

機制。內容亦討論為降低風電場

附近漏油風險而採取的各種措

施。 

(3) 此外，SSPA 船舶設計公司；

VATTENFALL 能源公司；瑞典

能源局「共同」出版「評估海上

風電場運輸風險的方法」， 主要

說明船舶碰撞可能性評估與船

舶碰撞結果評估。 

5. 美國：國家離岸風力策略報告、紐約

州海上風電總體規劃 

(1)美國能源部及內政部共同出版

「國家離岸風力策略報告」， 主

要說明安置於近海的永久性結構

的設施可能影響航線和航行。 

(2)紐約海上風電總體規劃航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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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現況或不足之描述 建議作法或方向 

航行研究由紐約能源研究和發展

局所主導，為了充分評估特定離

岸風場在其整個生命週期中可能

帶來的潛在航行風險，通常採用

特定地點的航行安全評估。依據

NSRA 的調查結果，可以理解和

處理航行風險，並且可以實施潛

在的緩解措施(包括海上緊急應

變)。 

綜上所述，臺灣應從各個上位政

策檢視並修正(增訂)，而目前海難災害

防救相關政策非常完備，僅需補充離

岸風電發生的海難之相關規定即可。

相對地，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

部，其海難相關政策非常欠缺，與離岸

風電相關的海難政策更是沒有，經濟

部身為離岸風電主管機關，必須制定

相關政策，使之更加完善。而政策內容

亦須加入各種風險之評估，除了降低

事故之發生，並可做為爾後海難救助

之依據，此政策(計畫)才能更加完善。 

4.2 組織架構之擬定  

4.2.1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檢視本委員會置委員 26 人，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由行政院副院長兼

任，承行政院院長之命，綜理本委員會

事務。本委員會設行政院國家搜救指

揮中心，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

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

救護之運送任務。然離岸風電之主管

 

臺灣離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術發

展下，相關海難發生時之所有海難預

防、災前整備、海難災害緊急應變事涉

多個機關勤業務，然而離岸風電場區

一但發生海難，往往有不可預知之特

殊性災害發生。再者，離岸風電海域所

發生之海、空難，若為船舶、飛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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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現況或不足之描述 建議作法或方向 

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海難之主管機

關為交通部，海難執行機關為海洋委

員會，若有海洋污染之情事，海洋環境

保護機關為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風機組設備導致輸電線路災害，此時

主管機關有可能產生管轄競合的問

題。 

4.2.2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依檢視據災害防救法規定：「為有

效整合運用救災資源，中央災害防救

委員會設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執行

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

送任務。」據此，未來參與離岸風電海

難救災相關之公部門皆將面臨更嚴峻

的危機應變的挑戰。 

 

救災首重人命救援，搜救效率又

攸關政府跨部門運作整合效能，為因

應快速遽變的複合性大規模災害類

型，政府應針對離岸風電海難救災檢

討國搜中心現行編組、建構高效能的

搜救機制、補強合理的搜救能量。 

4.2.3 各機關實施海難救助事項 

檢視目前海難主管機關(交通部)

與執行機關(海洋委員會)制定：「海洋

委員會與交通部協調聯繫辦法」，但是

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

局，目前三造之間尚未制定相關因離

岸風電場區所發生海難之協調聯繫辦

法。 

 

為因應離岸風電場區所發生海難

救助事務、權責，可朝向制定：「海洋

委員會與經濟部協調聯繫辦法」，或：

「海洋委員會、交通部、經濟部之協調

聯繫辦法」因應之。 

4.2.4 地方政府實施海難救助事項 

檢視海岸管理法規定：「海岸災

害：指在海岸地區因地震、海嘯、暴潮、

波浪、海平面上升、地盤變動或其他自

然及人為因素所造成之災害」、「船舶

航行有影響海岸保護或肇致海洋污染

之虞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航政

主管機關調整航道，並公告之」。 

 

倘若離岸風電場區所發生海難事

件為離岸三海里之內，地方政府、內政

部、海洋委員會地方海巡隊亦負有救

助之責，倘若又有溢油污染之虞，海洋

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為主要負責機關。

再者，依據海岸管理法規定：「主管機

關及海岸巡防機關就前項及本法所定

事項，得要求軍事、海關、港務、水利、

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漁業養護或其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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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組織架構之

擬定 

可朝向以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為離

岸風電最高統籌、調度機構，並搭配災

害防救法相關法令、災害防救白皮書、

經濟部制定相關的離岸風電海難救助

政策，做為執行依據。 

再者，根據「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中第貳編海難預防第一章減災第

一節指出： 

1. 航行助航設備之疏忽分類：由於不

精確的助航設備、不精確的海圖、

無效的航行出版刊物或其他關於航

行助航設備之原因等因素而造成事

故發生。 

2. 其他外在原因分類：由於其他船舶

因素、拖船疏失、引水人疏失、岸

邊裝備或設施的損害、助航設備的

損害、船舶交通安全管理(VTS)、違

法的侵略或戰爭或其他關於外在的

原因等因素而造成事故發生。 

由此可得知海難的發生有可能有

相關外在因素而導致，並在其第一目

中提到各港管理機關收到惡劣海象、

氣象預警通報訊息時，如對港區設施

及作業有安全之虞時，應即時通知港

區各相關單位及業者採取必要之防災

措施。此外，一旦發生緊急狀況可能導

致海難發生時，港管理機關應通知各

綜觀各國建置離岸風電時，皆有

訂定組織機關予以統籌，例如： 

1. 歐洲：歐洲風能協會、Bonn 協議 

(1)歐洲風能協會工作組乃是透過

採用整個歐洲風電行業的最佳

實踐，規劃海上緊急應變安排

時，應考慮相關的海事和海上監

管。 

(2)「Bonn 協議」係指北海與歐洲

共同體共同合作打擊北海石油

污染並執行監測以檢測污染的

機制。 

2. 日本：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關係機

關、海上保安廳 

(1) 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需要構築

緊急時對應體制，並且，包含向

關係機關(港灣管理者、地方整

備局港灣事務所、海上保安部

署等)。緊急通報的緊急時連絡

體制、捜索救助、發電設施的部

件除去、規定緊急時對應訓練

等實施順序，制定「緊急時對應

計畫」。 

(2) 作為緊急時對應對象的事項(作

為其他關係機關、警察、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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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以及業者。又在其第三目港

口安全設施(各港口管理機關及管理機

構)中所訂定的第 8 點: 規劃設置船舶

交通管理系統，隨時監視海面船舶動

態，掌控港區內及附近船舶位置及動

態。多頻道無線電操控臺監聽及接收

船舶呼叫通聯，對違規船舶及有碰撞

危機之船舶提出警告，預防船舶發生

碰撞。 

 

當地自治體等必要時加入)。 

(3) 海上保安廳針對離岸風電海難

事故，運行機制如下： 

a. 海難情報的收集即應體制 

b. 特殊海難體制 

c. 海上救急體制 

d. 民間救助體制 

e. 海上事故溝通 

3.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透過 HM 

Coastguard 負責英國民用海上搜救

(SAR) ， 為 英 國 搜 救 地 區 (United  

Kingdom  Search  and  Rescue  

Region；UKSRR)提供服務，並確保在

英國污染控制區內有效提供反污染應

變。海上可再生能源裝置建在這些區

域內，並且可能會導致裝置內或附近

可能發生的航行和 SAR 的安全風險。 

4. 瑞典：相關業者、能源局 

以 SSPA 船 舶 設 計 公 司 ；

VATTENFALL 能源公司；瑞典能源局

共同出版「評估海上風電場運輸風險

的方法」為例，其內容說明交通分離方

案、改善的航行和類似的變化可能導

致船舶碰撞的可能性降低，同時改變

現有航道的位置、壓縮交通，船舶在主

航道上的額外穿越或其他修改，可能

導致增加這種碰撞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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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海岸防衛隊、紐約能源研究和

發展局 

(1) 以離岸風電場而言，美國海岸

防衛隊負責緊急應變計劃及執

行、船舶檢查、海上安全與協

調。 

(2) 紐約能源研究和發展局主導的

「紐約海上風電總體規劃航運

和航行研究」。 

綜上所述，目前離岸風電之主管

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且未規劃離岸

風電航安技術發展之海難發生風險評

估與安全管理議題，又經濟部能源局

身為離岸風電發展之主管機關，可朝

向制定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相關手

冊，並使之更加完善。 

而手冊內容亦須加入各種風險之

評估，除了降低事故之發生，並可做為

爾後海難救助之依據，此手冊(計畫)才

能更加完善。因此，可參考日本之作

法，將離岸風電海難救助之分類，視不

同情況而有不同之對應海難救助組織

架構。 

 

4.3 法制化之建構方式  

4.3.1 災害防救法 

檢視災害防救法規定：「水災、旱

災、礦災、工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經濟部」、

「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交通

 

然而離岸風電海域所發生之海、

空難，所衍生出來的事故亦有可能為

複合式災害，此時主管機關有可能產

生管轄競合的問題。而此時將會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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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緊急應變所需警報訊號之種

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

除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外，由各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擬訂，報請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公告之」。 

責、指揮、督導及協調」等問題有待解

決。 

 

4.3.2 海污染防治法 

檢視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依本

法執行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海

岸巡防機關辦理。主管機關及海岸巡

防機關就前項所定事項，得要求軍事、

海關或其他機關協助辦理」、「船舶發

生海難或因其他意外事件，致污染海

域或有污染之虞時，船長及船舶所有

人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減輕

污染，主管機關得命採取必要之應變

措施，必要時，得逕行採取處理措施」。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而制定

「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其

中：「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由交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統

籌應變處理及執行油污染應變、事故

船船貨、殘油與外洩油料、船體移除及

相關應變作為，直至環境復原完成。」 

 

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

源局，可朝向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

染發生時，經濟部能源局應該納入相

關之處置機關。 

4.3.3 各機關之海難救助規定 

檢視交通部依「災害防救法」第 3

條規定為海難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海

難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

執行海難災害防救工作。交通部復依

據災害防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依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擬訂「海難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 

 

雖然交通部為海難業務主管機

關，而海洋委員會本身亦有訂定與海

難搜救相關法令之內容規範，分述如

下： 

1. 海岸巡防法 

第 4 條規定巡防機關掌理下列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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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事

項。 

(2) 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

上糾紛之處理事項。 

(3) 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事

項。 

(4) 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事項。 

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組織法 

第 4 條規定巡防處掌理關於海上

救難及護漁之督導事項。 

3.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組

織條例 

第 2 條規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

洋巡防總局掌理下列事項： 

(1) 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事

項。 

(2) 海上船舶碰撞及其他糾紛之蒐

證、處理事項。 

(3) 海難船舶與人員之搜索、救助

及緊急醫療救護事項。 

(4) 海洋災害之救護事項。 

(5) 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事

項。 

(6) 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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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依法執行事項。 

4.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難作業程

序 

第一節之第一條規定，海岸巡防

機關為執行海上遇難船舶、平臺、航空

器與人員之搜索、救助及緊急醫療救

護事項，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第三節規定之權責劃分，如下： 

(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a. 負責整合海岸、海上救難之指

揮、協調、管制、通報事宜。 

b. 負責督導海難救護訓練事宜。 

c. 負責督導海上救難裝備、器材

之整備事宜。 

d. 負責督導特勤隊(編組)之支援

救難事宜。 

e. 負責海上救難通報、搜救通聯

系統整合事宜。 

f. 負責涉外與兩岸事務協調及處

理事宜。 

(2) 海洋巡防總局 

a. 負責跨越二責任轄區或重大海

難救護及海洋災害救護之指

揮、協調、管制、通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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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負責海、空域救難訓練事宜。 

c. 負責規劃各式救難船、消防船

及海、空救難裝備、器材之整備

事宜。 

d. 策頒海難救護相關計畫。 

(3) 海岸巡防總局 

a. 督導所屬執行海岸地區及支援

空中海難救護全般事宜。 

b. 負責海岸地區海難救護訓練事

宜。 

c. 負責規劃海岸地區各項救難裝

備、器材之整備事宜。 

d. 策頒支援海岸及空中海難救護

相關規定。 

e. 負責海岸地區海難救護協調事

宜。 

f. 配合各港區(含國際商港、國內

商港、工業港及漁港)主管機關

執行海難救護事宜。 

(4)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及各巡防區 

a. 負責轄區海難救護及海洋災害

救護之指揮、協調、管制、通報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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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以

下簡稱國搜中心)、當地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及民間救難團體密

切聯繫，建立通報及協調機制。 

c. 掌握救難進展，統計救難成果，

將通報及搜救經過詳實記載，

以利查考。 

4.3.4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法制化建構

之建議 

可朝向各機關之海難救助規定應

納入因應離岸風電海域所發生之海、

空難之相關救助規定。且可從各個上

位法令檢視並修正(增訂)。 

 

 

1. 歐洲：離岸風電風險管理的來源規

定指南是由歐洲風能協會(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EWEA)在

EWEA Heath and Safety (HSE)工作

組的幫助下制定的。旨在用作提供

離岸風電場運營緊急安排的基本、

進階資訊的一般指南。 

(1)適應活動的性質和企業或企業

的規模，並考慮在場的其他人員 

(2)雇主應安排任何必要的與外部

服務的聯繫，特別是關於急救、

緊急醫療護理，救援工作及消防。 

2. 日本：航路標識法、海上保安廳法等

與海難相關法令、水難救助法 

(1)航路標識的設置和管理由日本

海上保安廳進行。但是，對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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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岸廳以外組織存在時，為服

務該部門的業務或事物，根據國

土交通省條例規定的地點經日本

海上保安廳長官許可，其費用，

用於設置導航標誌或管理。 

(2)海上保安廳係依據「海上保安廳

法」設立，日本海上保安廳基於

國家行政組織法第 3 條第 2 項之

規定，以國土交通大臣所管理之

外局所設立之機關。其他法令包

括國內海上保安廳法、水難救助

法、海上交通安全法、交通安全

對策基本法、海難審判法、海洋

污染與海上災害防止關係法、災

害對策基本法以及交通安全對策

基本法。 

(3)水難救助法主要內涵包括： 

a. 遭難人與船舶等的捜索、救助

以及保護時必要的事項，根據

接受相關海上捜索以及救助

國際協約，有助於遭難事故中

人命及財産的保護，以此為目

的所指定的法令。 

b. 「水難救護」為在海上或者河

川(包含湖沼)遭難的人、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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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航空機等的捜索與救助及

被救助的人、船舶及物品的保

護、理及事後處理相關任務。 

c. 「遭難事故」為在海上或者河

川、船舶及航空機等的沈沒、

座礁、翻船、衝突、火災、機

関故障、墜落等引起的人命、

身體及船舶、航空機等的安全

處於危険狀態。 

d. 「救助隊」為使捜索及救助活

動迅速的對應以被訓練人員

所編成、持有適當的裝備所組

成的組織。 

e. 「水難救護協助機関」為因水

難救護幫助救護的國家機関、

地方自治團體其他公共團體。 

3. 英國：離岸可再生能源安裝：搜索與

救助及緊急應變的要求、指南及操

作注意事項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制定離岸

可再生能源安裝：搜索與救助及緊急

應變的要求、指南及操作注意事項，以

協助和實施搜索與救援以及其他緊急

應變。倘若開發商未能適當考慮海事

及海岸救援局在本文件中提出的建議

和緩解措施，可能會導致對其提案的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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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瑞典：Bonn 協議反污染手冊 

「Bonn 協議」係指北海與歐洲共

同體共同合作打擊北海石油污染並執

行監測以檢測污染的機制。 

5. 美國：清潔水條款、河流與港口法 

清潔水條款第 404 條及河流與港

口法第 10 條規定了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USACE)有關海上風電管

理之責任，此為離岸風電風險管理的

來源規定。 

 綜上所述，目前交通部及海洋委

員會之所有海難相關法令非常完備，

僅需於法條中之海難定義補充離岸風

電發生的「特殊海難」之相關規定即

可。相對地，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為經

濟部能源局，目前尚未規劃離岸風電

發展之海難相關法令規範，如發生離

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經濟部能源局身

為主管機關，可以一起參與相關規範

之責任與義務。此外，亦可參考日本之

作法，制定專法，並由經濟部能源局依

據其未來之海難救助政策方向擬訂

之。 

4.4 執行機制之規劃  

4.4.1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災害防救法規定：「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執行災害資源統籌、資

訊彙整與防救業務，並應協同相關機

關執行全民防災預防教育。」 

 

離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統籌，可朝

向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主導，俾利離

岸風電海域海難管轄競合之執行。 

4.4.2 海難災害防救應變標準作業流  



 

附5-18 

問題現況或不足之描述 建議作法或方向 

程 

為健全海難災害緊急應變機制，

增加各業務單位「垂直及橫向聯繫」，

各部會機關及單位應就其所負責災害

防救業務及執掌，研修訂定相關防救

災計畫及作業程序。惟目前缺乏離岸

風電特殊性海難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缺乏與經濟部能源局之協調機制、作

業機制 

可朝向視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標

準作業流程，俾利離岸風電海域海難

之緊急應變。 

4.4.3 漁船海難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

作業程序 

目前漁船海難達甲級或乙級災害

規模者，通報至交通部、內政部消防

署、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海洋

委員會等單位。惟目前此作業程序缺

乏離岸風電特殊性海難應變標準作業

流程、缺乏與經濟部能源局之協調機

制、作業機制。 

 

 

可朝向視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標

準作業流程，俾利漁船於離岸風電海

域發生海難之緊急應變。 

4.4.4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難作

業程序 

海岸巡防機關為執行海上遇難船

舶、平臺、航空器與人員之搜索、救助

及緊急醫療救護事項，特訂定本作業

程序。惟目前缺乏航空器碰障離岸風

電區機組設備之海難應變標準作業流

程、缺乏與經濟部能源局之協調機制、

作業機制。 

 

 

可朝向視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標

準作業流程，尤其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已經組織改制為海洋委員會，因此可

以一併納入組織改制討埨之議題。 

4.4.5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執行機制之

規劃 

目前所有海難相關法令已經非常

完備，因此僅需補充離岸風電發生的

「特殊海難」之相關規定即可。 

 

 

可朝向從經濟部能源局之法令檢

視並修正(增訂)，並與經濟部能源局共

同參與規劃相關的協調機制、作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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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建置。 

綜觀各國建置離岸風電時，皆有

訂定執行機制予以統籌，例如： 

1. 歐洲：歐盟指令 89/391/EEC 之緊急

應變計畫 

(1)透過採用整個歐洲風電行業的

最佳實踐，規劃海上緊急應變安

排時，應考慮相關的海事和海上

監管。這些關於緊急安排和急救

的指導方針主要目的是為實施歐

盟指令 89/391/EEC，其中並規定

必須執行緊急應變演習。這些演

習需要進行評估，以確保正確和

有效的控制。 

(2)緊急應變計畫需要定期或在發

生重大事故或瀕臨失敗之後或在

發生任何變化(例如人員，設備

等)後進行審查並在必要時進行

更新。在這些更新中，必須考慮

演習，吸取的教訓和工作性質的

變化。 

(3)緊急應變計劃的要求盡可能包

括： 

a. 緊急措施和資源。 

b. 工作場所可能出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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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與緊急應變的所有關鍵人

員的任務、責任和權力。 

d. 緊急情況下所有內部或外部

各方的通信線路和號碼。 

e. 所有第三方緊急應變服務的

聯絡號碼。 

f. 潛在危險。 

g. 最重要的危害的位置。 

2. 日本：緊急時對應計畫、海難即時回

應體制、特殊救難體制 

(1)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離岸風

電設施等如發生任何異常時的

面對緊急事態、從港灣機能的

確保等考慮、盡可能做出最快

對應。所以，離岸風電設施事業

者需要建立緊急時對應體制，

並向相關機關(港灣管理者、地

方整備局港灣事務所、海上保

安部署等)核備。 

(2)緊急通報的緊急時連絡體制、

捜索救助、發電設施的部件除

去、規定緊急時對應訓練等實

施順序，制定「緊急時對應計

畫」。 並且，需要該計畫相關的

港灣管理者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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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上保安廳的所有海難救助組

織、船舶、航空器皆是 24 小時

備便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海

難事件，並藉由國際海上搜索

與救助公約與國際上相關國家

達成海難搜索與救助國際合作

協定，確定日本搜救責任區，並

藉由合作擴展搜救區域範圍與

能力，以達成立即、迅速、正確

的海難救助行動。當有海難發

生之時，立即蒐集相關情報並

同時分析與考量可能的搜索與

救助區域與律定搜救計劃，以

及派遣適當的船舶、航空器立

即趕往海難現場，此外利用日

本船舶報位系統通知附近船舶

請求協助救難。 

(4)對於載運危險貨物船舶的海

難、火災、其他船舶的翻覆、沈

沒時人員的救助工作，需要較

為特殊專門的海難救助技術，

因此海上保安廳第三管區海上

保安本部設置有特殊救難隊以

應付該類特殊救難業務。 

3. 英國：緊急應變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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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緊急應變合作計劃(Emergency 

Response Co-operation Plans; 

ERCoP)樣本可依據經驗、經驗

教訓、新技術或程序的開發或

法律或規範要求進行更改。 

(2)ERCoP 必須準備就緒，以便開

始施工作業，並且在 OREI 投入

運行時，ERCoP 必須準備好。 

(3)本文件將每兩年進行一次審

查。 

(4)運營商應確保定期檢查 ERCoP

的有效性，並依據需要將更新

後的版本發送給 MCA SAR 執

行。 

4. 瑞典：搜索和救援計畫 

由於以下原因，風電場的存在將

對搜索和救援有益： 

(1)每個風力機結構上都會塗上一

個字母數字標識符號，海岸警

衛隊和其他救援機構將制定一

個計劃，顯示每座風機塔的位

置，從而幫助他們規劃救援行

動。 

(2)風力渦輪機結構將具有附接的

救援線路，並且可以在棄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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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之後作為水中人員的避難

場所。 

(3)工作船將定期在該地區進行風

電場維護，這些船舶將能夠協

助該地區遇險的船舶。 

5. 美國：緩解措施(包括海洋緊急應變) 

實施潛在的緩解措施(包括海洋緊

急應變)，應能解決下列潛在風險： 

(1) 使用現有的航行設備和操縱裝

置：離岸風場可能會影響海上

雷達，包括船舶和岸上(例如雜

波)。對軍事和空中交通管制雷

達也可能有影響。 

(2) 在離岸風電場周圍航行：在風

電場周圍航行的需求是離岸風

電開發對海員 (mariners)最顯

著的潛在影響之一。由於船隻

航線集中度增加，相撞風險可

能增加。如果一個風電場位於

另一個航行約束 (navigational 

constraint)附近，或者與另一個

風電場相鄰，那麼在它們之間

移動的船隻已經減少了為避免

碰撞而操縱的空間；這些地區

通常被稱為「阻塞點 (chok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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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離岸風場之間的航行：如有多

個風電場區域，則可能需要在

它們之間航行。與此相關的問

題包括風電場之間的導航通道

的寬度可能減小以及需要或修

改交通分離或管理方案。 

(4) 航行通過離岸風場進行：如果

風電場特別大，可以透過它建

立航道。與此相關的問題與多

個風電場之間的航行大致相

同，但航道寬度可能更小。 

(5) 離岸風場內的航行：總會有一

些必須在風電場內航行的船

隻，例如安裝和維護風力發電

場的船舶和修理或維護可能存

在的其他基礎設施的船隻。 

綜上所述，目前交通部及海洋委

員會之所有海難相關救助執行作業程

序(機制)非常完備，僅需補充離岸風電

發生的「特殊海難」之相關作業程序規

定即可。相對地，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

為經濟部能源局，目前尚未規劃離岸

風電發展之海難相關作業程序(機制)、

協調機制、作業機制規範。 

如發生離岸風電海域之海難，經

濟部能源局身為主管機關，可以一起

參與相關作業程序(機制)之責任與義

務。此外，亦可參考各國之作法，制定

緊急應變計劃，並整合各國之計畫規

範，從中擷取適合臺灣之相關作業程

序規定。 

4.5 人員能力之培養  

4.5.1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教育 

由於目前缺乏離岸風電海難相關

 

可朝向由離岸風電主管機關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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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而目前各個海難統籌、執行

機關、作業程序皆有明定教育訓練、演

習計畫，目前尚缺離岸風電海難相關

教育訓練 

部能源局負責統籌、規劃、協調、辦理，

並結合海難相關主管(交通部航港局)、

執行機關、地方相關單位、海事專業高

等院校共同規畫相關細節。 

4.5.2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訓練 

檢視各個海難統籌、執行機關、作

業程序皆有明定救助訓練、演習計畫，

目前缺乏離岸風電救助訓練。 

 

可朝向由離岸風電主管機關經濟

部能源局負責統籌、規劃、協調、辦理，

並結合海難相關主管、執行機關、地方

相關單位、海事專業高等院校共同規

畫相關細節。 

綜觀各國建置離岸風電時，皆有

訂定人員能力之培養，例如： 

1. 歐洲：緊急應變演習 

歐洲規定離岸風電海域海難之訓

練必須執行緊急應變演習。這些演習

需要進行評估，以確保正確和有效的

控制。且緊急應變計畫規定需要定期

或在發生重大事故或瀕臨失敗之後或

在發生任何變化(例如人員，設備等)後

進行審查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在這

些更新中，必須考慮演習、吸取的教訓

和工作性質的變化。 

2. 日本：「緊急時對應計畫」之緊急培

訓的實施 

離岸風電場營運商應針對大規模

事故，災害等的緊急情況進行培訓，以

便及時、適當地處理緊急情況。培訓結

束後，如果需要修改緊急時對應計畫，

需要將修改後的計劃提交給港口管理

者。 

3. 英國：海上緊急應變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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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為該行業

提供海上緊急應變管理課程，以使海

事協調員、安裝管理者、船員轉移船

(Crew Transfer Vessel；CTV)船員以及

任何其他可能參與緊急情況管理和應

變的公司工作人員都能接受培訓並了

解正確的程序和在特區和其他緊急情

況下應遵循的程序。 

4. 瑞典：減少風電場碰撞機率的措施 

此措施規定必須為船員提供教育

及培訓，並為危急情況做好準備。 

5. 美國： OSHA(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的培訓

要求 

雖然美國海岸防衛隊沒有明確要

求海上求生訓練，但雇主應提供或安

排海上生存培訓，為離岸工作人員及

訪客準備與海上施工相關的風險。全

球風能組織是離岸風電建設所需的海

上生存及其他技能的標準國際課程提

供商。依據美國紐約或美國其他地區

的法律，全球風能組織培訓不是必需

的 。 但 是 ， 雇 主 必 須 滿 足

OSHA(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的培訓要求。 

 綜上所述，目前交通部及海岸巡

防署之所有海難相關教育與訓練(包括

演習)非常落實，因此僅需補充離岸風

電發生的「特殊海難」之相關教育與訓

練(包括演習)即可。相對地，離岸風電

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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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劃離岸風電發展之海難相關教育

與訓練(包括演習)，如發生離岸風電海

域之海難，經濟部能源局身為主管機

關，可以一起參與相關教育與訓練(包

括演習)之責任與義務。此外，亦可參

考各國之作法，例如: 歐洲的緊急應變

演習、日本的「緊急時對應計畫」之緊

急培訓、英國的海上緊急應變管理課

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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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詞彙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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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中英詞彙對照表  

英文對照 中文對照 英文縮寫 

Aeronautical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 航空救援協調中心 ARCC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船舶動態識別系統 AIS 

Automatic Radar Plotting 自動雷達測繪裝置  

Automatic Radar Plotting Aid 自動雷達標繪儀 ARPA 

Carrier Sense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載波監聽分時多工 CSTDMA 

Clean Water Act 清潔水條款 CW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聯邦法規 CFR 

Crew Transfer Vessel 船員轉移船 CTV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英國交通部 DfT 

Emergency Response Co-operation Plan 緊急合作計劃 ERCoP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EPA 

Escape and Evacuation Manual 撤離及逃生手冊  

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歐洲風能協會 EWEA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國際海空搜救手冊 IAMSA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 n 國際海事組織 IM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escue Federation 國際海上救援協會 IMRF 

Marine Control Centre 海事控制中心  

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 MCA 

Maritime Assistance Services 海事援助服務 MAS 

Maritime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 海上搜救協調中心 MRCC 

Nautical and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Liaison Group 

航海與海洋再生能源聯

席小組 
NOREL 

Navigatio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航行安全評估 NSRA 



 

附6-2 

英文對照 中文對照 英文縮寫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

理局 
OSHA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s 海上可再生能源安裝 OREI 

Rivers and Harbors Act 河流與港口法 RHA 

Search and Rescue 海上搜救 SAR 

Self-Organized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自主式分時多工 SOTDMA 

Under Keel Clearance 餘裕水深 UKC 

Unexploded ordenance 未爆炸的冒險 UXO 

United  Kingdom  Search  and  Rescue  

Region 
英國搜救地區 UKSRR 

Very High Frequency 超高頻 VHF 

Vessel Traffic Management 船舶交通管理 VTM 

Vessel Traffic System 船舶交通管理系統 VTS 

VHF Transmitter 特高頻接收機  

Wind Power Plant 離岸風電廠 WPP 

Wind Turbine Generator 風力發電機 WTG 

Wind Turbine Generators 風力發電機 WT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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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修正期末報告簡報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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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期中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附12-1 

附錄十二  期中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計畫編號：MOTC-IOT-106-H0BB001b  

計畫名稱：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1. 嚴

國

慶  

委

員 

1. 預定甘特圖的時間月次

能否考慮為實際的年月

份，以利識別。 

 

2. 如何判定船舶否在風電

內區的演算法能否描述

的詳細些，以演算法是

否有參考文獻來源？如

果沒有以是否正確，如

何確認？ 

3. P.182上第三行圖3.28應

為圖5.28。 

4. 未來離岸風電建置與生

態環保的影響甚巨是否

有加以考量。 

 

 

 

1. 謝謝委員的建議，預定

甘特圖的時間月次修正

為實際的年月份 (p. 1-

25 )。 

2.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研

究將補充流程圖和參考

文獻來源(p. 參-2)。 

 

 

3. 謝謝委員的糾正，本研

究將已經修正(p. 5-20)。 

4. 謝謝委員的建議，此計

劃為離岸風電建置與航

安技術發展，目前尚無

規劃進行離岸風電建置

與生態環保的影響，未

來如需要進行分析，將

1. 符合。 

 

 

 

2. 依處理情

形辦理。 

 

 

 

3. 同上。 

 

4. 同上。 

 

 

 

 



 

附12-2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5. 資料蒐集十分完善，分

析亦十分有條理，實用

性甚高，具參考價值。 

6. Web strom是免費版還

是購完整版，未來港研

中心使用有問題嗎？(

若是免費版) 

7. 颱風時離岸風機若損壞

，風扇斷裂有可能吹離

多遠以範圍內即為危險

區域，是否有必要加以

分析。 

會納入此建議做為後續

新計畫考量。 

5. 謝謝委員的肯定，本研

究團隊繼續努力達成各

委員的指導指標。 

6. 謝謝的委員提醒，目前

是使用學生教育版，若

未來港研中心要使用需

購買軟體。 

7. 謝謝的委員建議，此計

劃尚無規劃進行危險區

域劃分，未來若需要進

行危險區域劃分，將會

此建議納入考量。 

 

5. 符合。 

 

 

6. 依處理情

形辦理。 

 

 

7. 同上。 

2. 林

銘

崇 

委

員 

1. 風險管理安全手冊之訂

定以及實務作業宜納入

國內離岸風力發電因素

之效應。 

1.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計

畫案之「風險管理安全

手冊」內容增加「列出

所有會影響離岸風場海

域航行安全中所訂定的

事件，詳細指出事件的

情境。以利後續為特定

風險進行其他研究」(p. 

附 3-25 )，且參考附錄 2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2-3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p. 附 2-29~40)之實務

加以綜合歸納。 

3. 蔡

清

標 

委

員 

1. 本計畫實即建置發展臺

灣離岸風電區的航安技

術，摘要表及背景離岸

的風電部份，建議以臺

灣之離岸風電的發展及

現況為主。 

2. 建議可增到風電區航安

技術操作的流程圖，最

好也能舉一範例(如彰

化風電區)說明之。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依照修改摘要表(p. I、p. 

1-3)。 

 

 

2. 謝謝委員的建議，目前

我國尚未建置風電區航

安技術操作的流程圖，

此計畫目前已經初步完

成航安技術發展之「風

險管理安全手冊」，手

冊內容已經新增評估風

險應變之程序範例流程

圖(p. 4-30 )。若委員們

通過此範例流程圖的步

驟，本研究期末報告時，

將彰化風電區做案例探

討。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2. 同上。 

4. 楊

瑞

源 

委

1. 針對各國離岸風電海難

救助組織架構之回顧及

研討，建議參考我國國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新增至附錄 2 (p. 附 2-

12~16)。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2-4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員 情並能綜整為適合於我

國之相關作法。 

2. 就船舶資料量化→船

型、種類統計及航行交

通流量分析所操作分析

之區塊，目前以彰化海

域離岸風場之開發區塊

為主，未來是否擴及其

他離岸風場海域。(如

竹、苗海域等)另未來就

各離岸風電場各風機佈

置點位亦能因應加以標

註。 

3. 未來建議能規劃擇選議

離岸風場海域應急演習

之實地演練的程序。 

 

 

 

 

 

4. 中英文摘要記錄中計畫

主持人與研究人員所列

不一致，建議修正。 

 

2.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研

究期末報告時，將其它

風場區域分析報告納

入，目前以彰化風場為

例進行展示分析結果。

未來風機設置點有詳細

定點位置，會將風機位

置點加以標註。 

 

 

3.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計

畫案之「風險管理安全

手冊」內容已經規劃「緊

急應變計畫」內容，有

關「實地演練的程序」

之建議，將於本團隊之

「離岸風電區之船舶監

控及急難救助」計畫案

中呈現。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經依照修正(p. III )。 

 

 

2. 同上。 

 

 

 

 

 

 

 

3. 同上。 

 

 

 

 

 

 

4. 符合。 



 

附12-5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5. 蔡

立

宏 

委

員 

1. 建議再增加臺灣離岸風

電區目前發展及未來規

劃情形。 

2. 第二章開發環境中及開

發語言在本研究各應用

執行哪些工作。 

3. 目前僅針對風電區及鄰

近區作船舶交通流分

析，未來離岸風電建置

後是否評估航道受限相

關影響。 

 

4. 第一章工作項目說明，

僅僅項目名稱建議增加

說明並與之後文章內容

相對應。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依照新增(p. 1-3 )。 

 

2.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研

究將補充相關說明 (p. 

2-20)。 

3. 謝謝的委員建議，此計

劃尚無規劃進行離岸風

電建置後，針對航道相

關分析，未來需要進行

航道分析，將會此建議

納入考量。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依照新增( p.1-12 ~ 1-

15 )。 

1. 符合。 

 

2. 依處理情

形辦理。 

 

3. 同上。 

 

 

 

4. 符合。 

6. 許

義

宏 

委

員 

1. 第 2.5~2.9 節蒐集國外

離岸風電航安相關文

獻，建議進行各國比較

分析及制度優缺點探

討，以及說明開發商、

營運商與各級政府機關

扮演角色及主導事項。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依照新增至附錄三。 

 

 

 

 

1. 符合。 

 

 

 

 



 

附12-6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建議從各國航安文獻

中，整理並列表說明風

電區風險類型(航安態

樣)之應變處置方式，及

權責機關。例如船舶與

船舶碰撞、船舶與風機

碰撞、船舶故障、訊號

干擾、救援限制、船舶

誤闖禁航區、工安及汙

染事件等，依照不同風

險等級都可能會有不同

的權責機關，建議在報

告中補充。 

3. 報告中多次強調離岸風

電區之特殊海難，其特

殊性為何？建議補充說

明。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依照新增至附錄 2 (p.附

2-31~40)。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依照補充(P.4-3 )。 

2. 依處理情

形辦理。 

 

 

 

 

 

 

 

 

3. 同上。 

7. 航

港

局 

1. 關 4.6 完善風險管理安

全手冊(第 157 頁至第

162 頁)，風場開發海域

安全管理及船舶監控相

關事宜，依「電業法」

第 3 條規定經濟部為中

央主管機關，且離岸風

場設置區位屬專用經濟

1. 謝謝委員的建議，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已經納入

第 4 章內文(P.4-28、P.4-

29)。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2-7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特區，該特區包含之風

場設置安全管理及監督

機制，應由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監督管理；另

風場海域除船舶碰撞風

機之海難事故外，尚包

含風機本身之火災、爆

炸、倒塌等其他海上災

害態樣，亦應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納入風險評

估與安全管理手冊作通

盤考量。 

2. 復依 107 年 4 月 2 日行

政院召開「離岸風場海

域作業相關職安討論

會」會議結論，為提升

離岸風場事故之應變速

度，將由經濟部依災害

防救法督導開發商提出

具體之緊急應變計畫，

並確實依該計畫辦理相

關教育訓練、事故模擬

演練等事項，故建議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完善

風險管理安全手冊加入

上開緊急應變計畫、教

 

 

 

 

 

 

 

 

 

 

2. 謝謝委員的建議，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責任與

督導開發商 /營運商之

事項已經被納入第 4 章

內文(P.4-2、P.4-18 ~ 4-

20、P.4-30、P.4-31)。另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

開發商與營運商建置風

場航行共同監控管理中

心，同時亦須建立海岸

緊急事故聯繫系統，以

處理任何風場或其周遭

海域之緊急應變與救

援，以加強海上船舶安

 

 

 

 

 

 

 

 
 

2. 同上。 

 

 

 

 

 

 

 

 

 

 



 

附12-8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育訓練及事故模擬演練

等，為危急情況做好準

備。另請經濟部能源局

督導業者建置風場航行

共同監控管理中心，同

時亦建立海岸緊急事故

聯繫系統，以處理任何

風場或其周遭海域之緊

急應變與救援，以加強

海上船舶安全監控。 

3. 5.2 船舶資料量化統計

(第 185 頁至第 197 頁)

所採用風場及彰化離岸

風電場預定航道範圍之

資料，交通部業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修正直航

航道公告完成，將「彰

化外海離岸風電潛力場

址預定航道」納入前揭

公告中，使彰化外海船

舶航行海域儘可能與直

航航道合併；另彰化外

海離岸風電場設置範圍

尚包含非屬能源局公告

之潛力場址區域(如西

島風場)，各風場亦配合

全監控等事項已經被納

入第 4 章內文(P.4-30)。 

 

 

 

 

 

 

 
 

3. 謝謝委員的建議，由於

期中報告修改期程僅

10 天，新定點的實測皆

須長時間且須選定交通

流最繁忙之時段前往，

因此本研究期末報告

時，將依離岸風電政策

發展現況修正第 5 章有

關船舶交通流量分析範

圍等相關資料。 

 

 

 

 

 

 

 

 

 

 

 

3. 同上。 

 

 

 

 

 

 

 

 

 

 

 



 

附12-9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環評審查要求保留海上

公眾通行之必需空間而

調整風場範圍，爰請依

離岸風電政策發展現況

修正第 5 章有關船舶交

通流量分析範圍等相關

資料。 

4. 關於報告內文之文字疏

漏部分： 

a.第 11頁，『蒐集我國....

建置與「行」安技

術……』。 

b.目錄 vI 頁及第 92 頁，

第三章篇章名稱『臺

灣離岸風電建置與

「？」安技術發展之

探討』。 

c.有關「台」字，請使用

大寫「臺」。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全文

應修正之內容已經依照

修改。 

 

 

 

 

 

4. 符合。 

8. 行

政

院

海

岸

1. 本計畫「3.2.3 各機關實

施海難救助事項」中指

出，離岸風電之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能源局，為

因應離岸風電場區海難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依照修改(P. 3-8)。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2-10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巡

防

署 

事故，應由經濟部、交

通部及本署共同制定協

調聯繫辦法乙節。因本

署適逢組織調整，建議

俟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成

立運作後，由委員會及

本署研議辦理。 

2. 本計畫「3.4.5 各機關實

施海難救助事項」中指

出，希本署制定因應離

岸風電發生之「特殊海

難」之標準作業程序乙

節。本署接獲各類海難

或海上突發事故，均立

即派遣或申請海空能量

馳援，惟因離岸風電廠

發生之「特殊海難」，

其遇險情況及救援需求

皆屬新興項目，且涉及

政府與民間跨平臺合作

應處，宜由主管機關統

籌相關單位共同研訂相

關應處作為，以為周延。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經

依照修改(P. 3-22)。 

 

 

 

 

 

 

2. 同上。 

 



 

 

 

 

 

 

 

 

 

 

附錄十三 

修正期中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附13-1 

附錄十三  修正期中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計畫編號：MOTC-IOT-106-H0BB001b  

計畫名稱：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

辦單位審查

意見 

1. 蔡

立

宏 

委

員 

1. 有關第一章應再補述說

明臺灣離岸風電區現階

段發展及未來規劃情

形。 

2. 應於第二章引言增加說

明開發環境中及開發語

言在本研究各應用執行

哪些工作。 

 

 

 

 

 

3. 有關交通流分析，應增

加統計分析，未來離岸

風電建置後船舶集中於

受限之影響。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經依照補充( p.1-1 ~ 1-

11 )。 

 

2. 謝謝委員指導，本研

究於報告架構上略做

調整，已將系統開發

環境及開發語言章節

更動至第五章 5.1 節

與第六章 6.1 節，並依

委員意見針對各項目

應用於哪些工作進行

相關的補充說明 (p.5-

2 ~ 5-6、 p. 6-1~6-9) 。 

3. 謝謝委員指導，後續

本研究將依委員意見

對離岸風電區建置

後，船舶集中受限可

能之影響納入分析，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2. 同上。 

 

 

 

 

 

 

 

3. 同上。 



 

附13-2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

辦單位審查

意見 

並將研究數據呈現於

期末報告內容。 

2. 蔣

敏

玲 

委

員 

1. 附錄 2 之右側說明欄，

大多數為"檢視我國缺乏

(不足)之部份"，建議左

欄項目修改對問題現況

或不足之描述，右欄說

明則描述本研究檢討評

後，建議之作法或方向，

此呈現方式可較為清楚

明暸。 

2. 依預定進度，期中報告

前應包含我國撈救業能

量分析與發展策略，但

未見此部份之相關說

明，請補充目前成果。 

 

3. 建議第三章及第四章，

可斟酌增加圖表，說明

該章節之主要架構或邏

輯，以利聚焦於關鍵重

點，化繁為簡。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p. 附 2-1)。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於第 3.6 呈現期中報

告之研究範圍，將完

整呈現於期末報告(p. 

3-28)。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增加圖表(p. 3-4、

p. 3-9、p. 3-16、p. 3-22、

p. 3-26、p. 3-30、p. 4-

2、p. 4-14、p. 4-22、p. 

4-25、p. 4-29)。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2. 同上。 

 

 

 

 

3. 符合。 

3. 李

政

1. 本研究為四年期計畫，

現進入第四年的期中報

1. 謝謝委員指導，目前

為本研究計畫執行期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3-3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

辦單位審查

意見 

達 

委

員 

告，建議預擬如何呈現

總報告的形式和內容。 

 

2. 第 215 頁，AIS 資料庫顯

示系統，船舶種類「客

船」圖示與船速分類「15

節以上圖示」圖示相同，

易讓人誤解。 

3. 第 109 頁，3.5.1 離岸風

電海難救助教育與 3.5.2

離岸風電難救助訓練，

小節內文相同，請再酌

修正。 

4. 第 118 頁，4.1.3 小節需

考慮的風險類型的定

義，已經採用條列式方

式說明，故 (3)後的”

及”字請刪除。 

5. 第 133 頁，於離岸風場

附近安全航行的注意事

項方面…內容中的”之

的”重複，建請修正。 

6. 針對顏國慶委員意見 2

對演算法參考文獻來源

程第二年度，未來本

研究將依委員意見研

擬總報告呈現形式與

內容。 

2. 謝謝委員指導，本研

究已依據委員意見進

行系統圖修正 ( p.6 - 

12 ) 。 

 

3. 謝謝委員的建議，一

個為教育訓練、一個

為救助訓練，已依照

修改(p. 3-25)。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p. 4-7)。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p. 4-22)。 

 

 

6. 謝謝委員指導，有關

研究中 PIP 演算法之

 

 

 

2. 同上。 

 

 

 

3. 同上。 

 

 

 

4. 符合。 

 

 

 

5. 同上。 

 

 

6.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3-4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

辦單位審查

意見 

為”維基百科”如何確

認委員所述正確性否。 

 

 

 

 

 

 

 
7. 針對顏國慶委員意見 3

處理情形之參照頁碼有

誤。 

8. 針對蔡清標委員意見 2

增列風電區行安技術操

作流程圖，可參考第 141

流程圖範例，步驟 5、6、

7 是個很詭異的流程，什

麼樣的情況走步驟 6，是

緊急應變的人員訓練不

足呢，是誰認定訓練程

度? 還是其他原因，分

走步驟 7 的原因是什麼? 

什麼是定期制定試驗? 

參考資料來源的正確

性否部分，報告是引

用維基百科提供之演

算法定義圖示做為演

算法說明的補充，研

究中實際演算運行則

是依據系統需求與條

件進行開發，往後本

研究將會加以注意詳

註文獻、數據及圖片

之參考來源。 

7. 謝謝委員的糾正，已

修正為(p. 5-20)。 

 

 

8.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將說明補述(p. 4-32)。 

 

 

 

 

 

 

 

 

7. 符合。 

 

8.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3-5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

辦單位審查

意見 

無法順利使用流程圖評

估緊急風險應變。 

4. 許

義

宏 

委

員 

1. 針對前次期中審查意

見，修訂報告大致已有

初步回應。但在離岸風

電區防救應變內容，僅

粗略點出可能發生的風

險類型，對於各類型的

風險等級及分工負責的

對應關係，從國外案例

比較分析中，實可有更

深入的探討，建議研究

團隊儘快赴實務單位進

行深入訪談，藉以釐清

適用我國的具體內容。 

2. 報告撰寫上，要再加強

文獻整理、翻譯用語及

勘誤。例如，第 120~122

頁、第 128 頁風險情境

重複出現「船舶與結構

碰撞風險評估」，又第

130~131 頁的「網站?」、

「容器類型?」，提送期

末報告前都要再進行校

正。 

1. 謝謝委員的建議，訪

談內容將於期末報告

呈現。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p. 4-9、p. 4-

12、p. 4-20)。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2.符合。 

 



 

 



 

 

 

 

 

 

 

 

 

 

附錄十四 

期末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附14-1 

附錄十四  期末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計畫編號：MOTC-IOT-106-H0BB001b  

計畫名稱：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1. 邱

永

芳 

委

員 

1. 內容請加強說明與解

釋，以增加報告可用性

與可讀性。 

2. 提出作法應分析如何

做？應再加強說明。 

 

3. 報告請再修整。 

1. 謝謝委員指導，已依

據委員意見針對報告

進行相關修改。 

2. 謝謝委員指導，已依

據委員意見針對提出

作法加強說明。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正，於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之部分加

強彰顯修整之結果

( p.6-1~ 6-8 )。 

1.依處理情

形辦理。 

 

2. 符合，內

容須再加

強。 

3. 符合，應

再充實。 

2. 蔡

清

標 

委

員 

1. 摘要似僅顯示本計畫研

究的目的，建議應有本

研究執行之主要成果。 

2. P.1-1 第二段，〝本中心〞，

應用全名。 

3. P.5-10，船舶航行交通流

量數據成果如附件二，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p. I)。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p. 1-1)。 

3.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

據委員意見進行修

1. 符合。 

 

 

2. 同上。 

 

3.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4-2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應為附件三之誤。而附

件三僅列數據成果，建

議內文中應有分析與說

明。(如各月份之變化分

析及可能之影響說明) 

4. 我國撈救業數量分析與

發展策略，§4.6.1 大致僅

列數量，建議應有分析

及檢討其能量是否足

夠。而應根據能量分析

之結果及離岸風電建置

的特性，擬定可行的發

展策略。 

5. §4.8 離岸風電航行安全

標準作業規範(表 4.7)應

釐清為〝草案〞建議。 

改，並於報告內文中

針對數據成果做相關

說明。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離岸風電建置的

特性，擬定可行的發

展策略(p. 4-24~4-29)。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將修改，原表 4.7

現已修正為表 4.8，已

補上「草案」一詞(p.4-

49)，§4.8 之標題亦補

上「草案」一詞(p.4-

31)。 

 

 

 

 

4. 尚符合，

仍須加強

。 

 

 

 

 

5. 符合。 

3. 林

銘

崇 

委

員 

1. §1.4 節研究內容及工作

項目與研究成果並不一

致。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將第六章修改(p. 

6-1~6-8)。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各

國航安技術發展各具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2. 同上。 



 

附14-3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各國航安技術發展各具

特色，規劃制訂計畫宜

突顯國內因素特色。 

 

 

 

 

 

 

 

3. 離岸風電與航安技術發

展未完成前，即著手撰

寫風險管理安全、急難

救助相關手冊，雖具實

用性，立意不明。 

 

 

 

 

 

 

特色整理於附件三(p. 

附 3-1~附 3-14)，其欄

位分成指南 /政策來

源、制度之優缺點、政

府機關主導事項、開

發商與營運商主導事

項，係欲呈現出指南

或政策來源之重要

性，以利後續我國進

而衍伸出後續之政府

機關主導事項、開發

商與營運商主導事

項。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將「風險管理安全手

冊」及「急難救助相關

手冊」兩者整併為「離

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

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

案)」之立意詳述闡述

於第 3.1 離岸風電區

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

救助手冊(草案)之制

定依據(p. 3-2)。其立意

主要闡述如下：「確定

離岸風電場發展的主

 

 

 

 

 

 

 

 

 

 

3. 同上。 

 

 

 

 

 

 

 

 

 



 

附14-4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4. 參考文獻係研究報告本

文內容之一部份，不宜

列為附錄，建議移至本

文。其次，除第二次期中

報告審查意見外，第一

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宜

一併列入。 

5. 第四章係本計畫之重要

目標，探討分析可再加

強。 

要或潛在風險，並揭

示這些風險如何控

制，離岸風電相關業

者如何與風險管理合

作並提供建議。為整

體離岸風電海難監測

與搜救機制之上位指

導手冊，以確保以有

效、可行，且亦有助於

完成於離岸風電之海

域事故急難救難程

序，避免遺漏任何重

大問題。」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將參考文獻

置於第六章之後 (p. 

參-1~參-4)；第一次期

中報告審查意見置於

附件一(p. 附 12-1~附

12-11)。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加強( p.4-1 ~ 4-

54 ) 。 

 

 

 

 

 

 

 

 

 

 

4. 符合。 

 

 

 

 

5. 依處理情

形辦理。 

4. 嚴

國

1. 本案預期成果之一為統

計我國離岸風電區南北

1. 謝謝委員指導，如委

員分析所述，由於目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4-5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慶 

委

員 

向之海上船舶航行交通

流量，以評估該區航行

安全風險程度。目前風

電建置尚未完成，所統

計之資料與風電建置並

無正相關，所評估的風

險程度如何能滿足未來

風電建置完成後的情

況？ 

 

 

 

 

 

 

 

 

 

 

 

 

前我國離岸風電建置

尚未完成，因此在此

次海上船舶航行交通

流量之研究成果旨在

針對我國離岸風電區

周遭海域範圍做一船

舶數量的追蹤，並以

離岸風電區數量高居

我國各縣市之首的彰

化縣市外海為重點分

析對象進行船舶熱點

分佈統計，再因應彰

化離岸風電區設置

後，航道縮減與經濟

部所規劃之南北向航

道行駛狀況，進行南

北向航道之海上船舶

交通流量的計算，使

其能提供相關單位初

步評估因應離岸風電

區設置、航道縮減與

南北向航道規劃對於

船舶交通流量的影

響，進而判斷海上船

舶航行安全風險程

度。 

 

 

 

 

 

 

 

 

 

 

 

 

 

 

 

 

 

 

 

 



 

附14-6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附件七的標題應該為

〝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

發展…〞，少了一個〝航〞

字。 

3. 本案涉及許多相關單

位，是否有考慮與其聯

繫及初步檢視本案研究

結果是否適用？ (能源

局、海巡署…等等)。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P. 附 5-1)。 

 

 

3. 謝謝委員的建議。有

關設計相關單位之部

分，相關結論於第六

章(p. 6-1~6-5)。 

2. 符合 

 

 

3. 依處理情

形辦理，

惟須再充

實。 

5. 蔡

立

宏 

委

員 

1. 中英文摘要請重新撰

寫，內容重點摘要，本計

畫已完成不能用計畫書

寫法，並敘明本研究成

果之效益，以及可提供

本所或其他政府機關後

續應用情形。英文文法

錯誤太多。 

2. 結論與建議中，請先簡

述研究目的與問題，再

提出具體「結論」與「建

議」，並加強敘明本研究

成果之效益，以及可提

供本所或其他政府機關

後續應用情形。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據委員意見針對中

英文摘要及文法進行

相關修改(p.Ⅰ,p.Ⅱ)。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據委員意見針對研

究目的與問題，並提

出具體「結論」與「建

議」進行相關修改(p. 

6-1~6-6) 。並於第六

章增加後續應用情形

(p. 6-6~6-8)。 

1. 符合。 

 

 

 

 

 

2.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4-7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3. 報告格式需重新編撰，

請依本所出版品規範編

排。包括圖表編排均需

重新編撰，每頁請編排

滿。圖表標題亦需符合

內容。 

4. 報告內容過於鬆散，不

利閱讀，每一單元需先

說明目的及規劃之架

構，以利閱讀。 

5. 尚缺期中報告審查意見

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6. 我國撈救業能量分析及

發展策略，其中發展策

略應再加強陳述。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據委員意見修改(全

文)。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據委員意見修改(各

單元)。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經補上於附件十三

( 附.13-1 ~ 附.6 )。 

6.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據委員意見修改(p. 

4-24~4-29)。 

3. 符合。 

 

 

 

4. 依處理情

形辦理，

為須再加

強。 

5. 符合。 

 

6. 依處理情

形辦理。 

6. 李

政

達 

委

員 

1. 有關離岸風電海難救助

法，參考各國法規(歐洲/

日本/英國/瑞典/美國)，

其中美國部分參照清潔

水條款、河流與港口法，

來做為海上風電管理員

參考，續查清潔水條款

1. 謝謝委員的建議。美

國「清潔水條款(Clean 

Water Act; CWA)」第

404 條規範疏浚或填

充材料進入美國水

域，包括填補開發。規

定在疏浚或填充材料

可能排放到美國水域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4-8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與農業灌溉相關，不與

風電管理責任相關。 

 

 

 

 

 

 

 

 

 

 

 

 

 

 

 

 

 

 

 

之前需要許可證，除

非該活動豁免第 404

條之規定(例如: 某些

農業和林業活動)。執

行CWA第 404條之單

位為美國陸軍工兵部

隊(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及美國國家

環 境 保 護 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其美國陸軍工

兵部隊係公共工程、

設計和建築管理機

構。故於離岸風電設

施建設許可和批准時

引用CWA第 404條作

參考，而「河流與港口

法(Rivers and Harbors 

Act; RHA)」第 10 條主

要係規範在任何港

口、運河、航道建造，

以任何方式挖掘或填

埋，或以任何方式改

變或修改任何港口、

運河、航道，亦使離岸

 

 

 

 

 

 

 

 

 

 

 

 

 

 

 

 

 

 

 

 



 

附14-9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本文 p4-27「我國撈救業

能量分析與發展策略」

需要執行政府/民間支援

之能量分析，與發展策

略工作，雖有政府/民間/

支援撈救資料，但無後

續分析，發展策略之工

作內亦將政府 /民間 /支

援內容分述、編寫，建議

先考慮內容的完整性，

有必要分章節再予分

開，如發展策略應該是

政府民間及支援一起來

談，與其盲目追求標題

不如把內容寫深。 

3. 有關本文 p-2-41 提到全

球風能組織(GWO)是離

岸風電建設所需的海上

生存及其他技能的標準

之國際課程的提供商，

美 國 或 地 區 的 法 律

GWO 培訓不是必需的，

風電水域之潛在影響

降至最低，故發揮將

風險降低之作用。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將第 4.6 節我國

撈救業能量分析與發

展策略重新撰寫(p. 4-

13~ 4-29) ， 亦 於第

4.6.2.1 節政府撈救業

發展策略第 4 點敘述

與民間海難救難公司

建立合作關係(p. 4-25)

以達政府民間及支援

搭配之作為。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改 (p. 2-39)。

OSHA 係為美國職業

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

為與離岸風電相關行

 

 

2.同上。 

 

 

 

 

 

 

 

 

 

 

3.同上。 



 

附14-10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只需滿足 OSHA 的培

訓，但 OSHA 是職業安

全衛生機構，他的培訓

要求未有說明，建議補

充一下。 

業制訂了一套培訓計

劃，諸如: 一般工業、

海事、施工。培訓應該

針對每個員工的角

色，例如: 離岸工人應

接受海事和建築培

訓，此認證課程之培

訓適用於各種離岸設

施中。 

7. 許

義

宏 

委

員 

1. 第 4.7 節在政府緊急情

境介入權與時機之內容

過於簡略，也缺乏重點，

宜請再予補充。 

2. 第 4.8 節擬定該作業規

範之目的及授權母法為

何?宜再釐清說明。規範

一般係為行政規則位

階，但內容卻具有行政

命令之精神，另相關用

語亦不夠精確，建議再

予釐清。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補充於第 4.7 節

(p. 4-29~4-31)。 

 

2. 謝謝委員的建議，第

4.8 節 (p. 4-31~4-50) 

離岸風電航行安全標

準作業規範現已於後

方補上「草案」一詞，

其授權母法之行政位

階係參照行政院研考

會之「風險管理及危

機處理作業手冊」而

衍伸出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之「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惟須再加

強。 

2. 同上。 

 

 

 

 

 

 

 

 

 



 

附14-11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3. 第 4.9 節風險管理安全

手冊與第 4.8 規範之第

三章內容相同，建議檢

視及整併。 

 

 

 

 

 

 

 

機處理作業基準」，故

此部分係為經濟部與

交通部擬訂「離岸風

電風險管理安全手

冊」而衍伸出「離岸風

電航行安全標準作業

規範草案」。而此作業

規範草案之目的詳述

於第 4.8.1 節離岸風電

航行安全標準作業規

範草案之說明 (p. 4-

33)。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原

第 4.9 節現已修正為

第 3.2 節風險管理及

急難救助手冊之必要

性(p. 3-2~3-3)。因綜合

第二章各節中國際及

各國有關離岸風電建

置之航安技術發展應

用之論述，皆與風險

評估與安全管理息息

相關，且亦制定相關

手冊(或計畫)作為離

岸風電建置之航安技

術發展考量之因素。

 

 

 

 

 

 

 

 

 

3. 同上。 

 

 

 

 

 

 

 

 

 

 



 

附14-12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4. 第五章之交通流量分析

均在附件，建議可將重

要統計分析結果摘要說

明於本文中。 

5. 其他內容修正建議： 

 

(1) P3-7~P3-10 風險考

量因素中，(1)、(2)項

目重複，(3)、(8)項目

重複，建議內容可做

適度整理。 

 

 

 

 

 

 

故將其風險分析支項

目列於第 3.1 節，再將

其風險項目納入第 4.8

節離岸風電航行安全

標準作業規範草案中

第 5 條至第 10 條。 

4.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

據委員意見將分析結

果摘要於報告內進行

重點說明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正如下： 

(1) 原 p. 3-7~p. 3-10 現

已改為 p. 3-13~p. 3-

19，於 p. 3-16 所述

之「船舶間碰撞」係

指兩船之碰撞；「船

舶與結構碰撞」係

指船舶與離岸風機

下部結構之碰撞；

「風力發電機裝置

與錨點拖曳或漂移

時的碰撞。」係指離

岸風機裝置固定不

全而造成船舶之碰

 

 

 

 

4. 符合。 

 

 

5.  

 

(1)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附14-13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P3-15「3.2.4 風險情

境」中，(2)、(7)都是

船舶與結構碰撞，項

目亦有重複。另該節

內容與 P3-7 ~ P3-10

的項目及內容有差

異，亦請檢視修正。 

 

 

(3) P3-16 離岸風機結構

之風險情境內容，翻

譯的語意非常不通

順，請再全部檢視修

正。 

(4) 第 5.3 節標題與內容

不符，請修正。 

撞；「船舶與結構碰

撞」此結構非指風

機本身，係指離岸

風場內之浮標、燈

光設備和航路標

識。 

(2) 原「3.2.4 風險情境」

現已改為「3.4.4 擬

定風險情境 (p. 3-

16)」，將其修正為

「 (2) 船舶與結構

(離岸風機下部結

構)碰撞」、「(7) 船

舶與結構(浮標、燈

光設備和航路標識)

碰撞」。 

(3) 已將離岸風機結構

之風險情境內容(現

為 p.3-17~3-19) 語

意重新檢視，稍作

修正。 

(4) 謝謝委員的建議，

已將該節刪除 

 

 

 

 

(2) 同上 

 

 

 

 

 

 

 

(3) 同上。 

 

 

 

(4) 符合。 



 

附14-14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8.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1. 有關 P.4-23 以及 P.4-26

離岸風電海難救助航行

機制之規劃及離岸風電

海難救助人員能力培養

之規劃兩節，應皆以經

濟部能源局為主管機

關，制定相關規定、程

序，非「一起參與」。其

性質可參考工業港、漁

港等海難應變及演練。

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及地

方政府或漁業署。 

1. 謝謝貴機關的建議，

有關海難應變及演練

屬於第 107 年度計畫

之部分，將參閱貴機

關之意見。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9. 臺

灣

世

曦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1. 未來的監控、執行的協

調組織架構與機制構想

或許可先行提出建議，

有利於後續相關手冊的

建立，以加強未來各個

組織間彼此的協同作業

能力。 

 

 

 

 

 

1. 謝謝委員的建議，有

關協調組織架構與機

制之部分已於第 4.2.5

節離岸風電海難救助

組織架構之擬定(p. 4-

5~4-6)、第 4.3.4 節離

岸風電海難救助法制

化建構之建議 (p. 4-

10)、第 4.4.5 節離岸風

電海難救助執行機制

之規劃(p. 4-12)中做相

關之論述。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4-15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司 
2. 未來海纜位置(風場公司

佈置)與海礁區、公告航

道可否在未來船舶追蹤

系統內表現。 

 

 

3. 風場所屬公司與各風場

公司的組裝運維基地未

來可以增列圖示以利未

來對該管偏東西向航行

工作船舶的監控。 

 

4. 急難救助機制可將風場

公司運維基地監控中心

的管控能力與船機一併

納入 ( 可未來再予納

入) 。 

 

5. 計畫內容的表述可再加

強建立與離岸風電的關

係。 

2. 謝謝委員指導，未來

若相關管理單位提供

海纜位置與海礁區、

航道等相關資訊公

告，評估將能以資訊

整合方式結合於系統

之中。 

3. 謝謝委員指導，未來

將依據委員意見嘗試

結合風場所屬公司的

組裝運維基地增加風

電運維、施工船舶的

監控。 

4. 謝謝委員指導，未來

將依據委員意見嘗試

納入風場公司運維基

地監控中心的管控能

力與船機，使其具備

更加詳細的系統化整

合與資訊。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正，於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之部分加

強彰顯與離岸風電之

關係(p. 6-1~6-8)。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符合。 



 

附14-16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10. 海

洋 

委

員

會 

1. 有關「4.2.4 地方政府實

施海難救助事項」中敘

及「倘若離岸風電區發

生海難事件導致溢油污

染至離岸 3 浬之內，地

方政府、內政部、海洋委

員會海岸巡防署地方巡

防隊亦負有救助之責，

且環保署地方機關亦為

主管機關」乙節，請運研

所加強說明該論述之依

據或來源。 

 

2. 「表 4.2 相關組織架構

之檢視表」中有關「溢油

污染」之協調機關設定

為「環保署」乙節，依據

行政院 107 年 4 月 27 日

院臺規定第 1070172574

號公告，海洋污染防治

法及其施行細則之管轄

機關已變更為海洋委員

會，請運研所酌情修正。 

3. 有關「4.3.3 各機關之海

難救助規定」乙節，鑑於

1. 謝謝委員的建議，係

因海洋委員會海岸巡

防署為主要負責機

關。再者，依據海岸管

理法規定：「主管機關

及海岸巡防機關就前

項及本法所定事項，

得要求軍事、海關、港

務、水利、環境保護、

生態保育、漁業養護

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協助辦理。」(p. 4-

4~4-5)。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建議將此部分去

除。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據將已廢止之法規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惟須再加

強論述。 

 

 

 

 

 

 

 

2. 符合。 

 

 

 

 

 

 

 

3. 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4-17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本會業於 107 年 4 月 28

日成立，相關機關名稱

及其組織法規業已廢止

或權責變更，本文中仍

以舊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職掌進行撰擬，爰請運

研所酌情修正。 

4. 有關「4.6.1.1政府撈救能

量分析」乙節，有關海巡

署能量乙節，顯與實際

狀況不符，爰請運研所

酌情修正。 

 

刪除及權責變更部分

更新(p. 4-7~4-10)。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

依照修正，另因一般

海巡隊之巡防艇主要

任務為查緝走私、打

擊犯罪為主，本研究

不列入討論範疇。(p. 

4-14~15) 

 

 

 

 

 

4. 同上。 

 

 



 

 



 

 

 

 

 

 

 

 

 

 

附錄十五 

修正期末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1) 

 



 

 



 

附15-1 

 
附錄十五修正期末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1) 

計畫編號：MOTC-IOT-106-H0BB001b  

計畫名稱：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1. 邱

永

芳 

委

員 

1. 內容似乎無法有效表

現，計畫實用性可疑。 

 

 

2. 應再詳細修正內容。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新

增 4.8 離岸風電建置之

航行安全指南( p.4-32 ~ 

50)。於第六章加強彰顯

修整之結果(p. 6-4)。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詳細修正內容，並於

全文展現。 

1. 依處理情

形辦理，

內容須再

充實。 

 

2. 同上。 

2. 蔡

清

標 

委

員 

1. 1.1 節研究背景，建議進

一步說明我國離岸風

電區與目前航路的關

聯，並分析說明可能的

衝突，以為航安技術發

展策略之依據。 

2. 3.4.6 節撈救發展策略，

是否應依目前撈救業

能量分析結果擬訂之，

如：可參考離岸風電區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補述於第 1.1.1

節臺灣離岸風電區現

階段發展 (2)航道空間

競合之段落(p. 1-3~9)。 

 

2. 謝謝委員的建議，4.6節

係依目前撈就業能量

分析結果擬訂之，目前

的撈救船型是不足的，

1.依處理情

形辦理，

內容週延

性仍須加

強。 

 

2.同上。 

 

 



 

附15-2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撈救之船型是否足夠。

艘救能量的據點是否

足夠因應風電區的事

故...等。 

 

 

3. 各圖、表、在文中對有

的文字，如之中欠缺圖

1.2、圖 1.3、圖 1.4…，

表 5-4、表 5-5、表 5-6…

之對應文字。 

4. 所列參考文獻，應與內

文之引用一致，即文中

應有的引用文獻的註

記。 

可朝向離岸風電業者

自行具備撈就能量而

發展。而目前搜救能量

的據點足夠，鄰近台

中、彰化、新竹皆有海

巡據點，亦有空勤總隊

之據點。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1-2、1-12、5-

12、5-14)。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參-1)。 

 

 

 

 

 

3. 同上。 

 

 

 

4. 符合。 

3. 林

銘

崇 

委

員 

1. 探討「離岸風電區航安

技術發展」(第四章)之

前，先行制定撰寫「風

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

冊」(第三章)、研究思考

流程不合理。 

 

 

1. 謝謝委員的建議，整體

研究脈絡係依據港研

中心之工作會議指示，

撰寫第二章「航安技術

發展背景知識與相關

研究及於國際規定及

各國之應用」有關國際

(歐洲)、日本、英國、瑞

典、美國等先進國家之

1.依處理情

形辦理，

惟其內容

說明性不

夠周詳仍

須加強。 

 

 



 

附15-3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第四章探討內容，國內

環繞與社會特色仍未

凸顯。 

「離岸風電建置與航

安技術發展相關」的風

險管理安全攸關規定，

於第三章撰寫「離岸風

電區航行風險管理及

急難救助手冊(草案)之

制定」。並於第四章檢

視我國缺乏(不足)之部

分，逐一探討目前我國

相關規定中不足或缺

乏之處，期能了解當前

臺灣離岸風電建置之

航安技術發展問題所

在，進而修正補充之，

故於 4.8 增訂「離岸風

電建置之航行安全指

南」做為航行安全作業

程序之應用。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於

4.8增訂「離岸風電建置

之航行安全指南」做為

航行安全作業程序之

應用。 

 

 

 

 

 

 

 

 

 

 

 

 

 

 

2.尚符合，

內容須再

充實。 

4. 嚴

國

1. 期末報告是否能加強

說明本研究提升了哪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將

4.8 節更新為離岸風電

1.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5-4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慶 

委

員 

些航安技術？能否具

體說明那些航安目前

的狀況及未來改善後

的狀況？或是建議的

發展規劃？ 

2. 本研究報告內包含許

多表格，有些甚至橫跨

十幾頁，為提高本報告

之品質，應在同一表格

不同頁次內均應將欄

位名稱重列。 
 

3. 參考文獻有許多遺漏，

列如 P.2-44 提及表 2.3

資料表源為“紐約與

海上…，2017“但未見

於參考文獻，建議重新

仔細檢視。 

 

 
4. 所有參考文獻是否提

供影本或電子檔給主

辦機關一併存參。 

5. P.6-1 第二段最後一行

「有助於責任劃分與

建置之航行安全指南，

以提供未來的發展規

劃(p. 4-32~50)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將各表格設定

為重複標題列。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將「紐約州海

上 風 電 總 體 規 劃 ，

2017」(p. 2-43)文獻來源

補述於參考文獻第 9 項

The Renewables 

Consulting Group LLC, 

New York State 

Offshore Wind Master 

Plan, 2017.12.。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提供電子檔給主辦

機關一併存參。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6-1)。 

 

 

 

2. 符合。 

 

 

 

 

3.依處理情

形辦理。 

 

 

 

 

 

4. 符合。 

 

 

5.同上。 

 



 

附15-5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執行」建議改為「有助

於資源整合與分之合

作之規劃與執行」，以

免讀者誤詳本研究目

的在推卸責任。 

6. 各手冊目前是制定還

是完成草案？ 

 

 

 

 

6. 謝謝委員的建議，「離

岸風電區航行風險管

理及急難救助手冊(草

案)」於內文詳述制定依

據，在法制實務上，尚

未公告周知之手冊稱

其為草案。 

 

 

 

 

6.依處理情

形辦理。 

5. 蔡

立

宏 

委

員 

1. 英文摘要文法及單字

仍需修正。 

2. P.1-2 請增加競價結果，

另外裝置容量分佈圖

形請提高解析度。 

3. P.3-9「離岸風場造成航

行變化…」等離岸風場

建議改為離岸風電區。 

4. P.4-35「海岸主管機關

為交通部…」「海岸執

行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1-2~3)。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3-9)。 

 

4. 謝謝委員的建議，此部

分原為離岸風電航行

安全標準作業規範草

案，現已更新為「離岸

1.符合。 

 

2.同上。 

 

 

3.依處理情

形辦理。 

 

4.同上。 

 

 

 



 

附15-6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海岸巡防署…」請確認

組織之執掌。 

5. 內文格式仍沒照本所

規定編排，編排亦不夠

精緻，圖形解析度需再

提高，表格編排需再精

緻。 

6. P.5-23 內文僅針對 2018

年 1 月 17 日做討論說

明，其代表性不足，圖

5.26～圖 5-50 僅有圖，

未見文字討論。 

7. 附 3-13 應將委員意見

排在列席單位前，處理

情形中第 1 點「並於第

六 章 增 加 成 果 效

益…」，並非第 1 點意

見。 

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

指南」(p. 4-32~50)。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惟第五章交通

流量數據需在同頁呈

現，故無法跨頁調整。 

 

6.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5-23、27)。 

 

 

 

7.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附錄十四、附錄

十五)。 

 

5.同上。 

 

 

 

6. 符合。 

 

 

 

7.依處理情

形辦理。 

6. 李

政

達 

委

員 

1. 第三章第 3.5.2 節風險

項目考量之區域節，本

節中的小節第 3.5 . 2.8

節討論注意事項的內

容與標題不符，談論成

系統或機制的目標。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據將 3.5.2 節內文敘述

修正，已達內容與標題

相符合(p. 3-20)。 

 

 

1.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5-7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第四章，第 4.1 之節適

用我國政策之規定，檢

視我國離岸風電政策，

有 1.風力發電四年推動

計畫，2.災害防救災白

皮書，以及 3.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4.海難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建議可

以附錄前項規定供使

用者參閱。 

3. 第四章架構之擬定章

節為檢視我國防救災

組 織 ， 因 此 在

4.2.1~4.2.4 小節分開討

論，但前項組織，與後

倆項項的性質不同，這

兩組根本無法一起討

論，因為後倆項是討論

救助事項，建議高海科

大修正。 

2. 謝謝委員的建議，由於

第 4.1 節提及之相關政

策規定頁數眾多，總計

數百頁，故提供電子檔

給主辦機關一併存參。 

 

 

 

 

3. 謝謝委員的建議，當重

大災害發生時，係由國

家搜救指揮中心指揮

各機關，再依據災害防

救法第七條:「中央災害

防救委員會設行政院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

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

位資源…」，中央與地

方彼此垂直指揮協調

之關聯，所以必須討

論。 

2.同上。 

 

 

 

 

 

 

 

3.同上。 

7. 許

義

宏 

1. P.3-19，第 3 點離岸風

機結構之第(2)、(3)項內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3-17~18)。 

 

1.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5-8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委

員 

容不易閱讀，請再檢視

修正。 

2. 第三章之「離岸風電區

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

救助手冊」主要內容是

針對海上事故，並未納

入風機營運之非船舶

風險管理內容，建議名

稱可修改為「離岸風電

區航行風險管理及急

難救助手冊」。 

3. 第 4.7.1 節離岸風場發

生海難事件係在商港

範圍外，報告所稱「各

港口主管機關」建議應

修正為交通部航港局。 

4.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中，

建議補充交通量分析，

以及撈救能量分析之

重要結論與建議內容。 

 

 

 

5. 附件九與第二章內容

完全重複，建議附件九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為「離岸風電區

航行風險管理及急難

救助手冊(草案)」。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4-29)。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交通量分析 (p. 

6-1~2)。並增加撈救能

量分析之重要結論與

建 議 內 容 並 補 述 於

6.1.6、6.2.5 小節(p. 6-4、

p. 6-6)。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將

附件九刪除。 

 

2.同上。 

 

 

 

 

 

 

3.符合。 

 

 

 

4.尚符合，

惟須加強

內容充實

性。 

 

 

5.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5-9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刪除或表列本報告引

用之重要條文內容。 

6. 其他文字錯誤，請參見

檢還之報告書。 

 

6.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 

 

6.符合。 

8.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1. 第四章/ 4.3.3 / 4.4 /(1) ~ 

(4) (頁次 4-8)：海洋委

員會已完成組改，請就

海巡單位之名稱及權

責做相關修正。 

2. 第四章 / 4.4 (頁次 4-

10~4-12)：為整合災害

防救事權，發揮最大救

難能量，有關涉及離岸

風力發電建置之海難

災害預防、整備、通報、

應變及後續復原重建，

應由經濟部能源局主

政辦理，並擔任啟動緊

急應變之召集機關。 

3. 第四章/ 4.3.4 (頁次 4-

10)：請針對「特殊海難」

一詞作詳細定義。 

4. 第四章/ 4.4.3 (頁次 4-

11)：「漁船」海難災害由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4-7~10)。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補述於 4.3.3 乙節之

末段(p. 4-10)。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補述於 3.3.1 乙節(p. 

3-5)。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補述於4.4.3乙節之

1.依處理情

形辦理。 

 
 

2.同上。 

 

 

 

 

 

 

 

3.符合。 

 

4.依處理情

形辦理。 



 

附15-10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漁業署負責應變，並應

將「漁船」海難通報至

漁業署，漁船與離岸風

電特殊性海難之應變

標準作業流程，亦應由

漁業署與能源局進行

相關協調及作業機制

之擬定。 

5. 第四章 /表 4.7/第三條

(頁次 4-34)：1.依據海難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訂定各主管區域之海

難災害防救標準作業

程序，有關離岸風場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要求業者訂定海難災

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

2.離岸風電航行標準作

業規範，主要應訂定事

前預防發生海難相關

規範，降低事故的發

生，非海難救助之依

據。 

末段(p. 4-11)。 

 

 

 

 

 

5. 謝謝委員的建議，此部

分原為離岸風電航行

安全標準作業規範草

案，現已更新為「離岸

風電建置之航行安全

指南」(p. 4-32~50)。 

 

 

 

 

 

 

5.同上。 



 

附15-11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9. 海

洋 

委

員

會 

1. 有關「3.6 風險項目考量

之措施」乙節，建議增

加「在離岸風電機組上

加裝『多頻道無線電操

控臺』，監聽及接收船

舶呼叫通聯，可對有碰

撞危機之船舶提出警

告；另預防船舶發生碰

撞，可加裝『環景 360

度攝影機』，以監控並

記錄相關資訊。」，請酌

情修正。 

2. 有關「4.2.4 地方政府實

施海難救助事項」中敘

及「…若又有溢油污染

之虞，海洋委員會海岸

巡防署為主要負責機

關…」乙節，依據行政

院 107 年 4 月 27 日院

臺規定第 1070172574

號公告，海洋污染防治

法及其施行細則之管

轄機關已更為海洋委

員會，由海洋保育署執

行，請酌情修正。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補述於「3.6.4

緩解措施(開發商與營

運商遵循)」乙節(p. 3-

23-24)。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為海洋保育署

(p. 4-4、p. 4-39)。 

 

 

 

 

 

 

 

 

 

 

1.依處理情

形辦理。 

 

 

 

 

 

 

 

 

2.符合。 

 

 

 

 

 

 

 

 

 



 

附15-12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3. 有關「4.3.3 各機關之海

難救助規定」乙節，「海

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

救難作業程序」業於

107年 8月 22日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署巡救字

第 1070019273 號函修

正，請酌情修正。 

4. 有關「4.5.1 離岸風電海

難救助教育」中敘及

「相關教育訓練，可朝

向由離岸風電主管機

關經濟部能源局負責

統籌、規劃、協調、辦

理，並結合海難相關主

管(港務公司)、執行機

關…」，惟港務公司非

屬行政機關，屬執行單

位，主管應為交通部航

港局，請酌情修正。 

5. 本會甫於 107年 4月 28

日成立，海巡署相關組

織及主管法規已配合

本會成立調整，本修正

報告有關本會相關單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4.3.3 各機關之

海難救助規定」乙節有

關「海岸巡防機關執行

海上救難作業程序」之

部分(p. 4-8~10)。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主管機關為交

通部航港局(p. 4-12)。 

 

 

 

 

 

 

 

 

 

 
5.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重

新檢視相關組織名稱

與 主 管 法 規 (p. 4-

7~11)。 

3.依處理情

形辦理。 

 

 

 

 

4.同上。 

 

 

 

 

 

 

 

 

5.同上。 



 

附15-13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位組織名稱與主管法

規建議重新檢視。 

 

  



 

附15-14 

  



 

 

 

 

 

 

 

 

 

 

附錄十六 

修正期末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2) 

 



 

 



 

附16-1 

附錄十六修正期末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2) 

計畫編號：MOTC-IOT-106-H0BB001b  

計畫名稱：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1. 邱

永

芳 

委

員 

1. 修正報告和第二次期

末報告，修正部分有

限，應再修正或進一步

加強說明，請改進。 

2. 現場收到之補遺本已

稍有針對問題做說明，

但尚需進一步說明清

楚。 

3. 採用的航標與燈號、音

號是依據何種規定，A

或 B 要說明清楚。 

1. 謝謝委員的建議。 

 

 

2. 謝謝委員的建議。 

 

 

3. 謝謝委員的建議，航標

與燈號、音號係使用

IALA B 區，右側標為紅

色，左側標為綠色。 

1.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2.同上。 

 

 

3.同上。 

2. 嚴

國

慶 

委

員 

1. 修正後內容已較近實

務需求，然仍有待再補

強。 

2. 表格名稱跨頁時應重

複出現。 

 

1. 謝謝委員的建議。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 表 1-1 ( p.1 - 

10~11 ) ; 表 2-1 ( p.2 - 

22 ) ; 表 2-3 ( p.2 - 43 ~ 

1.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2.符合。 

 

 



 

附16-2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3. 參考文獻在本文中引

用處未註明，無法知道

所引用資料或內容是

否正確？ 

4. 附 1-3 回覆蔡清標委員

意見時，P.4-30 提供應

變程序範例流程圖，期

末報告時，會以彰化風

電區做案例探討，但未

看到。 

 

 

 

 

44 ) ; 表 3-1 ( p.3-3 ~ 

4 )  ; 表 4-1 ( p.4 - 15) ; 

表 4-3( p.4-16~17 ) 表 4-

4 ( p.4-18 ~ 19 ) ; 表 4-5 

( p.4-23 ) ;表 4-6 ( p.4-32 

~ 50 ) ; 表 5-4 ( p.5-12 ~ 

13 ) ; 表 5-8 ( p.5-24 ~ 

25 ) ; 表 5-9 ( p.5-28 ~ 

29 ) ; 表 5-11 ( p.5-35 ~ 

36 )。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 

 

 

4. 謝謝委員的建議，應變

程序範例流程圖係指圖

3.2 評估風險應變之程

序範例圖(p. 3-27)，參考

IMO A.1072(28)號決議

「船上緊急情況緊急應

變計劃綜合系統結構導

則」緊急應變計劃實施

流程圖。目前臺灣尚無

離岸風電之海域發生航

行事故之程序，各相關

 

 

 

 

 

 

 

 

3.同上。 

 

 

4.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附16-3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5. 附件七的標題〝我國風

險管理、─〞是否正

確？ 

 

 

 

 

 

6. P2-11 所提及的公約資

料的來源在參考文獻

內未列。 

 

7. 參考文獻的格式請依

某種標準補齊。 

8. (P.2-11 饒戈平 2001)沒

看到。 

業者可依照此程序圖，

搭配不同風險情境擬定

適當之緊急應變，再依

照此應變程序進行相關

之培訓或演練。 

5. 謝謝委員的建議，「我國

風險管理及急難救助手

冊項目說明表」現已更

新為附錄四，手冊完整

內容於第 3.3 節至第 3.7

節呈現敘述(p. 3-4~28)，

其對應我國之依據與參

考各國之項目說明，於

附錄四表述 (p. 附 4-

1~35)。 

6. 謝謝委員的建議，p. 2-

11 所提及係目前國際法

上之救難規範，內文尚

未引述其公約規範，故

無列在參考文獻。 

7.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參-1~4)。 

8.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補

齊在參考文獻 ( p.參 - 

4 ) 。 

 

 

 

 

5.同上 

 

 

 

 

 

 

 

6.同上 

 

 

 

7.符合 

 

8.同上 



 

附16-4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3. 林

銘

崇 

委

員 

1. 結論與建議陳述冗長，

建議適度修改。 

 

 

2. 表 4.7 內容含蓋政策、

組織、法制、執行、人

員，層面甚廣，與第四

章探討之航安技術發

展，聯結性如何？ 

1. 謝謝委員的建議，為彰

顯本研究之結果，故於

結論、建議提出各點各

自論述。 

2. 謝謝委員的建議，相關

的政策制定及法令依

據，俾利我國相關單位

制定合宜的政策與法

令，並做為未來海難搜

救標準作業程序執行及

協調聯繫的依據。故本

研究檢視我國有關離岸

風電之政策、組織、法

制、執行及人員之缺乏

及建議整理如表 4.7。 

1.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2.同上。 

4. 蔡

立

宏 

委

員 

1. 已針對前次審查委員

意見以及本所內部審

查意見做修正；仍有部

分需再修飾。 

2. 附錄表格需重新調整，

外聘委員排前。 

 

3. 英文摘要單字拼錯，需

再改正。 

1. 謝謝委員的建議。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將

附錄十二至附錄十六依

照修正。 

3. 謝謝委員的建議(p. II)。 

 

1.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2.符合。 

 

3.同上。 

 



 

附16-5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4. 離岸風電競價結果，建

議增加。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新增如圖 1.3 離岸風

電競標加遴選容量及價

格(p. 1-4)。 

4.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5. 李

政

達 

委

員 

1. 層次與修理尚屬完整。 

2. 研究豐厚豐富，惟深度

部分不足，本研究在臺

灣中為研究首例，情由

可原。 

3. 本研究方法正確內容

具一定參考價值。 

4. 有關 4.8 節離岸風電建

置之航行安全指南中，

無論什麼船都要納入，

特別是漁船，但補遺本

中，僅列化學品運載

船、運維小型船，組裝

重型整船，海底電纜鋪

設重型船，建議將漁船

列入注意事項。 

5. 有關前次審查情形的

答覆情形與內容，沒有

確實答覆問題，目前已

1. 謝謝委員的建議。 

2. 謝謝委員的建議。 

 

 

3. 謝謝委員的建議。 

 

4.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將漁船納入注意事項

(p. 4-32~50)。 

 

 

 

 

5. 謝謝委員的建議。 

 

1.符合。 

2.同上。 

 

 

3.同上。 

 

4.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5.同上。 



 

附16-6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將意見轉交承辦單位

與老師再作修正。 

6. 許

義

宏 

委

員 

1. 前次審查意見大致已

有修正。 

2. 報告內容可進一步論

述清楚。 

3. 文章再潤飾。 

1. 謝謝委員的建議。 

 

2. 謝謝委員的建議。 

 

3. 謝謝委員的建議。 

1.符合。 

 

2.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3.同上。 

7. 海

洋

委 

員

會 

1. 經查旨揭計畫案期末

報告，相關內容已依本

會期中審查意見進行

修正；惟部分內容仍未

配合本會成立予以修

正，建議重新檢視。 

1. 謝謝委員的建議。 1.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8.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1. 有關制定跨部會協調

聯繫辦法乙節，宜由主

管機關統籌相關單位

共同研訂，惟建議將

「海洋委員會海岸巡

防署」修正為「海洋委

員會」，以符體制。 

2. 案內第 4-10 頁所引用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

海上救難作業程序」有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刪除。 

 

1.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2.符合。 

 

 



 

附16-7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關「海岸巡防總局」之

權責分工，已不符本署

組織改造後之現況，建

議刪除。 

3. 案內第 4-15及 4-16頁，

有關政府撈救能量分

析乙節，因本署依法執

行海上救難，係以人命

救助為主，且各式艦船

艇之構造與功能亦非

用於救撈(拖帶)作業，

爰建議將本署(含撈救

能量分析表)刪除。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將

p. 4-15 之海巡署撈救能

量分析表刪除。 

 

 

 

 

3.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9. 航

港

局 

1. P.4-34 航船「佈」告，

應更正為航船「布」告。 

2. P.4-35 就「4.8.3.氣候因

素注意事項 1.船舶進出

離岸風電區應採取左

舷對左舷並安全通過

他船船艉」一節，受氣

候因素影響之船舶須

依國際海上避碰規則

第三節能見度受限採

取行動，建議修正「依

1.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4-32)。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修正(p. 4-32~50)。 

 

 

 

 

 

 

1.符合。 

 

2.依 處 理

情形辦理

。 

 

 

 

 

 



 

附16-8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

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據國際海上避碰規則

規定避讓」。 

3. P6-6 建議結論 6.2.5「加

強我國撈救能量」加各

風電業者自行備妥一

定之救援能量，已處理

風場或周遭海域海難

事故。 

 

3.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依

照補述於 p. 6-6。 

 

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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